概論

ABC 基礎人權教學手冊之使用
ABC基礎人權教學手冊的目的，在對人權教育提供一項好用的教學工具，也像一把五彩繽紛的傘，涵蓋了各種基礎人權領域。手冊對教師和其他從事教學的人員提出實際的建議，增進國小學生及中學生對人權的敏銳度和具體行為，包括提供多項協助發展學習的活動。這並不是要增加學生們原本已經相當沈重的課業負擔，而是要協助學校在已經進行的人權教學中加深加廣人權議題。

關於兒童和年輕人在成長中如何學習判斷的研究很多，然而並不是每位學生都能完全了解和人權相關的每一項基本原則，要求學生們從一開始就認識權利的觀念，可能會妨礙他們誠實的表達心中的思想或感覺，甚至會阻擋進步。本手冊的前提假設是，所有人類都會因為有機會了解及探索關於權利的議題而受益，即使同樣是十歲左右的孩子，接觸過權利議題的學生會比原先人們預期的更具活潑、更有深度的反應能力。雖然手冊中建議的活動需要一些額外的材料，例如學生和老師自身的日常生活經歷，卻能帶來所有老師們所期待最豐富的資源。

    第一篇列出人權觀念的主要原則以及人權教育的基礎，檢視人權教育的基本內容和各種教學方法，並詳細說明各項教學活動的實行技巧。

第二篇是針對小學老師們，提供培育年紀較小的孩童面對自己和他人的價值觀的各項建議，透過各項教材提倡人權在人性尊嚴和平等基礎上的原理原則。

第三篇包含國小的中高年級生與中學生的各項活動，這些活動將更精確的將現今的人權議題融入其中。

第二篇和第三篇中的活動重點，是要幫助學生們更深入的了解和覺察全世界、他們所處的社區、以及教室的各項人權議題，刺激學生們獨立思想和研究，並開始學習在民主社會中成為積極參與的公民的能力。讓學生喜歡這些活動是很重要的前提，如果學生們強烈抗拒某項活動，就應該先放棄或延緩那項活動的進行。

每一項活動後面都會附上與世界人權宣言和兒童權利公約相關的論文，這兩項聯合國的文件在第一篇中都會提及，其後在附錄1和附錄2亦會再分別介紹。引用這兩項相關資料的目的，在於強調其中用來作為該項活動的來源的條文規範，不過，各項活動不一定成為國際法的規定認可的文件。附錄3和附錄4則是簡單的介紹相關的法律名詞。

ABC基礎人權教學手冊是全世界促進學童人權教育的諸多教材之一，對後續為因應不同文化和程度而發展其他因地制宜的教材來說，本手冊可以成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亦可成為個別區域（各國政府機關、各國國內之人權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民主社會團體）教材的連結和補充，讓教師和使用者都可以得到協助和支持。

    附錄5中列出其他國際性及區域性的相關教學資源，文中涵蓋的其他資料，包括各項文件檔案，都可以向附錄4中列出的機關及其於各地的辦公室索取。

第一篇
人權教育的基礎

    一般而言，人權是指我們基於天性與生俱來的各種權利，失去了這些權利就無法過人類正常的生活。人權和基本自由讓我們能夠充分的發展和運用人類的天賦、智慧、才能、感知，滿足精神和其他方面的各種需求。人權的基礎是要讓人們在生活中有尊嚴，個人的價值得到同等的尊重和保護。否定人權不只是個人的悲歌，更在社會和國家之間撒下暴力和衝突的種子，成為社會、政治動盪不安的源頭。
人權發展之架構

    人權的歷史是在世界各重大事件之中形成的，再加上人們在世界各地對尊嚴、自由、和平等的追求。然而一直到聯合國成立，人權才受到全球各國正式的認可。

    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混亂和殘忍暴行，使得愈來愈多殖民地國家追求獨立的意識高漲，促使世界各國認為應該要創設一個平台，一方面能共同處理戰後的殘局，同時也要防止如此可怕的事件再度發生，聯合國因而誕生。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立即再次確立保障所有會員國的人權的信念，保障人權成為成立章程中的中心理念，直到今日。

    世界人權宣言（UDHR）
是新成立的聯合國的一項重大成就，在1948年十月由聯合國會員國代表大會表決通過。這份強而有力的文件持續為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注入極大的影響力，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份由國際機構認同一項普世價值的文件，也是破天荒第一遭詳細敘述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內涵的文件。

    當時聯合國共有58個會員國，儘管各國的理念、政治體系、宗教、文化背景、及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各有差異，世界人權宣言還是得到各國廣泛的支持並決議通過。人權宣言代表著各國共同承擔相同的目標和期望－預見全世界將能成為一個融合的國際大社區。宣言中確立「人類大家庭的所有成員與生俱來的尊嚴…是世界自由、公義、和和平的基石」，並認可人民的基本權利是所有人民的期待，包括追求生存、自由、人身安全、能得飽足的過生活、可以尋求他國政治庇護避免受迫害、保有個人財產、言論及意見表達自由、受教育、思想、感知、宗教自由、以及免受凌虐和羞辱等等的權利。這些權利都是人們與生俱來的，也是地球村裡的所有居民（無論女人、男人、小孩、社會中所有族群、不論強勢弱勢）都可充分享有的權利，不是外加、可被撤銷或是須看他人臉色、經他人許可才可以得到的「禮物」。

    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曾經擔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早期的主席，她非常強調這些權利普遍存在，並有其應擔負的責任，她曾說道：
這些普世人權究竟是從哪裡開始的呢？應該是在靠近自己家門的小地方吧，因為太靠近又太微小，在世界地圖上找也找不到。然而卻存在於這個由個人組成的世界，個人居住的鄰舍，參加的學校或學院，工作的工廠、農莊、或辦公室中。在這些地方，每個男人、女人、小孩都在尋求公義、平等的機會、相同的尊嚴，沒有歧視。如果這些權利在這些地方沒有意義，在其他的地方也不會有意義。如果沒有從個人周遭發出適當的公民行動，就不可能在更廣大的世界中看到它們發展」。

1998年人權宣言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人權委員會主席瑪麗羅賓斯（Mary Robins）稱人權宣言是「人類歷史上最了不起的文件之一」，是許多國家制定憲法時的模範，成為一份真正普世文件，也是被翻譯成最多國文字的文件。
 

人權宣言激勵了後續無數關於人權的文件，共同成為人權的國際法規範，其中包括1966年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以及196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所有參與公約的國家都必須遵守其中的各項規定。世界人權宣言和這兩項國際公約共同組成了國際人權法案（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世界人權宣言和兩項公約中包涵各項權利的規約，在後續的國際條約中有更詳細的演繹，譬如1966年簽訂的消除所有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以及1979年簽訂的消除所有形式對婦女歧視之國際公約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其中清楚說明如何消除對婦女在政治上、公眾領域、教育、雇傭、健康、婚姻、和家庭中可能受到的各項歧視的方法。
1989年經聯合國代表大會通過兒童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這是和學校相關最重要的一項法案。這項公約闡明兒童的各項人權，目前批准這項公約的國家數目多過批准其他與人權相關法案的國家數目。兒童權利公約除了保護兒童免除傷害、凌虐外，並制定透過健康保險、教育、家庭生活等等，來保障兒童生存權、增進兒童福祉的特別條款，賦予兒童們參與社會活動和與他們相關的決定的權利。最近（2000年），又新增兩項新的公約議定書，一是販賣兒童、雛妓、兒童色情圖片的任擇議定書，以及兒童涉入武裝衝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
聯合國主要人權法案圖表

	國際人權法案
世界人權宣言（UDHR）（1948年）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1966年）
	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1966年）

	難民地位公約（1951年）
	消除所有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1966年）
	消除所有形式對婦女歧視公約（1979年）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84年）
	兒童權利公約（1989年）


人權之促進

自從世界人權宣言正式通過之後，人權成為聯合國事務工作的中心項目。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在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中特別強調人權的普世性，宣告「人權是各國本有的產物，絕非外來的文化」，而且「如果人權不存在，和平與繁榮也將無法持續」。

在聯合國的體系裡有各式各樣促進人權的機制和程序：有工作團和委員會、報導、研究、論述、研討會、計畫和各項方案；有透過研究和訓練、志工和信託基金，當地、區域性和全球性的各種協助方案，或採取特定方法和調查，以及其他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各種程序。為推廣並建立一個具備人權觀念的社會，聯合國亦設立數個專責的組織、方案、基金，譬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聯合國兒童基金(UNICEF)，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國際勞工組織（ILO），世界衛生組織（WHO），及聯合國秘書處之相關部門，如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OHCHR）。另外也還有許多國際性、地區性或各國國內的機關團體，不論是政府機關或非政府機關，都致力推展促進人權的工作。
1993年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權會議中，171個國家重申人權是普世、不可分割和互相依存的權利，並再次宣告認同世界人權宣言的理念並承諾遵行，會中通過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規定新的「計畫、對話和合作架構」，來全面支持地方、國家、國際層級的人權促進工作。
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計畫（1995-2004）
促進人權的活動並不止於上述活動，自從人權宣言頒佈之後，聯合國會員大會即號召會員國及社會各部門傳播這份基本文件，並將其內容教導人民。1993年世界人權會議再次強調教育、訓練和公開資訊的重要性。為回應人權會議的訴求，會員大會在1994年宣告，從1995年到2004年這段期間為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計畫，大會確立「人權教育不能只是資訊的規範，應該要有清楚明確的長程發展程序，讓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社會階層的所有人們都能學習尊重他人的尊嚴，並有清楚的手段和方法來確保這份對他人的尊重。」
此十年計畫的行動方案提供一個清晰且廣為各國接受的人權教育觀念，那就是以各項國際人權教育文件中的規定為基礎
。為能和這些規定一致，人權教育可以定義為「為建立一個具備人權觀念的普世文化，透過知識和技能傳授而進行的訓練、傳播和資訊工作，期能把人們的態度導向：
 （a）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b）協助個人人格和自我價值充分發展；

 （c）促進各國家、原住民、種族、國籍、宗教、語言與族群之間的了解、包容、性別平等和友誼；

 （d）幫助所有人積極有效的參與自由社會；

 （e）推動聯合國維持和平的各項活動。

此十年計畫從評估需求的角度，為推動人權教育而規劃提供具體可行的方針，建立並加強國際性、區域性、國家和當地本土性的規劃和能力，增強大眾媒體的角色，向全球散播世界人權宣言。

學校人權教學程序

從長期的角度來看，每個國家都應該要有一個持久、明確、有效的教育政策，將人權教育彙整入教學體系裡，包括各種具體行動的課程，譬如：
•立法時將人權教育納入國家教育相關法規中；

•修改學校課程和教科書；

•進行事前和教學中教師進修，包括人權和人權教育方法的訓練；

•組織兼顧學校內和可外展到家庭及社區的課外活動；

•開發具教育性的教材；
•建立教師和其他專業人士的支持網路（從人權團體、教師公會、非政府機構、或專業聯盟）等等。

每個國家的具體做法會因為當地的教育系統不同而有極大的差異，教師們可依據自己的判斷設定和完成所定的教學目標。教師們主動積極的工作態度永遠是教學的關鍵，教師們的大使命就是要運用各種機會傳達關於人權的種種訊息，將人權的主題注入現有的學校科目，譬如歷史、公民、文學、藝術、地理、語文和自然，也可以另外設立個別的課程。人權教育不一定要依照正式的教學方法，可以在校外實行，譬如像課後輔導、社團、或是以青年會議的方式。理想上，校園中應充滿人權文化（然而實際上，特別在國中階段，人權在學校裡常常極為零碎片斷，就像社會學、經濟學和人文科學在學校課程中的地位一樣）。
在教室裡，人權教育應該要符合兒童的身心發展程度，並能配合他們的社會和文化內涵，才能讓人權的原理原則對他們有影響力。譬如，對幼年學童的人權教育的重點應該在建立自尊和同理心，並營造一個能支持人權的教室文化。儘管年幼的學童也能理解一些基本人權的原理原則，但是較複雜的文字教材還是比較適合用在年紀較大的學習者身上，才能發展出正確的理念和分析論理的能力。下面的表格是依照兒童的年紀以漸進的方式引進人權教育的觀念，這是於1997年在日內瓦，由一群從事人權教育的人員討論和發展出來的教學模型，提供一個參考範本， 並非強制性的提議。
讓學童熟悉人權概念 － 漸進式教學
	層級
	目標
	重點觀念
	演練
	特定人權問題
	人權標準、系統、和工具

	幼童期
	
	
	
	
	

	學齡前和國小低年級

3-7歲
	*尊重自己

*尊重父母和老師

*尊重其他人
	*自我

*社區

*個人的責任

*義務
	*公平

*自我表達／傾聽

*合作／分享

*小團隊工作

*獨立工作

*了解原因／結果

*同理心

*民主

*衝突解決
	*種族主義

*性別主義

*不公平

*傷害他人（情感、身體）
	*教室規則

*家庭生活

*社區標準

*世界人權宣言

*兒童權利公約

	兒童期
	所有以上各項，再加：

	國小中高年級

8-11歲
	*社會責任

*公民權

*能分辨需要、慾望及權利
	*個人權利

*團體權利

*自由

*平等

*公義

*法律規範

*政府

*安全
	*多元價值

*公平

*分辨事實和個人意見

*執行學校或社區服務

*公民參與
	*歧視／偏見

*貧窮／飢餓

*不公義

*種族主義

*個人主義

*消極被動
	*人權歷史

*地方及國家的法律體系

*地方及國家歷史中的人權用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

*非政府組織（NGO）

	青春期
	所有以上各項，再加：

	國中前期

12-14歲
	*特定的人權知識
	*國際法

*世界和平

*世界發展

*世界政治經濟

*世界環保
	*了解不同的看法

*引用證據來支持論述

*做研究／收集資訊

*分享資訊
	*無知

*冷漠

*犬儒主義

*政治冷感

*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全球化經濟

*環境惡化
	*聯合國公約

*消除種族歧視

*消除性別歧視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

*區域性人權公約

	青年期
	所有以上各項，再加：

	國中後期、高中
15-17歲
	*知道人權是普世的標準

*將人權觀念整合入個人的良知和行為
	*道德

包容／排他

*道德責任／自由
	*參與公民機構

*負擔公民責任

*公民不服從
	*集體屠殺

*凌虐（或刑求）

*戰爭罪

等等
	*日內瓦公約

*專責公約

*涵蓋人權之標準


人權教育之內容

人權史是一部訴說著人們為界定人類基本尊嚴與基本權利所做的種種努力的紀錄。直到今天，這些都還是進行式，每位人權教育的老師都應把人權歷史視為基本教材，隨著學生們心智的成熟度再漸漸加深教材的內容。為爭取公民和政治上權利的諸種奮鬥、廢止奴隸制度的戰爭、爭取經濟和社會正義的努力、世界人權宣言和後續兩大公約的完成，以及後來陸續簽訂的所有公約和宣言，特別是兒童權利公約，都是基本法律和規範教學架構的主題。
世界人權宣言和兒童權利公約是學校人權教育的核心，誠如前文所述，這兩項文件已經獲得全世界的普遍認可，成為評估經驗並建立一個重視人權價值的學校文化的準則與理想。文件囊括了普世共通的各項權利，亦即所有人類在平等的基礎上都應該享有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可分割，沒有等級之分，沒有哪些權利是「非基本」的或「較不重要」的。所有的人權相互依附、互相補充合成一完整的人權架構。舉例而言，一個人表達意見、集會結社、受教育，甚至獲得維持生活所必需的權利，都會直接影響他擔任政府公務員的權利。因為每一項人權都環環相扣不可或缺。

儘管教師們有非常優秀的教學技巧和認真的教學態度，單以文件和歷史不能讓人權在教室裡鮮活起來。闡明人權宣言和兒童權利公約中每一項條文的理念，說明這些條文在生活中的意義，也不能賦予人權生命。就算是千挑萬選的「事實」和「根本法則」也不足以建立一個人權文化。為使這些文件不只僅具備知識上的意義，學生們必須從自己真實生活的每個層面去理解，再以自己對公義、自由、和平等的認識來掌握這些文件的真正內涵。

保護人權的教學

過去的研究顯示，很多中高年級的小學生和國中生，常常會因為缺乏信心而自我設限，不敢和他人交往。如果一個人不懂得重視自己的權利，就不可能關心別人的權利。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導人權就必須回到起點，請參考本手冊第二篇的建議， 先教導信心和包容。可以在團體中運用第二篇中提到的信任活動，協助營造一個良好的教室氣氛，這在人權教育中非常重要。這些活動可以因時、因地制宜修改，反覆運用，好讓學生們在需要團體合作的活動中很快的安頓下來進入情況。這些活動也能幫助兒童們增長對他人的同情心（這樣的同情心原本即存在心中，卻因為非常脆弱而難以表達出來），並清楚的讓孩子知道沒有人高過別人，也沒有人低於別人。

從先前的論述中，可以知道只是關於人權知識的教導絕對不夠，這也是本手冊的中心思想，老師們要為捍衛人權而教導學生，這樣的教導永無止境。因此，本手冊中最大一部份屬於活動演練。這些演練提供老師和學生們有機會先檢驗構成人權的基本要素－生命、自由、公義、平等，以及會破壞人權的特質，像患難和痛苦，然後用這些要素和特性，來真正的思考和感受許許多多存在於現實世界裡的問題。

人權教育的重點不只重視外在的問題和事件，更深入人心觸及個人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因為能影響人們的行為，激起人們對人權的責任感，人權教育運用實際參與的方法，強調獨立的研究、分析和思辯。

權利和責任

維繫人權文化的基本原則，就是每個人都必須持續堅持這一項信念：「我有權利做這件事，不是因為我想要或是需要做這件事，而是因為這是我的權利，我要負責任。」然而權利必須有好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腳，人們需要有機會讓自己把這些好理由找出來。哪裡有比學校更好的場所呢？當別人的權利被保留或被剝奪時，人們並不會想站出來捍衛別人的權利，我們必須自己去親身體會人權的重要性，我們的責任感才會增長。

當然還有其他進行人權教育的方式：先從責任和義務的角度來教人權，教師們還是一樣，不能只告訴學生該怎麼做。為了能讓人權的觀念活潑有生命，老師們應製造機會讓學生真正了解並接受這項社會責任，好讓師生們在問題出現時，都能具備解決責任、義務和權利衝突的原則和技巧。
我們應歡迎衝突點出現，因為這些衝突點往往能提供有用的深入觀點，讓人權教學充滿活力並和生活相連結。衝突點提供機會鼓勵學生以無畏的態度，用創造力來面對相反意見，並能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

教導和實踐－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對教師來說，世界人權宣言和兒童權利公約具普世的價值，並能全球通行非常重要，透過促進全球的人權水準，老師們並不只是在宣傳理念而已。然而，老師們還得面對第二項挑戰，在學校和教室裡以尊重人權的方式進行教學。要讓學生們從學習中獲益，學生們不僅要學相關的知識，更需要在以該知識觀念為藍本的環境中學習。

這意味著教師們不能「虛偽」，所謂「虛偽」最簡單地說，就是教師所教的內容和自己的言語行為不一致，譬如，「今天我們要來談表達自由，現在大家閉嘴，回座位坐好！」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學到的絕大部分是權力，關於人權的部份則相當少。學生其實會花相當多時間來觀察老師，對老師的信念發展有一套自己的判斷，老師言行不公正或濫用權力的教學，很難有正面的效果。而且學生常常為了討好老師，會努力遵循老師的看法，而不去思考自己的意見。或許這就是為什麼老師盡量不要在課堂上發表自己主觀的看法。虛偽帶來最深的問題是：在這個混亂的社會中，如何在學校裡、和課堂上保護與促進老師和學生雙方的人性尊嚴。

學校和教室內的「人權氛圍」必須以所有參與的成員能彼此尊重為基礎，在這樣的環境下，不論是做決定、尋求解決衝突和執行紀律的方法以及所有成員彼此間的關係，都是進行教學的關鍵因素。

最後老師們必須想辦法讓學生、學校行政人員、教育當局和家長，甚至整個社區來參與人權教育的活動。如此一來，人權教育才可以走出教室進入社區，使雙方都得到好處，所有的相關人員都可以來討論這普世價值與現實生活的關係，並了解學校可以成為解決基本人權議題的一環。

就學生而言，商討教室規則和責任是開啟人權教育最持久有效的方式（請參考第二篇之設立教室規則活動）。和基本人權一致的教學演練可成為經常性的教學模式，用這樣的方式，即使體育老師或數學老師都可成為人權講師。

處理難題
當學生們開始檢查人權時，很容易會發現一些有爭議性或很敏感的主題，教師必須常常保持警覺，觀察學生是否感到不舒服，或是否有潛在的衝突。教師們必須明白人權必然隱含價值觀的衝突，學生們也將從了解並嘗試解決這些衝突而受益。有時候教師會因為提出非本土性的原則，否定或威脅到當地的價值觀或習俗，因而遭到抗拒。如果擔心這抗拒會來自管理階層，應事先和他們會面，分享對這堂課的目標和計畫，說明聯合國的人權架構以及在教育方面的提議（譬如聯合國十年人權教育計畫），鼓勵學校當局一起來上一堂課，很可能他們自己都能從人權教育中得到好處呢?！

人權教育之教學技巧

以下建議的教學技巧以及第二篇和第三篇中提供的技巧運用，要介紹老師們如何帶領學生運用同理心和道德創意，挑戰他們的前提假設，將人性尊嚴和平等的概念，整合到學生日常生活裡與人、權力、和責任相關的經驗中。這些技巧被證明特別適合運用在人權教育上，因為它們鼓勵批判性思考，同時具備認知和表達的學習，尊重不同的經驗和意見，幫助所有參與者在後續的學習上都能積極的參與。

（a)腦力激盪
這項技巧可以同時解決理論和實際上的問題。首先要分析問題，再發展出解決的方法。腦力激盪鼓勵學生們高度參與，並能激盪出最大的創造力。
    當問題提出來後，把所有的回應寫在黑板或大張的紙上。這個階段，任何回應都要寫下來，不需要解釋，不需要建議或論斷，也不能拒絕。接下來，老師將這些回應分類並加以分析，可以將一些回應結合起來、接受、或去除。最後由團體對這個問題做出建議和決定。

    實例：「瓶中信」（p.41）；「傷害的話」(p.55)；「辨識某些『弱勢族群』」(p. 64)；「居住」(p. 78)；「能源」(p. 80)。
（b）案例研討
    將學生們分成小組，運用人權的標準來討論真實或虛構的案例。案例研討必基於可信的或真實的情節，並著重在二至三個議題。案例的呈現可以一開始就提出完整的情節以供考量，或是將後續發展逐步呈現（所謂的「逐步假設」），要求學生必須回應。這個方法鼓勵分析、問題解決、和規劃技巧、以及合作和團隊的建立。案例研討可以作為辯論、討論、和深入研究的開端。
    實例：「一名記者失蹤了！」(p. 42)；「打包行李」(p. 45)；「什麼時候才是“夠老”？」(p. 57)

（c）創意表達
有時藝術能使觀念具體化，將抽象的事物個人化，理智和情感並用的回應來影響我們對人權的態度，這樣的技巧包括說故事、讀詩、繪圖、雕塑、戲劇、歌唱和舞蹈，教師本身不需要是藝術家，只要設立一些工作項目，讓學生們有方法可以分享他們的創造力。

實例：「一本『我是誰？』的書」(p. 27)；「生命線」(p. 28)；「我在牆上／地板上」(p. 28)；「書信和朋友」(p. 31)；「想要和需要」(p. 37)；「兒童需要甚麼？」(p. 44)；「增進兒童的權利」(p. 39)；「他們都一個樣」(p. 62)。
（d）討論
    許多教學技巧能刺激分組組員、小團體或全班有意義的討論。為讓學生有一個值得信任及互相尊重的討論環境，應該讓學生自行發展他們的「討論規則」。

有效率的討論方式很多，有些主題很適合成為正式的辯論、專題、或進行「金魚缸」活動（亦即由一個小組討論，班上其他同學傾聽，然後提出評論和發問）的素材。有些主題則比較適合以「談論圈」的方式進行，也就是學生們圍成兩個圈圈坐下來，一個圈圈面朝外，一個圈圈面朝內，每位學生和自己背對背的人討論，一段時間之後，老師要求對內的圈圈的同學依序向右移動一個位置，繼續和背後的同學討論剛才主題。比較偏向個人化或情緒化的主題比較適合以分組或小團體的方式來討論。

如果要讓全班一起討論，教師必須運用像「遍地開花」（亦即教師問一個開放性的問題，譬如「對你來說，尊嚴是什麼？」或是「什麼時候我會很開心？」讓每位同學輪流回答）這一類的技巧。

「討論網」是一個活潑的圖像式討論方式，學生們圍成圓圈坐下，一次一個人發言，當學生在發言的同時，要傳遞一顆毛線球，一路把毛線拉開，然後握著通過她/他或正好停留在她/他手上的毛線，最後整個團體被毛線圍成一張網，清楚的顯示在網內已經進行的溝通聯繫模式。

    實例：「談話圈」 (p. 27); 「我和我的感覺」 (p. 28); 「許願圈」(p. 29); 「規劃一個新國家」(p. 35); 「身為人類」(p. 40); 「生命的起點與終點」(p. 4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p. 50);「學習自己權利的權利」(p. 74)。
（e）戶外教學和社區訪問
如果學習能走出校園進入社區，直接接觸人權議題開始發展的地方（像法院、監獄、國境邊界等等），或人們捍衛權利與救助受害者的地方（像非營利機構、食物和衣物銀行、自由診所等等），對學生們將有很大的幫助。教師必須事先讓學生們了解探訪的目的，要求學生們特別注意和記錄必須觀察的事項，以備後續的討論，或製作參訪後的書面報告。
    實例：「議會和法院」(p. 48)；「誰不在我們學校？」(p. 72)；「食物」(p. 76)；「健康」(p. 80)。

（f）訪談
    訪談是一種將議題個人化和對歷史的直接學習方式，訪談的對象可能是家庭或社區的成員、激進的行動主義者、領導人、或是人權事件的目擊者。可以將這樣的口述歷史作成書面記錄，了解人權議題在自己家鄉的發展。
    實例：「議會和法院」(p. 48)；「很久很久以前」(p. 60)；「為弱勢族群發聲」(p. 66)；「邀請企業人士演講」(p. 85)。
（g）專題企劃
    人權的主題提供很多獨立調查的機會，可以是在圖書館或網路設施中找資料的正式研究，也可以是透過面談、意見調查、媒體觀測或其他方式的資料蒐集而成的資訊性研究。不論是個人還是團體的企劃案，做研究能發展學生獨立思考、進行資料分析和深入了解人權議題複雜性的能力。

    實例：「打包行李」(p. 45)；「兒童士兵」(p. 46)；「人道法（人道主義法律）」(p. 47)；「議會和法院」(p. 48)；「國際刑事法院」(p. 52)；「認識特定的弱勢族群」(p. 64)；「食物」(p. 76)；「工作」(p. 79)；「能源」(p. 80)。
（h）角色扮演／模擬

    角色扮演有點像在課堂上演出小型的戲劇，大多是用故事（常常只有一位旁白和一名主要角色）或某個狀況（幾位主要演員互動，當場設計對話，有時也會邀請老師和其他同學加入幫忙）的方式即興演出。角色扮演特別能讓學生設身處地去感受其他族群的人的感覺和期望，了解某些議題的重要性。

    角色扮演效果要好一定要簡短，保留足夠的時間來討論，在這樣的活動後，讓學童們能自然的表達情感、恐懼、理解非常重要，才能幫助學童去除負面的感覺，增加活動帶來的益處。教師可能要提醒學生不要太過投入所扮演的角色，參與的同學也要能隨時抽離當下正在進行的活動，提出評論或問問題。班上其他的同學也要能評論和問問題，甚至能加入角色的扮演。

    角色扮演可以再進一步變化為模擬法庭、假想性的面談、模擬遊戲、聽證會、或部落會議。這些可能更具結構性、需要的時間更長而且需要師生更多的投入參與。

    實例：「我的玩偶家庭」(p. 30)；「高峰會」(p. 44)；「議會和法院」(p. 48)；「法院的種類」(p. 50)；「工作環境」(p. 82)；「模擬聯合國」(p. 86)。
（i）多媒體

黑板、投射幻燈片、海報、展示品、活動掛圖、照片、投影片、錄影和影片都能增進教學的效果。運用教具的一般原則是幻燈片和掛圖上的資訊要簡短易懂，通常是大綱或列表。如果需要表達更詳細的文字，最好是發講義。不論如何，不要過度使用視覺教具，更不要以之取代實際的討論或讓學生直接參與的活動。

評量與評估

我們可以用標準化評量來檢測資訊的內容和學生了解的程度，然而因為涉及主觀的判斷，評估態度和態度改變是比較困難的部份。在休息時間中進行開放式的問卷調查是最簡單的方法，但是所得到的印象卻是相當短暫的。

    評估學校裡或社區中的人權環境有沒有改善也很困難，不過，如果可以仔細定義成功的各項指標，並定期進行評估工作，就有可能監看和回應學校環境的改變與否。

設計一個檢查表，由學生們來進行對個人、教室和學校社區中各項和人權相關的實際活動的評量，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學習活動。（請參考「測量學校的人權度數」一書，第87頁）
第二篇
學前和小學低年級的人權議題
信心與社會尊重
在學前和國小低年級階段，人權教學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培養孩童的信心，學習尊重自我和尊重他人，這也正是所有人權文化的基礎。教師們本身即應具備「教導人格」，這點非常重要。教師們必須能夠經常表達支持的態度，才能讓所有的活動（即使不是和人權教育直接相關的活動）都能活潑有力。
在這個階段，故事的教學價值不可言喻，一個很有趣好故事以及故事生動有趣的人物，能讓年幼的孩子很快的從故事中學到各種知識和道德規範而且牢記不忘。這類的故事可能是來自市面上出版的童書，或是父母或祖父母平常講給他們聽的故事，也可能是來自孩子們自身的想像。
班級圖書是很好的教學資源。在選擇書籍時，最好能注意到書中的主題人物是否兼顧到女性和男性平衡、具備多元文化、活潑而不會製造刻板印象。在讀這些故事給小朋友聽或是給他們看書中的插圖時，教師們都應該特別點出看到正面的事物。
如果有足夠的教學資源，還可以帶孩子們參與烹飪教室、木工廠或陶藝工廠。所有的活動都必須男女學生一起進行；萬一孩子們發生爭執，教師必須先帶領班級制定規則平息眼前的狀況，制止任何帶有歧視的行為模式。這樣的規範一旦變成習慣，就不需要再時常提醒大家了。老師也可以利用教室分配座位或學生排隊的方式來教導人權平等，分組時要盡量避免讓不同組間造成顯著的差異。幫助學生培養彼此間的友誼，讓他們能接受人與人間的差異而不以為意。
解決衝突
    學生們很容易發生衝突，因此教師們必須有一套一致的處理衝突策略。老師應該要能常常和孩子們公開的討論衝突事件，強調任何問題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不論如何，孩子們必須要先思考問題，才有可能去尋找解決的方法。下面是一種比較系統化的問題解決程序：
1. 找出問題並認清問題。當發生肢體或口語衝突時，要立即制止，並要求學生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
2. 要求所有牽涉衝突的學生和所有的旁觀者敘述剛才發生了什麼事。讓每個人都有公平的發言機會，而且不能打斷別人的發言。在適當的時候，教師可以拍拍孩子肩膀或擁抱孩子，這類正面的鼓勵可以平息怒氣或消減罪惡感，但同時要注意隨時保持中立。
3. 尋求一系列的解決方案。詢問直接涉入該事件的學生該如何解決問題，如果學生們無法提出任何解決方案，老師可以提出一些想法來引導他們。
4. 整理和分析提出來的解決方案。指出一個問題常常不會只有一個解決的方法，鼓勵學生去思考這些不同的方法會對生理或心理造成哪些不同的結果，並引用先前曾發生的類似經驗作為佐證。
5. 選定行動方案。從所有提出的方案中，尋求大家的同意，選定其一。
6. 執行選出來的方案以解決問題。
面對歧視
    在這個年齡層，歧視的問題往往很難處理，通常不論是被羞辱的學生或是侮辱人的學生都還不懂什麼是歧視。這時，老師的做法就特別重要，一開始就要清楚的說明歧視的行為是絕對錯誤且不能被接受，同時要明確的對被羞辱的孩子提供支持，但須注意不要去評論她/他的憤怒、恐懼和迷惑。接著，要以堅定的態度面對羞辱他人的學生，一方面幫助受害的學生了解任何因為她/他的性別、外貌、殘障、語言、種族或其他方面而受到的負面對待，都是由來於不該存在的偏見；一方面要檢查究竟有哪些學生涉入、哪些學生目擊事件發生，並和家長、學校教職員、及社區成員討論這個事件。
    這個方法可以用在學校的各個層級，也可以用在校外。同樣的方式可以運用在所有的歧視行為。只要有機會，在教室裡隨時利用機會教導學生明白、認識、甚至歡喜接納種族的多樣性。我們應該謹記在心：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偏見常常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產生，所以這其實已經是屬於矯正性的方法。教師們必須能清楚的辨認自己是否也有歧視的態度，並誠懇努力的去克服它們。
    在進行人權教育的課程時，要同時注意讓學校和教室都能方便並歡迎殘障學童參與使用。
    以下是針對教導幼年學童人權概念而設計的教學方針和活動： 
欣賞彼此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a) 個人特質
讓全班同學圍成圓圈坐下，選一位學生站在圓圈中間，用各種敘述形容自己身上的一些特性，譬如：「誰有繫腰帶？」或是「誰有妹妹？」具備和她/他所提到的特質一樣的人，就要互相交換位置，包括站在圓圈中間的那一位一起搶空出來的位置。沒有搶到座位的人就要站在圓圈中間，由她/他來指定下一項特質。學童們會很快的看到彼此有很多相似和相異的地方。為讓這項活動有個趣味的結尾，最後要結束前所提出的特質必須比較抽象，譬如「誰是仁慈的人？」這時遊戲可能就被打斷了，因為很難很快確定究竟誰有這項特質。然後教師可以帶領學生討論一般人如何看待這一項行為特質。(UDHR 第一條，第二條 ; CRC 第二條)
 (b) 同舟共濟
老師先對同學說明有時候人們並不同意和她/他們自己相同歸類的分類方式，然後舉某種項目為例（譬如出生的月份、兄弟姊妹的數目、寵物的種類、最喜歡的玩具或遊戲等）。由相同類別的孩子組成小團體，孩子愈大愈能回應較複雜的分類項目（譬如會說的語言數目、未來的志願、嗜好和在學校最喜歡的科目等等），這個遊戲最後要問的問題是「從這個遊戲中，你學到了什麼？」然後大家討論剛才沒有指出的相似性和差異性。(UDHR 第一條，第二條 ; CRC 第二條 )

培養信心和自尊
1.我是誰？我像什麼？
(a）「我是誰？」一書
    讓學童們製作一本關於自己的書，封面要放上自己的畫像，把個人的圖片、相片、寫的文章和作的詩都放在書中。同學們一面學習寫作，一面將關於自己的大小事、心中的疑問和自己想到的答案都放在書裡面。如果資源很有限，可以全班一起製作一本大書，每位同學分配一兩頁。(UDHR 第三條，第十九條 ; CRC 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三十條 )

（b）談話圈
學生們和老師圍成圈圈坐下，如果有其他人士來觀摩上課，也要一起加入圈圈。由老師起一個句子開頭，讓每個孩子輪流接下去完成整個句子。以下是一些開頭的實例：
我最喜歡我自己的地方是…

我想成為…

我最喜歡的遊戲是…
我覺得我的名字的意思是…
我想學習關於…
我覺得很開心，因為…
我覺得很難過，因為…
我希望能更…
我希望有一天…
    進行這項活動時，必須注意每位同學要仔細聆聽別人說話、不打斷，而且每個人都分配到相同的說話時間。如果學生不想說話可以「跳過」不發言，但是在活動結束前，每一個人都得留在座位上。活動時提出的答案可以收錄到「我是誰？」的書中。(UDHR 第十八條，第十九條 ; CRC 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七條， 第三十一條 )

（c）生命線

    每位同學用一條毛線代表他或她的生命軌跡，在這條線上掛上圖畫、說故事或用物品傳達曾經發生過並對他們具有重要性的事物。這個活動可以依照時間先後，或任何孩童想要的方式，或者是對未來的想像。 (UDHR 第一條，第三條，第十九條 ; CRC 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 )

（d）我在牆上／地板上

把一張大張的紙鋪在地上，讓孩子躺在上面，沿著她/他的身體畫出身形輪廓。接著請這位學生自己畫出身體的特徵，並在周圍寫上她/他的個性及身體上的各項特質（譬如姓名、身高、體重、在學校或長大以後最想學的東西、或最想做的事等等）。如果是畫在紙上，把紙豎立起來釘在牆上，讓學生認識自己也認識別人。(UDHR 第三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四條，; CRC 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一條 )

(e)我和我的感覺

    讓學生圍成圈圈進行討論，或用角色扮演的方式來探討下列各敘述：

聽覺能幫我…

視覺能幫我…

嗅覺能幫我…

觸覺能幫我…

味覺能幫我…

    對身心障礙的學童，要根據他們的狀況適當的修改題目（譬如：「雖然我無法看見（看清楚、或根本看不見），我還是我，而且我可以做到…」）。讓每一個孩子去找到一個方式能聽、聞、觸摸得更清楚，然後用敘述、繪圖、或演戲的方式向大家說明。(UDHR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 CRC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

（f）許願圈
    學生圍成圓圈， 教師提議每位學生從下列敘述中許下一個心願（也可以分成小團體或兩人一組來進行）。 
如果我可以變成動物，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已變成鳥類，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昆蟲，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朵花，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棵樹，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件傢具，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項樂器，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輛車，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棟建築物，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條路，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座城市／省分／區域，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個外國，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個遊戲，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項記錄，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個電視節目，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種食物，我要變成…因為…
如果我可以變成一種顏色，我要變成…因為…
(UDHR 第十九條 ; CRC 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2.我如何和他人相處？
（a）我的玩偶家庭
每位同學設計一個包括自己在內的玩偶家庭，可以很簡單用厚紙板剪裁出形狀，黏在木棍上，或是用黏土做出人偶的形狀。孩子們要為所設計的人偶命名，並說明人偶間的關係。接下來，要每位同學在大家面前設計並進行一項儀式（譬如婚禮）或是盛會。玩偶家族可以擴展到住在附近的其他家族，孩子們可以表演一些讓這些人聚在一起的日常活動，再將這個活動開展到包括從世界各地來的人。
(UDHR 第十六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七條 ; CRC 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五條， 第三十一條)

（b）想像中的朋友
讓孩子們閉上眼睛坐著或躺下來，請他們先深深吸氣再緩緩吐氣，重複兩三次。接下來要他們想像一個特別的地方、一個他們喜愛的地方，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角落（甚至是外太空也行）。告訴孩子們想像他們正在那裡散步，可以感覺到、聽到或看到那裡正在發生的事情。想像那裡有一棟房子或任何形式的建築物，他們走進房子裡的一間很特別的房間，房間一側牆上的門輕輕慢慢的向上滑開，然後出現一位未曾見過，非常特別的朋友，先露出雙腳，再慢慢往上露出臉孔。這位朋友可以是老人也可以是小孩 － 甚至任何人或物。任何時候當孩子們想找人說話、尋求支持安慰時，這位朋友都會在那裡陪伴他們，他們隨時可以來找這位特別的朋友。接著，帶領孩子們關上門，離開這棟房子，回到教室。讓孩子們圍成圓圈、或分成小團體、或兩兩一組，分享剛才在想像中的世界裡的心情。(UDHR 第二十條; CRC 第十五條)
（c）書信和朋友
設置一個平台，讓學生可以和另一個學校的班級或甚至另一個國家的學生交換信件或電子郵件，由這個班級先寄詩詞或禮物給對方。如果有機會，將來可能可以互相訪問，接觸不同社群的學生。可以先了解這個姊妹校的一般狀況，包括：
· 幾歲？
· 同學們玩什麼遊戲？
· 學生的家長都做些什麼？
· 他們和我們有什麼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UDHR 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六條 ; CRC 第十三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九條)
（d）好搭檔

    教師應該為班上學生安排高年級的學長姊做搭檔，再安排一個讓學生們練習遇到問題時，必須去向搭檔尋求協助的活動。教師們還要設計一些方法，讓這些年紀較長的搭檔們，藉由具教導性的遊戲和協助性活動，表達對學弟學妹們的關心。(UDHR 第二十條; CRC 第十五條)
（e）我身邊的人
在進行談話圈時，要孩子們想一個自己具有的好個性，或試問他們「我最欣賞別人的哪些性格？」再帶領學生們進行下列各主題的討論：
· 如果你自己很欣賞你自己的某一項品格，你會尊敬具有和你一樣具有這項品格的人嗎？
· 你會尊敬那種別人有，你卻沒有的好品格嗎？
· 是不是所有的人類都值得尊敬呢？為什麼？
· 你如何對別人表示尊重？
接著請學生們回顧曾經不被尊重而覺得受傷的經驗，討論：
· 不尊重給人什麼感受？
· 為什麼人們有時會不尊重他人？
· 什麼是人性尊嚴？當別人不尊重我時，我是不是覺得我的尊嚴受到傷害呢？
· 當別人沒有尊重我時，我可以怎麼做？
最後，
· 問學生：「如果我說所有的人類都該被尊重」，這是甚麼意思呢？
· 請學生們舉例說明，在現在生活的社會中，如果人們更加尊重他人，社會便能更和平。
· 請學生想一個對別人表達尊重的方法。
(UDHR 第一條，第二條，第十二條 ; CRC 第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九條)

（f）洗禮機
讓學生們面對面排成兩行成為一個緊密的長隧道，由一名學生從一頭開始穿過隧道（經過沖洗），每位同學（必須要在當地的文化許可下）在她/他經過時要拍她/他的背或握她/他的手，並對她/他說一句讚美、熱情和鼓勵的話。 最後從另一端經過隧道「洗禮」走出來的，將是一個眼神炯亮、面皮發光，快樂無比的孩子。受過洗禮的孩子從尾端加入隧道的行列，由另一位同學進入隧道接受「洗禮」。（每天讓一兩位同學接受洗禮，比一次對全班同學進行大清洗更有樂趣。）(UDHR 第一條，第二條; CRC 第二條)
建立信任關係

    信任關係的建立由教師和學生間的關係開始，要讓學生們覺得自在，必須：
· 讓學生們知道老師和他們都一樣是人；
· 詳細說明每一項活動；
· 詳細說明孩子們不熟悉的字詞、想法和概念；
· 提供資訊（不只是針對某些特定的活動，最好能觸及學生生活中相關的議題）。
如果許可，教師應該每天花幾分鐘和孩子們討論當地發生的事件，和媒體報導的新聞。這可以讓人權議題以非正式的方式呈現出來，其本身即是人權教育。
導盲信任
將同學分成兩人一組，一位學生遮住另一位學生的眼睛，由看得見的同學帶領「眼盲」的同學走動幾分鐘。要注意不要讓帶領的同學濫用帶領的權力，這個活動的目的是要培養建立信任感，而不是要摧毀已有的信任。每一位「帶領人」要盡量提供各種經驗，利用口語指引或是玩遊戲，讓「盲眼」的同伴能用雙腳或手指去感覺事物。幾分鐘後組員們角色互換，重複剛才的活動，原來的「帶領人」變成被帶領的人，原來的「盲眼人」變成明眼人。活動結束後，讓孩子們討論剛剛發生了哪些事，他們有什麼感覺，不只是感覺到對「盲眼」的夥伴有責任，也體認到對「帶領人」有責任。
    這個活動不僅能帶孩子們去思想視力（或聽力）障礙的人的生活方式，也能開啟大家討論在社區中信任的重要性，更進一步能探討整個人類社會該如何運作，以及可能的失敗與如何預防等問題。(UDHR 第二十八條; CRC 第三條；第二十三條)
設立教室規則
在進行人權教育時，非常需要建立教室的氛圍，好讓同學們能積極參與和配合。學生們的建議和意見對創造教室的好氛圍有關鍵性的影響力。教師必須以開放的心胸接納孩子們的協助，並願意適時的修正做法。
接下來的這一項活動非常重要，會直接影響班級的氣氛。透過這項活動，教師們可以清楚的讓孩子們知道，教師們會全然的信任學生，讓孩子們一起參與這堂課的經營。同時也讓孩子們有機會思考班上需要哪些規則、有沒有可能執行、老師怎樣觀察學生、以及老師在維持班級氣氛時所應扮演的角色。
（a）教室中的需要
設立班級規則方法很多，譬如：腦力激盪（須配合討論的結果）、分成小組討論他們在全班參與的課程中的發現或成為個人的功課，由老師收回列表留待稍後討論。
先問孩子們「想要」什麼是一個不錯的開始方式，雖然這個表列起來可能很長。再讓孩子們從所有想要的事項中選出真正需要的項目，形成另一個較短、也較基本的表列，在這個列表上貼上「班級的需要」標籤。最後，請孩子們從這張表中找出他們有「權利」要求別人做到的事項，把這些事項另外再列出來，貼上「我們教室的權利」的標籤，再問學生為什麼會選出這些項目。(UDHR 第七條，第二十一條; CRC 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
（b）教室責任
教師向學生說明並強調權利和責任的基本關係，在學生們創設了一系列的教室權利之後，讓學生們從責任的角度來重新敘述每一項權利，把它們列在另一張紙上，貼上「我們教室的責任」標籤。（譬如，「每個人在教室中都應感到安全」可能被改寫成「每個人都有責任不羞辱別人，或傷害他人的感情」）(UDHR 第二十九條; CRC 第二十九條)
（c）享權利負責任

一旦學生們同意班上的基礎權利和責任項目，就把這項目列成一張表，張貼起來，好讓大家能隨時參考或提出修正。有時候學生和老師都可能沒有遵守規定，或是發生了某些沒有約定的狀況。有時候也可能因為班級的規則和其他老師的規定、或學校的管理方式不一致而發生衝突。這時最需要大家討論，並仔細思考為什麼事情會出錯。要找到經由大家同意而產生的規範，遠比單純由控制者來規定困難得多，而且同意的過程中必須經歷妥協和仔細的溝通斡旋，這樣的過程本身即是極為寶貴的學習經驗。(UDHR 第七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一條; CRC 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
了解人權
完成了班級規則之後，下一步自然就是把這樣的概念放大到全人類的規模。

（a）建立一個新國家
請學生們假想發現了一塊新的土地，那裡有所有人類維生的必需品，但是從來沒有任何人到過那裡，所以沒有法律也沒有歷史。全班同學現在到那裡去，必須先派一群人來規劃並列出人們在這個國家中的所有該擁有的權利。目前誰都不知道自己會在新國家中擔任什麼職位的工作。
把同學分成小組，每一組都要為此新國家命名，並列出十項所有組員都同意的權利，再將各組的成果合在一起成為全班的「班級表列」，一起討論。（譬如，如果有人的權利被排除，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有沒有忽略任何重要的權利？這張表上列的權利和我們班級規則是否不同，為什麼？）（ UDHR第十三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六條；CRC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b）介紹世界人權宣言
向學生介紹世界人權宣言，說明這是全世界所有人民適用的一系列權利，然後對全班朗讀簡易版的內容（請參考附錄1）。如果學生發現其中有任何一個條文和班上訂出來的班級規約相同，就在那個規則的旁邊寫下宣言中的條號。全部讀完之後，請大家一起討論以下的結果：
· 班級的規約中，有沒有漏掉任何人權宣言中的權利？同學們有沒有想在班級規約中增加新的約定？
· 人權宣言中有沒有漏掉班級規約裡提到的任何權利？
· 世界人權宣言的條文是否同時兼顧人的責任和權利？學生們也可以用簡易版的世界兒童權利公約來作相同的演練。
（UDHR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六條；CRC第二十九條）。
介紹兒童的權利
（a）兒童有什麼權利？
先問同學們知不知道兒童有哪些特定專屬於兒童的權利？有沒有什麼事情是因為對方是「兒童」就特別該去做或不該去做？幫助學生了解需要和權利之間的關係。討論下列事項：
· 你們認為為甚麼聯合國會特別通過一份專為兒童人權設計的文件呢？孩童的需要和大人的需要有甚麼不同？
· 為甚麼兒童需要特別的保護？請舉例說明。
· 為甚麼兒童的福利需要特別的規定？兒童的生存、幸福和發展需要什麼保障？
· 為甚麼兒童必須參與社會？請舉例說明。
· 誰有責任保護兒童的權利受到尊重？（譬如：家長？老師？其他大人？其他兒童？政府？）
 (ｂ）想要和需要
    將學生分成小組，每組製作十張卡片寫出要使兒童們幸福快樂所需要的十項東西，學生們可以剪舊雜誌裡的照片，或是自己畫出圖像。把這些卡片加上標籤並對全班同學說明，然後將卡片貼在「需要」的下面。
    向學生宣佈現在組成新的政府，新政府只能提供剛才「需要」列表中的一部份項目，所以必須刪掉其中的十項所需之物。抽掉其中十張卡片之後，把它們放入「想要」項目裡，並宣佈還得再繼續刪減十項，同學們再重複前面的程序抽出十張卡片。
完成後和大家一起討論這項活動：
•哪一個項目最先被刪掉？為什麼？
    •想要和需要有什麼不同？
    •不同的人想要的和需要的也會不一樣嗎？
    •如果必須刪減「需要」的項目，會發生什麼狀況？
再次向同學說明兒童權利的基礎，是為了達成讓兒童們健康、幸福的生活和成長，長大後能成為負責任的公民的需要。向孩子們介紹兒童權利公約，並致力於讓孩子享有公約上的各項權利（請參考前述「兒童有什麼權利？」部份。）較大的學童可以朗讀簡易版的兒童權利公約（請參考附錄2），並和班上的「需要」表列和「想要」表列中的項目作比較。

 （c）兒童需要什麼？
將全班孩子分成小組，每組在一張大紙上畫出一位同學的輪廓，給這個紙上的人取一名字，並決定這個虛擬小孩的個性、心理、身體、精神的特質，這些特質必須要是孩子們理想中的大人應該具備的特質（譬如身體健康、有幽默感、仁慈等等），把這些特質寫在輪廓裡面，並將他們認為能代表心中希望的理想特質的事物（譬如書本代表受良好教育）寫在輪廓周圍或輪廓上面。在輪廓的外面，孩子們必須寫出需要哪些資源才能獲得理想的特質（譬如：這個孩子需要食物和良好的照顧才會很健康）。最後每個小組向大家「介紹」這一組的新成員，並說明小組為這位成員做的各項選擇。
教師向全班同學介紹兒童權利公約（請參考前述「兒童有什麼權利？」部份，然後宣讀公約的簡易版內容（見附錄2）。當孩子們聽到其中有關於保障兒童的需要和小組列出的項目相同時，將公約的條文號碼寫在旁邊。如果有任何班上列出的項目卻沒有規定在權利公約中，把這些項目圈起來做記號。
（d）增進兒童的權利
    有些國家中，報紙、廣播、或電視上會宣導兒童的權利。將學生分成小團體，針對兒童權利公約中規定的某一條文做廣告（譬如海報、短劇、歌曲、或其他形式），讓全班一起表達或表演大家的想法。
第三篇
國小中高年級和中學生的人權議題
    人權文化的目標之一，是要為所有人類的正面行為訂定原則，並處理在實現這些原則過程中可能會發生的相關議題。雖然本手冊對於每個議題能介紹的活動不多，卻還是可以作為教師們自己設計開發新活動的資源。有些議題一直有爭議，需要老師敏銳的覺察和判斷。如果想把焦點集中在特定的議題上（譬如：和平和解除武力、世界發展、良心犯、少數民族、反種族歧視和反性別歧視…等等），應先將這些議題納入全部人權的內容項目裡面，如此學生們才能看到現在討論的這個項目，只是人權的整體架構之下諸多議題中的一部份。整體的了解能讓學生知道人權涵蓋的廣度，而特定主題的探討則可增進了解人權議題的深度。專精不同方面人權議題的教師們應攜手合作，讓教學更具深度。

保護生命–社會裡的每個個體
    要在由許多個人組成的社會中，建立一個清楚的人權意識，老師必須和學生一起探索所謂身為「人類」（人之為人）的意義，這比第二篇中提到信心和尊重的部份複雜許多。人類是社會的動物，大部分學習都源自於和別人共同的生活，因此作工在個人身上同等於作工在社會上。
（a）身為人類（人之為人）

在班上找一個隨手可得的物品（譬如垃圾桶），假裝是從宇宙另一端來的訪客，這位訪客想認識地球上自稱為「人類」的生物，請同學們建議該如何幫助這位訪客辨認「人類」呢？
討論：
· 身為「人類」（人之為人）是什麼意思？
· 單純的活著和「生存」有什麼不同？
(UDHR 第一條; CRC 第一條)

 (b)瓶中信
    請同學們假想：現在收到一份從外太空來的訊息，聯合國決定要用特殊的太空船回傳關於人類的訊息，學生們必須負責決定要送出哪些東西（譬如：音樂、人類模型、衣物、文學或宗教器物等等），請全班同學腦力激盪，或是請個人或分成小組擬定計畫方案。

「我是誰？我們是誰？」 這個問題極其深奧，上述的活動提供學生機會建立自己身為人類的意識，並能了解人性的尊嚴。試著以成為人類的代表，必須對人類多樣化的形式和面向負責任，這點對學生非常重要。能對人類的屬性有整體的認知，才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甚麼是人性，甚麼是非人性。(UDHR 第一條; CRC 第一條)
 (c)生命的起點和終點
人類社會高度複雜，教師可依判斷讓同學討論生命臨終前的生存權利：
· 「生命」從哪裡開始？
· 「生命」可以被剝奪嗎？
· 有哪些因素會決定我們對「生命」的定義的看法（譬如：宗教、科技、法律等等）？
(UDHR 第三條; CRC 第六條)
 (d)  「一名記者失蹤了！」
    下面是一個案例研討，教師須謹慎判斷是否進行這項活動。先告訴班上同學以下的細節：

    你是一名記者，寫了一篇很棒的報導，這篇報導刊登出來後令某位高層人士非常憤怒。第二天，有些不明人士闖入你家把你帶走，把你痛打一頓，然後把你一個人獨自關在一個房間裡，沒有人知道你在哪裡，也沒有人要為你做什麼，你就這樣持續在那裡待了好幾個月。
    這位記者顯然被剝奪了好幾項基本人權，老師應引用基本人權宣言，問全班同學這個案例違反了哪些條文的規定？請學生寫一封信給法務部長，信中必須提到這件事違反了哪些基本人權，或是寫一封公開信給那位記者，並請學生們想想看還能找誰幫忙（讓學生們認識民主社會機構的角色和功能）？ (UDHR 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e)保護兒童
請同學閱讀兒童權利公約全文，並列出所有保護兒童不受環境和特定形式的凌虐的條文，並推廣這些條文。
· 有其他你認為應該增加的項目嗎？
· 是否有些兒童比其他兒童更容易受傷害，因而需要更多的保護？
接下來討論保護兒童的責任：
· 根據這項公約，誰該負起保護兒童的責任？
· 公約裡面有沒有規定這些責任的優先次序？
· 如果負責保護兒童的人沒有負責任，會發生甚麼結果？
    請同學們用在這項活動開始時製作的清單，來研究所處的社區中保護兒童的狀況：
· 在你的社區中，兒童們有沒有需要任何特別的保護？
· 哪些人們或團體會提供兒童保護？
· 有沒有任何方式可以讓你和班上同學對兒童保護也盡一份心力？
· 你認為為什麼必須要在特定的人權條約中指出兒童權利？
（CRC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
戰爭、和平、和人權

    世界人權宣言（UDHR）的產生，是為了因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發生的各種災難事件。在宣言的序文中即聲明「鑑於對人權的忽視及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並強調「承認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權利，乃是世界自由、正義及和平的基礎。」
    和平、裁減軍備、開發拓展和人權都是彼此相關的議題，從廣義的角度來看人權教學，其實就是教導和平、裁軍、開發成長和對環境的認知。

    教師可以提供學生們關於軍備競賽和提倡控制軍備競賽的資訊。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地至少已經發生150次以上的衝突，武裝暴力還是隨時可見。教師要依據班級的程度，讓孩子們進行國際政治和經濟議題的研究，加深學生們了解為甚麼世界和平是如此難以達成和維持。全球開發不平衡和生態議題都有地方性的問題，不只是對當地的暴力，更在世界各地撒下暴力的種子，特別是核子武器。即是是很小規模的核武，都會造成環境的大災難。
 (a)和平
    如果可能，選一個好天氣的日子，先問同學這個問題「在一個各地有武裝衝突並充滿戰爭威脅的世界中，你為甚麼認為和平重要呢？」
    把同學帶到戶外，找一個舒適的地點，大家躺在地上，閉起眼睛不說話三分鐘。然後回教室討論和平的基本價值。學生們會如何定義「和平」？和平和人權有甚麼關係？
(UDHR第一條，第三條，第二十八條；CRC第三條，第六條)
 (b)高峰會
    讓學生們進行角色扮演，飾演各國的領袖，針對一項極為重要的議題，譬如是否該減少地雷的使用，或保護兒童不得從事危險的工作，舉行一個高峰會。針對該重要議題進行一場班級辯論賽，全班同學分成許多小組，代表參與的各國進行團體討論。有些國家主張禁止繼續使用，有些國家則反對禁止。如果可能，把討論的過程和1997年通過的禁止人身地雷公約，或是禁止最惡劣形式童工公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82號，1999年）的內容做比較。強調不同國家和人民都可以攜手合作，讓所有人類都能和平的過生活。（請參考下述之模擬聯合國活動及其他活動） (UDHR 第二十八條；CRC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
 (C)打包行李
    難民的產生是戰爭和武力鎮壓最常見的結果之一，人們逃離自己的家鄉，是「因為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而遭受迫害。」（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第1.A.2條）
請大家讀下面這個劇本：
    你是一位            地方的老師，你的一位工作夥伴失蹤後不久被發現慘遭謀殺，你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有一篇文章指稱你是危險份子。不久之後，你收到一封恐嚇信，因為你曾經公開主張某種政治活動，致使你的生命安全遭受威脅。因此，你決定要逃亡，開始收拾行李。現在，你只能帶五種物品（譬如：盥洗用具、衣物、相片），而且只能自己帶著，你只有五分鐘可以做決定。記住，你可能這一輩子都不會再回到自己的家鄉了。

    邀請幾位同學向大家朗讀他們的清單，如果同學沒有想到要帶刊登有威脅文章的那份報紙或是恐嚇信（這是到了新的國家，唯一能對當地政府證明自己是「有正當理由畏懼將遭受迫害」的證據），就要對她/他說「拒絕提供政治庇護」。經過幾位同學的示範之後，向大家說明難民的定義，以及證明遭受迫害的重要性，並和全班討論在焦慮的心情下做出情緒性的決定的經驗。

請大家討論現代世界中的難民：
· 哪裡是最大的難民集中營？
· 難民從哪裡逃出來？為甚麼？
· 誰負責照顧難民？
（UDHR第十四條；CRC第二十二條）
 (d)兒童士兵
    在世界上有些地區，不論男孩、女孩、甚至十歲以下的兒童都被徵召去當兵。這些孩子往往是被綁架離家，然後被強迫去從事很可能會導致死亡、殘廢、又遠離家園的危險工作。2000年簽訂的新的兒童權利公約議定書禁止兒童涉入任何武裝衝突，1999年國際勞工組織也通過最惡劣形式兒童勞工公約。
討論：
· 為甚麼武裝部隊要用兒童作戰？
· 這些兒童的哪些人權遭受侵犯？請引用確定的兒童權利公約條文。
· 擔任兒童士兵對男孩和女孩有甚麼不同的影響？
· 如果有孩童士兵在戰爭中存活下來，並且回到自己的家鄉，她/他在短期內和長期間各可能必須面對哪些困難？

以下是一些同學們可以再更進一步探討這個議題或採取行動的方法：
· 找出世界各地更多關於兒童士兵的訊息。
· 找出哪些機關致力於曾經擔任士兵的兒童的身心重建工作，並對他們提供協助和支持？
· 寫信給政府，懇請支持批准兒童權利公約議定書，禁止讓孩童涉入任何武裝衝突。
（UDHR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CRC第三條，第六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

 (e)人道法
國際人道法是和國際人權法平行運作並互為補充的法律系統，於1949年被納入日內瓦公約。這些所謂「戰爭規則」為受傷、生病、遭遇船難的軍人、戰俘以及住在戰區，或在淪陷區的平民百姓建立保護的標準。許多國家根據日內瓦公約訓練其軍事人員，國際紅十字會（ICRC）更負起教育全球大眾國際人道法的領導責任，並在武裝衝突中提供人道救援。不過，現代戰爭的實際狀況一直改變，參與戰爭的人員不光是交戰國的軍人（國際間的武裝衝突），還有國內的叛軍、恐怖份子、敵對的政黨或種族團體（非國際間的武裝衝突）。更進一步來看，戰爭的受害者不只限於軍人，反倒是更多平民百姓受害，特別是老人、婦女和兒童。
    人權組織和人道法在很多方面能互相補強，譬如二者都特別關心招募兒童當兵這件事，都認為必須針對戰區的兒童提供特別的保護措施。

    如果想了解更多在戰爭中如何引用人權法和人道法保護人權，可以；
· 研讀國際紅十字會和紅新月運動與日內瓦國際公約的歷史，了解在現代戰爭中如何引用1949年日內瓦公約中的規定？
· 了解國際紅十字會（ICRC）對戰爭受害者的人道救援工作，比較國際紅十字會的七項基本原則（人道、公正、中立、獨立、志願服務、統一和普遍）和世界人權宣言中的原則。
· 比較兒童權利公約、1949年日內瓦第四公約（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與1977年附加議定書中兒童在戰爭中的相關規定。為甚麼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法都強調要保護兒童呢？
· 比較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中關於兒童在武裝衝突中的規定，和日內瓦公約附加議定書第七十七條關於招募兒童當兵的規定，哪一項比較有效力？兩者都各有其重要性嗎？你同意十五歲的孩子夠大到可以當兵作戰了嗎？
· 細讀報紙上關於現今世界上正在發生的武裝衝突的報導，這些衝突中，有人遵守日內瓦公約的規定嗎？有人遵守世界人權宣言的規定嗎？
（UDHR第五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一條；CRC第三條，第六條、第二十二條，第三十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

政府和法律
    人權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不論有沒有制定成為具體的法律規範，仍然是倫理道德的基本訴求。譬如，每人都有生存的權利，不管有沒有法律條文特別規定為這個權利背書。不過，法律的力量在於賦予道德訴求合法的執行力。在以法律規定各項權利的國家中，我們仍須更進一步追究這些法律有沒有全然的付諸實行。將道德訴求制定成法律上的權利仍是極重要的第一步，法律規範在教育上也有極大的影響力，一方面昭告大眾甚麼是社會正式認可的適當行為，同時提供一個明確的標準來支持這些行為，讓大家都能清楚的看到並受到公平的對待（至少在原則上），不論是領導者或平民百姓都應一律遵守。
(a)議會和法院

    一個國家的法律由該國的立法機關制定，學生們應該要有機會親眼見識制定法律的過程，然後回答以下的問題：
· 甚麼是法律？
· 誰制定法律？
· 為甚麼要制定法律？
    安排全班參觀議事期間的地方議會或立法院，讓學生們可以看見這些機關裡的人員如何運作，然後回答上面的三個問題。接下來安排學生到法院進行類似的參訪，讓學生看到法律不只是制定完成就夠了，還要依據法律做出決定，形成判決，才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未來的決定。同樣再請大家討論前面的三個問題。不論參訪活動是否成行，讓全班同學進行模擬議會或立法院的活動，針對最近發生的議題安排一個辯論會，或進行模擬法庭來審判一個地方或全國性的案件。鼓勵同學們親自去找認為適合的例子。
為帶領學生進入國際的範疇，老師應讓全班同學研究聯合國的議事程序，認識最近聯合國正在討論的議題，以及各國際委員會、國際仲裁法院及法庭曾經處理過的案件（請參考下文中「國際刑事法院」活動）。教師可以邀請一位當地的政治人物到班上參與上述三個問題的討論，再加上下面三個問題：
· 為甚麼要遵守法律？
· 如何能伸張「正義」？
· 政府和法律如何做到「公平」？
細讀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二條條文，這條規定讓兒童有權利對會影響他們的事物表達意見。你的國家的法院肯定這項權利嗎？如何肯定？
請全班討論：
· 在法律上，女人和男人享有一樣的權利嗎？
· 在你的國家中有多少女性的律師？檢察官？法官？在地方議會和立法院中，各有多少女性的議員或立法委員？
· 這些女性的專業人員如何影響女性的法律地位？（請參考下文中「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及「做決定」兩項活動。）
（UDHR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二十一條，第四十條；CRC第十二條，第四十條）

(b)法院的種類
    為同學設計一個非正式的法院也能幫助學生學習立法的過程：指派一些「發生爭執的人」站在中間，讓她/他們的「朋友」和「家人」和她/他們緊靠在一起。其他同學在她/他們四周圍成一圈當作她/他們的「村莊」。指定一位「審判長」站到圈圈外，代表當裡面的人有爭執需要外來的意見時可以尋求的對象。讓這些有爭執的人輪流述說案情，要允許每個人詳細的敘述自己的立場，這樣一直討論到大家達成共識為止。

所爭執的議題可以由老師透過學生的協助決定。接下來和大家討論「法律」 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場合如何運作？要注意，並不是每個案件都一定能找到該被責難的人，特別是在每一方都有合理的論點或立場的狀況下。
（UDHR第八條，第十條；CRC第三條，第十二條）
(c)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世界人權宣言第七條開宗明義就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然而，這個原則卻沒有時時反應在實際生活中。和同學討論：
· 在你的社會中是否真能做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還是有些人總是受到不同的待遇？
· 哪些原因會使某些人總能得到比別人優渥的待遇？
· 為甚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項原則在人權文化中很重要？
（UDHR第七條；CRC第二條）

(d) 比較「人權」的文件

    向同學說明，許多區域、國家或地方的法律都聲明要保障人權，不只是世界人權宣言，譬如國家的憲法。發給學生每人一份世界人權宣言與另外兩份法律文件，請同學比較相關條文中是不是都包含了以下各項權利：

1. 受教育的權利
2. 表達的自由（包括媒體）
3. 選擇配偶的自由
4. 人人平等，包括婦女和少數族群
5. 生養幾個小孩的自由
6. 不受凌虐或非人道對待的權利
7. 思想、良知（良心）、宗教的自由
8. 擁有私人財產的權利
9. 擁有槍枝的權利
10. 適量的食物
11. 適當的居所
12. 適當的醫療保險
13. 國內外旅行的自由
14. 和平集會的權利
15. 享用乾淨的空氣和飲水的權利
討論：
· 你發現哪些相同和相異的地方？該如何解釋這些地方？
· 你的國家的憲法或是地方法令和人權宣言比起來，涵蓋的權利比較多還是比較少？
· 是不是所有的法律文件都同時包含了責任和權利？
· 除了憲法中規定的權利外，你的國家的國民還享有哪些權利呢？
· 如果這些法律彼此衝突該怎麼處理？
· 當政府保障人民特定的權利時，政府會受到甚麼限制或必須擔負哪些責任？舉例而言，人民飢餓或無家可歸是政府的責任嗎？
· 政府應該保證人民享有哪些上述的權利？
（UDHR全部條文）

（e）國際刑事法院
1945年到1946年間，獲勝的同盟國在紐倫堡和東京舉行國際軍事審判，追訴德國和日本的軍官個人，認為那些人在二次大戰中所犯的「反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
    從那時開始到現在，這一類的罪行和無數侵犯的人權的犯罪行為，在許多武裝衝突中卻依然不斷的發生。1970年間，赤棉大屠殺（Khmer Rouge）殺死了大約二百萬柬埔寨人；另外，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在莫三比克、利比亞、薩爾瓦多和其他國家的武裝衝突中喪生，其中完全沒有武力的婦女和兒童被殺的數目驚人。然而，儘管國際間達成協議要設立國際法院來處理這樣殘暴的行為，卻遲遲無法達成。直到1990年間，前南斯拉夫爆發武裝衝突，打著「種族淨化」之名來掩飾戰爭、違反人道和種族大屠殺等罪行，使得這個議題再度喚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1993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為前南斯拉夫設立別的國際刑事法院，追訴並懲罰那些以系統化方式嚴重侵犯人權的個人。類似的狀況亦發生在1994年四月到七月之間的盧安達內戰，大約有一百萬名沒有武力的平民百姓慘遭屠殺，安理會也為此事件特別設立了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
歷史已經顯示，如果沒有一個具執行機制的國際級刑事法院，來迫使那些進行種族屠殺、以惡劣手段侵犯人權的人對自己所造成的傷害負責任的話，這些人會依然逍遙法外，不會得到任何懲罰。針對那些從事集體種族屠殺，犯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的人，如果在其犯罪地的國家無法或不願進行追訴，國際刑事法院具備了補充的功能，確保這些行為人必受追訴和懲罰。這樣的機構還可以發揮嚇阻的作用，讓這一類的重罪在國際法的制裁下不再發生。因此，1998年各國代表在羅馬舉行外交會議，研擬設立一永久性國際刑事法院的法案。1998年七月十七日通過國際刑事法院規約，一百二十個國家的代表投贊成票，七票反對，二十一票棄權。這項章程從2002年七月起生效，至少有六十個國家正式批准。國際刑事法院設置於於荷蘭的海牙。
    國際刑事法院的設立引發數項重要的議題，讓學生們有機會進行下列研究或各項活動：
· 為甚麼需要這樣的法院？它能有效運作嗎？
· 國際社會從哪裡得到授權可以干涉一個國家的內政？譬如政府如何對待國內的人民？（可以在班上設計一項活動，討論國際組織有沒有權力介入一個國家的內政事務？該不該介入？以及該在甚麼時候介入？）
· 找出更多關於國際刑事法院的訊息（譬如，其程序規則、處理哪些類別的案件…等等，國際刑事法院的官方網址為：http://www.icc.org ），加入接受國際刑事法院規範的政府自己須負擔甚麼責任？
· 要設立國際法院，至少要有六十個國家批准通過這項章程，請找出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哪些國家通過這項章程？如果你的國家尚未批准，舉行辯論會來討論其正反意見。寫一封信或請願書給政府的立法單位，說明你們的立場。
· 從世界歷史中尋找一些可能會被交由國際刑事法院審判的實例（如果當時有國際刑事法院存在的話）。
（UDHR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二十八條；CRC第三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

思想、良知（良心）、宗教、意見和表達自由
思想、良知（良心）、宗教、意見和表達自由是人權文化的中心，兒童權利公約亦依據兒童身心發展的程度賦予兒童這些權利（請參考下面「長大成熟」和「甚麼時候夠大？」活動）。這些權利包括改變宗教信仰的自由、保有自己的意見不受干預、以及不受限制的權利、以及透過媒體尋求、接受、與告知資訊和想法的自由。

(a)參考架構
人們往往依據自己的喜好而對事物有不同的意見，並反應在我們述說這件事的用字遣詞上，譬如，用形容一個人是用「冷漠不關心」還是「獨立自主」、「進取堅定」還是「專斷倔強」、「優柔無主見」還是「配合度高」、「驅策力強」還是「怕困難和麻煩」？請同學們想想其他類似這樣二分法的形容詞。
    請學生們用最正面的形容詞，來形容五項自己最欣賞自己的人格特質，然後把這五項特質放到負面的參考架構下，變成具殺傷力而非值得讚賞的特質。接下來逆向操作，列出並用負面的形容詞來描述五項最不喜歡自己的特質，再用反過來運用這些形容詞，讓這個表列不會令人那麼不舒服。
    進行這項活動的另一種方法，是由同學們列出通常會用來描述男生和女生的形容，然後交換性別來形容（譬如，同樣的特質在男生身上被形容為「精力充沛」或「野心勃勃」，在女生身上卻被形容為「神經過敏」或「咄咄逼人」）。
（UDHR第一條，第二條；CRC第二條）

（b）傷害的話 - 言語傷人
    兒童人權法案第十三條第二項a款賦予兒童表達的權利，卻也同時特別限制這項權利不得侵犯別人的權利或名譽。可以把這項限制加在我們的思想和信仰上嗎？我們不是應該能大聲說自己喜歡甚麼嗎？如果要進行下面的活動，老師們必須特別小心。
    發給同學每個人一疊紙條，請大家寫下在學校裡聽到很傷人的批評，一張紙條寫一項。在牆上做一個量表，從「開玩笑／好玩」到「非常痛苦／丟臉」，讓同學按著自己的感覺，把那些形容詞擺到適當的項目下（或者，老師也可以將所有的紙張收齊，一張張念出來，由大家決定每一張應該擺在哪一項下面。但是如果要這樣進行，必須先確定紙條完全不記名）。接下來請大家安靜檢查貼在牆上的紙條，通常，有些詞語可能會重複出現很多次，但卻可能會被放在不一樣嚴重程度的項目下面。

    和大家討論這個經驗，並請學生將這些語詞分類（譬如：關於外貌的、關於能力的、關於種族背景的、性別的…等等），大家一起討論：

· 哪些只用來批評女生？哪些只用來批評男生？
· 從列在牆上的這些帶著辱罵的語言，我們可以得到甚麼結論？
· 為甚麼有些人覺得某些語詞令人特別痛苦，有些人卻只覺得好玩？

把同學分成小團體，每一個團體分配幾個同學認為最令人痛苦的形容詞，每組派一位同學念第一個字或詞，全小組必須接受這是一個很傷人的批評，然後討論（1）人們被允許用這樣的語詞罵人嗎？（2）當用這個字或詞語罵人時，會發生甚麼事？再請大家重複一次那個字或詞。
最後，請全班同學討論辱罵的言語帶來的責任和權利：
· 老師有沒有責任去阻止會引發仇恨的言語？
· 學生們自己在生活中有沒有責任去阻止這一類的言語？如果有，為甚麼？
· 在你的社區中，你可以做些甚麼來阻止這般會引發仇恨的言語？
· 為甚麼這樣做很重要？
（UDHR 第一條，第二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CRC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九條）
（c）長大成熟
    兒童權利公約依據孩子身心成熟的程度，賦予兒童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請學生們討論或辯論：當一個孩子長得夠大到進行宗教活動或對政治有自己的觀點時，如果他的想法和家庭、背景文化、或傳統不同，應該由誰來決定？（CRC第十四條）
隱私的權利
    兒童權利公約第十六條規定兒童個人、家人、住家、和通訊的隱私權應受到保護，不被干擾、中傷和毀謗。不過公約中賦予兒童的許多權利能夠運用的程度，都必須依據兒童身心「發展能力」來衡量，一個七歲的孩童當然不可能和十七歲的青少年有相同程度的權利和責任。
幾歲才夠大？
請大家讀下面這個故事：
    阿昆和羅米是國小同班同學，兩個人的座位相鄰，不久就變成好朋友，然而他們的友誼出了點問題，因為他們的家族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族群，長期以來互不信任。所以當羅米問家人可不可以邀請阿昆到家裡來玩，雙方家長都嚴峻拒絕。阿昆的家長還去學校要求老師將他們倆人的座位分開，不讓他們接觸。不過，他們的友誼依然持續，直到阿昆被送到另一個城市去念中學。這兩位好朋友約定要常常寫信，但是當阿昆寫的信寄到羅米家時，羅米的爸爸或媽媽就先把信毀掉，讓羅米根本沒有機會看到信。羅米知道父母的感覺，但是他認為自己已經十六歲了，應該夠大到可以擁有選擇朋友的權利，並且對自己的信件也應該有隱私權。討論：
·  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的規定，羅米有哪些權利？
·  如何確定羅米的「身心發展能力」？
·  羅米的父母有哪些權利？
請大家擬定策略來幫羅米解決這個和父母的衝突。
（UDHR第十二條；CRC第五條，第十六條）
集會自由與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如何維持一個社會的繁榮？在某個程度上，我們需要社會的成員聚在一起規劃相關事務，這些公共參與權利非常重要，否認這些權利，就等於剝奪了社會最豐富的資產：人民的聰明才智和技術能力。
    學生們可以在學校裡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習慣，有機會到校外進行社區服務，更能養成孩童日後願意投入社會和政治事務的根基。許多學校內會設置學生議會，讓同學有機會參與和他們有關的事務，雖然學校的管理人員還是會對是否執行學生會議的結論加以限制。
人權俱樂部
讓學生在班上成立促進人權俱樂部，是一項培養大家合作，一起經驗努力成就某些值得做的事的好方法。教師可先擬出幾項關於成立人權俱樂部該做的工作：
· 更具體詳細的定義人權俱樂部的目的，
· 舉行徵求俱樂部標幟競賽，
· 製作有俱樂部標誌的會員卡，
· 規劃工作人員，
· 為人權俱樂部的活動製作一塊特別的標示板
· 尋找可以和俱樂部保持連絡的國家或國際人權網絡和機關，向其索取出版品，陳列在大家容易使用的地方，
· 開始主持會議，第一個會議應討論這個組織本身的自由結社權：為甚麼要有這個組織？為甚麼參與地方、國家、甚至國際的公共事務很重要？
· 邀請來賓講員（譬如，當地的政治人物、議題專家、區域專家…等等）進行短講並帶領討論，
· 設立小組委員會從事或研究特定的工作，
· 慶祝十二月十日的國際人權節，尋找其他和人權相關的國際性節日，並舉行紀念活動。

    可以派一組同學到其他班級演講特定的人權議題，介紹這個俱樂部的成立和其目的，邀請其他班級的同學加入會員。如果有經費，俱樂部也可以定期出版通訊。
（UDHR第二十條；CRC第十五條）

社會和文化福祉
    世界人權宣言和兒童權利公約，讓人們可以自由選擇和分享社會的文化生活，能夠休息、學習、進行宗教崇拜，讓人格得以充分發展。學校有責任讓學生接觸所在地區和全世界的藝術和科學，培養孩童認同自身的文化、語言、和價值觀，也能尊重他人的文化、語言、和價值觀。
    人們對個人和社會福祉的認知大都來自家庭，家庭的形態很多元，從孤立群體的單親家庭到包括整個社會的親屬關係都可以理解為家庭。兒童權利公約第十八條認可父母雙方在教養子女上有共同責任，第二十條規定對沒有家庭的兒童必須提供特殊的保護，譬如寄養家庭或特定機構。
    事實上，學校內的活動幾乎也都圍繞這個主題，所以應該可以從教育程序作為討論的開端，教育（相對於上學）是一輩子的事情，教育的內容也非常廣泛，每一代的文化都必經過再學習才不會消失（請參考下文中的「文化認同」）。
（a）很久很久以前…

邀請祖父母到學校來，請祖父母們告訴同學他們在小學時學些甚麼？有沒有影響他們後來的生活？現在兒童權利公約賦予孩童的各項權利，有哪些是祖父母們小時候根本沒有的？
請問祖父母們他們認為該如何培養人格，如何能讓每個人都充分發展？他們學到哪些關於加強尊重人權和自由的事物？他們如何更進一步了解並尊重不同的族群和國家？如何維持公義和和平？（UDHR第十九條，第二十七條；CRC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
（b）家庭圖譜
請學生以自己為立足點繪製家庭圖譜（教師要先注意班上同學有沒有是屬於領養家庭的情況），請大家比較並討論可能的差異：
· 同學們的家庭生活和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的時代各有甚麼不同？
· 是甚麼造成這些改變？他們在價值觀、文化、科技、和其他方面有改變嗎？哪些改變是好的？哪些改變並不好？
· 在我們的上一代的生活中，家中成員的人權有改善嗎？
（UDHR 第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七條；CRC 第五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

歧視
沒有人比別人優越，也沒有人比別人差，基本上大家都一樣，都享有同等的人權。

是同等，不是一模一樣。這個事實帶領我們跨越畫在人類地圖上的界限，跨越那些我們認為應該要注意的重要差異。因為一旦畫了界線，不只劃分出不同的族群，更意味某個族群較優越，某個族群較低劣，這卻只是因為種族、膚色、性別、言語、宗教、政治觀點、或國籍、社會不同，這就是歧視。
    性別歧視是最普遍的歧視之一，性別的分歧正好符合生物二分法，因此人們很難忽視這項差異而直接看到更深刻的生命本質。在某些方面有差異並不會讓我們全然不同，即使身體長得不一樣，做的事情不一樣，並不表示我們應該享有的人權也不一樣。

    另一項非常致命的歧視是針對膚色和種族，這一項差異一直重覆的被過分強調，以致忽略了不同種族膚色背後的共通人性。
    沒有老師能避開歧視的議題，我們必須保障人類平等，讓大家有同等的生存與選擇的機會，這類觀念並非自然誕生，必須透過教導。老師應該要帶學生去探索一些先入為主的成見或偏見，讓學生們知道自己其實有能力去關懷這些議題，並提供孩子正確和適當的資訊。

    這是一個會一直受到質疑的過程，我們必須讓學生知道社會經濟和政治議題，以及它們如何運作。不論如何，更重要的是：教師們必須知道自己也和所有的人一樣，也有這些偏見和歧視的態度。除非自己已經很清楚的覺察到自己的偏見，否則每位老師都必須負起自我檢驗的責任，以免不知不覺又影響到下一代的年輕人。

1.歧視—刻板印象
在面對刻板印象時，教師應指出貿然鼓勵相反的立場同樣具有危險，要堅定的告訴學生，就算刻板印象中有一絲絲的道理，充其量也就只有那麼一點點。請學生想想看，在甚麼場合他們最常聽到人們說：「他們那種人都是那個樣子，不是嗎？」或是「那夥人都一樣」這一類的評論。
（a）他們都一樣
分給同學一人一顆小石頭或是其他常見的小東西，譬如馬鈴薯，請同學和「它」作「朋友」，要真正的去認識它。請幾位同學向大家介紹他們的新「朋友」，用一個故事來敘述這位「朋友」，譬如：這位朋友現在多大年紀，今天心情不好還是很開心，或是為甚麼它會長這個樣子。可以請同學寫一篇關於這位「朋友」的短文、歌、或讚美詩。接下來把所有的東西放回盒子或袋子裡，混合在一起，再全部倒出來，讓同學們從全部物件中尋找自己的 「朋友」。向同學說明：任何一群人一開始看起來都很像，然而一旦開始認識他們，就會發現各有各的特色，都不相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可能成為我們的朋友。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放下刻板印象（譬如「石頭又冷又硬又無情」）去認識對方，不要用偏見去論斷別人。（UDHR第一條，第二條；CRC第二條）
（b）看到差異
對同學們提出下列敘述：
1. 我喜歡醫生，因為他們總是很親切。
2. 我喜歡有些醫生對我很親切這項事實。
3. 醫生是很親切的人。
和同學討論這三項敘述，哪一項是刻板印象（第三項），哪一項是偏見（第一項），以及哪一項純粹是意見陳述（第二項）。向同學們說明其實這三項敘述（作為心理的參考架構）都不會讓我們感謝醫生們對病人的慈愛和關心，反倒讓我們更容易認定醫生們就是常常板著臉又沒耐心。請同學一起討論刻板印象、成見、和個人意見會讓我們預先就決定了對人對事的態度。(UDHR第二條；CRC第二條)
2.歧視--膚色和種族
種族主義是一種信念，相信某個人種族群具備某些優於或劣於其他人種族群的特質，而且通常都是身體上的特質。種族主義者不論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都會依據人們的膚色和種族而對人採取不同的態度，尤其是當整個社會也系統化的以某些帶著歧視的論斷來對待不同族群的時候，種族主義者的歧視態度就更明顯。

    種族主義者採取的行為通常都會導向種族歧視，造成鮮明的負面影響，從單純的忽視或躲開他們認為和自己不同或比自己低劣的人群，到積極外顯的騷擾、利用、剝削、或排擠等行為。消除所有形式的種族歧視之國際公約（ICERD）是檢驗歧視的好工具。

    膚色是人類所有的歧視中最武斷的一種，不妨指定一項回家功課，請大家不要管自己的膚色，試著規劃一個可供日後居住的多元種族社區。
沒有種族主義的教室

    要讓班級成為一個能歡喜接納多元種族的地方有很多方法，文化因素會影響學生們的回應，譬如：眼神接觸多長時間會讓他/她覺得舒服或不自在、對團體學習的方式他/她的接納程度如何、或是他/她在角色扮演或說故事活動中所展現的風格…等等。當班上發生種族衝突時，教師必須立刻處理，絕能不輕易帶過。讓學生知道並能辨識出哪些行為會增強種族主義，帶領學生研讀致力於破除種族歧視的名人故事，以及世界各地人們為消弭歧視所付出的貢獻。在課堂上盡可能的介紹各種不同的文化，請家長、親戚朋友來共襄盛舉，邀請活躍在社區中，不同種族或膚色的人士到班上來簡短的講解他們的工作。（UDHR第一條，第二條；CRC第二條）
3.歧視--弱勢族群的地位
    「弱勢族群」這個觀念很容易和「族群」和「種族」產生混淆，因此，前述的活動也都可以當作這個主題的教學參考。「弱勢族群」這個名詞的定義較寬鬆，常常用來描述原住民、流離人民、勞工移民、難民、甚至遭受壓迫的多數人。通常這些族群都比較貧窮，當一個弱勢族群愈來愈強到一定程度時，便會脫離「弱勢族群」的地位。
    弱勢族群的成員也都能享有每個人應有的所有人權，此外他們還常常會按照所屬的特定族群，主張身為該團體中的成員的特定權利，包括文化、政治自治權，土地徵收賠償權、自然資源控管權或進入宗教地點的權利。
（a）辨識 「弱勢族群」
幫助學生們發展一個「弱勢族群」的定義：

· 他們的人數比較少嗎？
· 弱勢族群和強勢族群或主要人口在哪些方面往往不一樣？
請大家腦力激盪想想看現今世界上有哪些「弱勢族群」，從當地社會開始，並注意要包括因為社會階級、能力、性傾向和其他非種族因素而形成的「弱勢族群」。這些「弱勢族群」都遭到歧視嗎？如果是，在哪些方面呢？
可以讓高年級學生進行案例研究，針對某些弱勢族群探討其規模大小、歷史、文化、現今的生活狀況及他們的主要訴求。
· 在甚麼樣的環境下會形成少數族群（譬如：原住民、移民、難民和外籍勞工）？
（UDHR第一條，第二條；CRC第二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
（b）文化特質／文化多樣性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質，因為已經深深的融入生命中，我們反而不容易覺察這個部份存在。然而，如果一個國家中有種族、宗教或語言上的弱勢族群，或是有原住民根源的弱勢族群，特別是當有一個強大有力的族群要將自己的文化強行加入到力量較弱的族群中時，文化特質就會成為人權保護的一個議題。

    兒童權利公約特別注意兒童認識自己文化特質的權利，第二十九條規定兒童有權利接受尊重其本身文化、語言、和價值觀的教育。第三十條規定兒童有權利參與完整的文化和藝術生活。第三十一條還特別認可弱勢族群及原住民的孩童有權利享受本身的文化傳統，操練屬於他們的宗教和語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行的文化多樣性普遍宣言，特別強調文化特質和多樣性之間的關係：「經過時空變化，文化會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形式，這樣的多樣性存在於這個族群獨有且純粹的文化特質中，也因此形成人類的多元社會，成為交換、翻新、創造的來源，人類文化多樣性和大自然生物多樣性同等重要。」（第一條）
請同學檢視當今社會：
· 有沒有弱勢族群文化存在？
· 這些文化受到尊重嗎？
· 弱勢族群的成員可以自由、公開的參與他們的文化活動嗎？還是必須私下進行？或是根本不能參與？
· 學校是否鼓勵大家尊重弱勢族群的文化？ 
請大家討論：
· 為甚麼尊重文化特質的權利這麼重要？為甚麼保存、發展和欣賞不同的文化很重要？
· 為甚麼強勢的族群總是想把自己的文化特質強加到弱勢族群裡面？
（UDHR第二十六條；CRC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

(c) 為弱勢族群發聲
邀請某個特定的「弱勢族群」的成員到班上演講，幫助學生們了解自己或一般人對這個族群有哪些刻板印象，並準備提問的問題。在這些特定的案例中，學生們該如何參與課程的進行，才能有促進公義、自由、和平等的效果呢？（UDHR第二十六條：CRC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
4.歧視--性別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條主張：人權的有效性必須「沒有分別任何種類」，這裡特別是指人與人之間不應該刻意的劃分界線或貼上標籤，其中一項是性別。長久以來，性別歧視（或是所謂的「男性至上主義」）一直是造成社會不公義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性別歧視就像種族歧視，牽涉到文化和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而反映在人們的態度上，大多數人卻都習焉不察，這反而會加深這種刻板印象。否定另一個性別的人享受全部的人權，就等於否定那個性別的人具備全然的人性。
(a)性徵？還是性別？
    向同學說明性徵（生物上的決定因素）和性別（文化上的決定因素）的不同，把同學分成兩組，各組分別列出男性和女性的差異，有些是基於性徵（譬如：成人男子會有鬍鬚、女性的平均壽命較長），也有些是基於性別（譬如：男性的數學必較厲害，女性比較害羞）。每組輪流讀出一項特質，大家必須決定這一項差異是屬於性徵還是性別上的不同。同學們之間一定會有不同意見（譬如：男生先天就較具攻擊性），然而，討論的過程卻能幫助學生們了解自己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檢查教室、教科書、媒體、和社會中有沒有隱含著這一類的刻板印象。(UDHR第二條，CRC第二條)
(b) 誰是誰啊？
    請學生們檢查在學校裡的書籍或其他物品：

· 給男生用的和給女生用的數量都一樣嗎？
· 女生是否也會表現出勇敢做決定、體能強健、具冒險心、有創造力、對未來生涯的抉擇廣泛考慮等特質？
· 男生是否也會表現出人文、關心別人、願意助人、能夠表達情感、不擔心別人會嘲笑他膽小柔弱「不像男人」等特質？
· 男生和女生都認為彼此平等，而能互相尊重嗎？
· 男生們在教養小孩和家事的分配上積極參與嗎？
· 女生積極參與家庭以外的活動嗎？是從事傳統認為屬於女性的工作（像教書、護理或秘書工作）嗎？是薪水較低或是根本無薪的工作嗎？
（UDHR第二條，CRC第二十九條）
(c)顛覆性別
    用一個大家都熟悉的故事（譬如：知名小說、電影、電視劇、或民間故事），把其中人物的性別通通反過來，然後和同學討論這樣性別轉換的效果。（ UDHR第二條；CRC第二條，第二十九條）
(d)我喜歡甚麼？我做甚麼？

 請同學們寫下下面各問題答案：
1. 三件人們認為是我的性別該做，而我也喜歡做的事情，
2. 三件人們認為是我的性別該做，而我卻不喜歡做的事情，
3. 三件如果我是另一個性別的話，我會想做的事。
將同學按相同性別分成兩人一組，彼此分享所寫的事情，每一組再找一組相反性別的同學分享和討論剛才的結果（如果是清一色性別的班級，就請兩組組成一大組）。在社會上，人們對和性別期望表現不一致的人會有甚麼反應？性別期待是否限制了人權呢？（UDHR第二條；CRC第二條）
(e)做決定

    請同學們腦力激盪，想想看一般家庭會遇到哪些影響全家人的重要決定，在每一項決定旁邊寫下這個決定大多由家中的男性決定？女性決定？還是綜合雙方共同決定？請大家討論由男性決定的事項和由女性決定的事項有哪些差異。
    接下來請同學討論近年來一些會影響整個社區人口的重大決定，譬如成立一個新的俱樂部或球隊、蓋新醫院或關閉舊醫院、土地分配、或是提高公車費率…等等。請同學分成小組，將這些問題分配各小組討論和分析。
· 這些決定中有沒有性別暗示的問題？對婦女和女孩有沒有特別的影響？對男人和男孩呢？
· 在每一項決定旁邊寫下作決定的這組的名稱，並註明這組裡有多少男生、多少女生，或男女組員的百分比。
· 如果是小組成員男女各半，做出來的決定會不一樣嗎？
（ UDHR第二條，第二十一條；CRC第二條，第十二條）
(f)沒有性別歧視的教室
    前文中所述沒有種族歧視的教室（請參考「歧視－膚色和種族」篇）中大部分的提議，都可以用來促進沒有性別歧視的教室。鼓勵學生們儘可能尋求協助來打破對性別的刻板印象，絕對不要因為性別問題而排斥他人。要常常思考：「這樣公平嗎？」讓學生們熟悉消除所有形式對婦女歧視之國際公約(CEDAW）的內容規定。研究顯示，教師本身很可能是對女性的歧視的潛在來源，譬如：上課注意男生的表現甚於注意女生，給男生較多的發言機會…等等。在很多班級裡，男生們常常會因為好奇或自信而受到稱讚，女生則多因為整潔、機智靈敏、能很快聽從指示而受到讚揚。在這些研究中，大多數的老師都沒有覺察到自己對男生偏心，因而當這些證據如此顯示時，他們感到相當驚愕。
  媒體，特別是廣告，往往是很好的性別分析教材。學校和教科書也都應該更仔細的審查和辨識其內容（請參考上述「誰是誰？」活動）：
· 我們的「歷史」對待女性的角色有像對男性角色同等的注意嗎？
· 在「經濟學 」中有討論女性勞工的就業市場嗎（不論家庭內或家庭外）？
· 「法律學」中有提到婦女的財產權嗎？
· 在「政治學 」中有提及婦女權益的代表不足嗎？
· 在「自然科學」中，有適切的肯定女性在科學上的成就嗎？
· 有鼓勵女生在數學、自然科學、和電腦上追求卓越嗎？
· 為甚麼教導 「文學」、「 語言 」和「藝術」的人會是性別歧視者？
也請同學檢驗課外活動：

· 在俱樂部或社團裡，女生和男生有一樣的機會可以擔任領導者、或被選為幹部，在公共場合正式代表學校或社團嗎？
· 有沒有學校主辦或贊助的活動不准女生參加？
· 在學校，女生和男生有一樣的權利和機會可以使用運動器材和參加體育校隊嗎？
· 女生們在學校會受到性騷擾或是身體的威脅嗎？
· 在學校，女生和男生有相同的機會可以獲得獎賞、獎學金、及財務資助嗎？
（ UDHR第二條，第二十六條；CRC第二條，第二十九條）
5.歧視－身心障礙
如果要更進一步了解身心障礙者歧視的議題，最好的方式就是實際參與校外對身體或心智有缺陷人士的服務工作。
（a）為身心障礙人士發聲
 邀請身心障礙人士到班上演講，述說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哪些困難、從其中學到甚麼功課、以及他們有哪些特定權利。強調身心障礙人士是和我們一樣的人類，只是有很多不方便 。
（ UDHR第一條，第二條；CRC第二條，第二十三條）
（b）一間容納所有人的學校
  請班上同學檢查學校和周遭的環境，看看某些身心障礙的人士可以怎麼樣到校。
請大家討論：
· 建議做哪些修改？
· 學校可以做些甚麼來宣導1975年聯合國通過的身心障礙者人權宣言，和1971年通過的心智障礙者人權宣言？
（ UDHR第一條，第二條；CRC第二條，第二十三條）
教育權
 儘管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許多人卻從未接受過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九條規定的教育：「使兒童之人格、才能以及精神、身體之潛能獲得最大極限之發展。」（CRC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數百萬名兒童根本沒有機會進學校， 導致他們無法上學的因素很多，譬如：孩童的社會地位、性別、因為貧窮而必須去工作才能存活…等等。缺乏教育也就限制了他們享有其他人權的能力。
（a）誰不在我們學校？
    請同學想一想有哪些孩子沒有出現在學校裡，譬如：

· 很多女孩或男孩？
· 有肢體障礙的兒童？
· 有心智障礙的孩童？
· 曾經違反法律或校規的兒童？
· 沒有父母的孤兒？
· 無家可歸的流浪兒？
· 父母親再婚的兒童？
· 外籍勞工的孩子？
· 難民的孩子？
· 社區中少數族群的兒童？
· 家境清寒需要去做工養家的兒童？
針對上述無法上學的孩子，請同學想想：

· 為甚麼這些孩子不來上學？他們應該要上學嗎？為甚麼要？或為甚麼不要？
· 他們有在別的地方上學嗎？
· 如果兒童身體有問題沒辦法到學校來上課，他們要怎樣才能受教育呢？
如果有孩子是到其他地方的學校上課，請問：

· 為甚麼他們會去上和我們不一樣的學校？
· 那個學校在哪裡？孩子去那裡上學方便嗎？
· 孩子去那裡上學，家長要付錢嗎？如果家長付不出錢怎麼辦？
· 你覺得孩子在那個學校可以獲得好的教育嗎？
請大家想想看，如果學童沒有上學，該如何享受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呢？（譬如：需要幫忙賺錢養家的兒童、在學期間就結婚生產，但仍屬於學齡的兒童）誰必須擔負確保兒童受教育的權利？

如果可以，讓學生進行研究，或是拜訪一些學校裡面有特殊需要的學童。請同學討論並寫下這些替代學校是否符合兒童權利公約中關於兒童受教育權利的標準。該怎麼做才能保障每個孩子都能受教育？
（UDHR第二十六條：CRC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
（b）如果不會閱讀（不識字）怎麼辦？
    請同學把每天日常生活中會去「讀」的東西列出來，不論是在家裡、學校、社區中或任何地方。這還包括很多「不知不覺的讀」的項目，譬如用電腦工作、看電視、或是在社區中散步。
請同學互相比較和討論所列的項目：

· 如果你沒辦法「讀」，對生活會有甚麼影響？
· 如果你沒辦法「讀」，有哪些事就不能做或做不好？
· 「不識字」這件事會如何影響到你和家人的健康、平安和安全？
·  如果你沒辦法「讀」，如果你是下面這些人，會不會有影響：
–母親／父親？
–工廠工人？
–農場工人？
–商店主人？
–軍人？
–平民百姓？
（c）教育權是一種人權
受教育的權利正可以說明所有的人權互相依存，請全班同學逐一思考世界人權宣言全部三十條條文，以及兒童權利公約簡易版的內容，再請問大家：「你享受這一項權利的能力，會不會因為你沒有受教育而受到影響？」（譬如世界人宣言第二十一條規定參與政府運作和自由選舉的權利；兒童權公約第十三條規定的表意自由。）
告訴全班同學，在2000年，全世界的文盲超過八億五千萬人，其中將近三分之二是女性。此外，全球有將近一億一千三百萬的兒童沒有機會接受小學教育，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女生
。請學生試著解釋這些統計數字，以及這個狀況會怎麼樣影響婦女和兒童的人權？
（d）知道自己權利的權利
    對學生說明教導人權這件事本身，就是在一項國際認同的人權（見本手冊第一篇），並請問同學：
· 人們應該知道哪些和人權相關的事項？
·  為甚麼人權教育很重要？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需要人權教育嗎？如果是，是誰？為甚麼？
·  為甚麼人權的教學和學校中的其他科目不同？（譬如，人權教學同時包括行動和知識。）
·  學生自己能學到哪些關於人權的事？
（UDHR第二十六條；CRC第十七條，第二十九條）

發展和環境
你住在哪裡？在全世界，發展、人權和環境的議題都是互相影響的課題。因為發展意謂著一種以人為中心、參與和環保的觀念，這不只涉及經濟成長的問題，還包括平均分配、增進人們的能力以及擴展人們的選擇。消弭貧窮、在發展的過程中整合納入婦女的角色和力量、政府和人民能自給自治、以及保護原住民的各項權利，都是社會發展的第一要務。

人權和發展之間強而有力的連結，一直是超過半世紀以來聯合國的首要考量。1986年，發展權利首見於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第一條：「發展權並非獨立於人權之外，其本質在於每個個人或民族都有權利參與、貢獻、和享受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發展，讓所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全然實現。」發展權包括：
· 對自然資源擁有完全的主權
· 自決權
· 普遍參與發展的權利
· 機會平等
· 創造適當的條件，使人能自在享受其他公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權利。
依據實際居住地區的環境狀況，學生們對上述的議題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經驗。如果學生是生活在物質匱乏的環境中，教師應盡可能將進行的活動放在實際生活的基礎上，並盡量連結現實生活和現今世界的運作系統。可以帶領孩子們思考持續發展的前景以及必須採取的步驟。
對生活在物質優渥環境中的學生，教師應該鼓勵他們積極支持回應社會發展和自決的主張，並提供如何幫助他們的實例。學生們可以研究非政府機關和國際機構（譬如聯合國發展計畫署和聯合國環境計畫署），在國際合作時如何鼓勵協助發展權和環境權。
（a）食
請同學們將一天中吃喝的食物作成記錄，分析人們的身體需要哪些食物才能存活和成長（譬如：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礦物質、維他命和水）。選出一餐來進行成份追蹤，是誰生產？製造？運輸？和烹調？如果可以，不妨同時進行校外教學到當地的市場或超市來看這些食物的來源。
從日常飲食中選出一樣就近生產的食物，最好是一般人較不熟悉的植物，讓同學分成兩人一組，試著在罐子、花盆、或學校的庭園裡種植培養，看看為甚麼有些組的植物能長的比別組的好。邀請具備園藝或農稼知識的人士到班上來教導同學們如何照顧植物，建立一個班級庭園讓全班都有地方工作並分享成果。請同學用腦力激盪的方式來討論如何能把植物種得更好，譬如：這是最適當的栽培方式嗎？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殺死害蟲？該如何分擔工作才會更有效率？
可以將班級的團隊工作推廣到世界各地的狀況，鄉間的學校可以安排和城市中的學校交互訪問，分享特殊的經驗（在這個例子中，可能是食物生產和配送的關係）。
（UDHR第二十五條；CRC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七條）

（b）水
 世界上乾淨的淡水很少，而且愈來愈少，住在乾旱地區的學生就很清楚這個狀況。請同學計算自己每天會用到多少水，做成一張圖表分別記明飲用的水和盥洗的水各用掉多少，並研究每天用的水從哪裡來？
 水中含有會帶來疾病的廢物和有機物，水資源的衛生管理（淨水供應和廢水處理）攸關人類的共同健康。請同學（單獨個人或分成小組）研究學校的供水系統和廢水排放系統，並對如何改善提出建議。這項活動可能會對整個社區帶來好處，如果有人要對每天用水的安全負責任，那該是誰？（UDHR第二十五條；CRC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七條）
（c）基本生活水準
 適當的食物和飲水是基本發展的先決條件，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特別提到食物是人們得享有基本生活水準、得以健康幸福生活的權利之一。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七條更進一步保障每個兒童都應擁有使其身體、精神、心靈、道德、社會發展的基本生活水準的權利。這些權利也正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和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主要關心的事項，對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請同學們研究如果一個人要存活，一天最少需要多少水和食物？如果是要能覺得舒適，則一天最少需要多少水和食物？如果兒童不能擁有到達基本生活水準的生活，可能會產生怎麼樣的結果？
分派同學研究一些未能到達基本生活水準的國家，請大家參考聯合國的出版品內的統計數據，譬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出版的「世界兒童狀況」報告，或如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請每位同學製作一份所指定的國家中的一位普通百姓的側寫資料（譬如：對這一生的期望、收入、飲食、能否得到乾淨的飲用水…等等）。討論這些人因為所屬的地區和國家不同，對他們的發展會有哪些不同的影響？

對物質優渥的學生，教師可以要求他們研究所在社區中的貧窮狀況，請大家討論誰有責任保護人們脫離貧窮？
（UDHR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CRC第六條，第二十七條）
（d）居住
 住家會直接反應所在地的氣候、地理、家庭結構和地位、文化和宗教以及當地可得的建築材料。請同學們腦力激盪想想蓋房子需要哪些東西？然後請大家設計一棟房子，並說明他們設計的特點和功能。
· 這個設計如何能反映出他們的價值觀和文化？
· 現在當地已有的房屋設計可以如何修正和改進，才能保存水、電等資源並減少污染？
· 有肢體障礙的成員的家庭，對住家會有哪些特殊需求？
如果社區裡有無家可歸的遊民，請大家研究、討論他們是誰？為甚麼無家可歸？
· 誰該對這些遊民負責任？
· 遊民也是人權的一項議題嗎？
· 我們能做甚麼來讓大家重視這個議題？
（UDHR 第二十五條；CRC 第二十七條）

（e）人口
 在世界的許多地方人口成長的影響非常明顯，在有些地方就較不明確。然而，人口成長現象卻會對全球造成極大的衝擊。統計顯示全世界的人口正以指數的速率在增加，這樣的增長，將對環境和資源的競爭產生哪些影響？學生們必須思考人口成長以及相伴而來的問題。人口主題讓我們同時去審視各個國家中權利的衝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請同學研究並辯論不同國家對家庭的大小所制訂的政策，這樣的政策對兒童會發揮鼓勵作用？還是會令他們氣餒？
· 這些政策和個人的人權有衝突嗎？
· 如果有衝突，該如何化解呢？
（UDHR第十六條）
（f）工作
隨著世界經濟變化，工作性質也不斷改變。舉例而言，在工業化國家中，工業化造成都市化，住在鄉間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愈來愈少。而在大城市裡，大多數人都從事服務業的工作。如果一個地方沒有足夠的工作職位容納當地所有需要工作的人，人們只到處遊走尋找更好的經濟機會。國家內部和國際之間的移民形態往往都和工作與經濟發展有關。每個國家都應致力整合國內農業、工業、財政、和貿易政策，使國民的生產能力能到達最高點。在同學們成長的過程中，有些人可能已經開始接觸各種行業的工作。如果可以，廣泛的邀請各種行業的從事者到班上來和同學接觸，增廣學生們的認知。更好的方式是帶學生到不同的工作現場，讓他們親眼看見親身感受當下的工作狀況。如果可以，不妨先問學生最有興趣了解哪一領域的工作，然後規劃一次校外教學。

兒童勞工的議題中，有一項很有趣的是：究竟該不該規範兒童勞工的年紀、工作時間和工作內容？這中間牽涉到實際和道德議題都非常值得研究。同學們可以比照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專門處理人權和勞工權利的組織）於1999通過的年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公約（第182號公報）的內容，與兒童權利公約內的規定。
探討童工和童工工作實務可以幫助學生們延伸了解消費者責任、人權和全球貿易政策的關連。（請參考下文中的「企業和人權」）讓學生進行相關主題的研究，常常能帶來很好的學習成果。（譬如：本土、全國、和國際間的雇傭形態；在某個層級或所有層級裡，「工作」有甚麼改變？「勞工」們如何組織來保護自己的權利？）
    國際勞工組織簽訂的公約、建議、和報告都能提供關於人權的有用資訊。（UDHR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CRC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

（g）能源
    做任何事都需要用到能源，做的越多，需要量越大。請同學腦力激盪列出各種能源，譬如：陽光、食物、煤炭、天然氣和電力…等等。請大家記錄每天會用到的能源種類和形式，追蹤每一項能源的來源，以及這些能源如何來到使用者的支配範圍。這些是「再生」的資源嗎？請同學一併討論這些能源對環境的影響。在學校製作一個能源倉庫，檢查看看學校裡有沒有浪費能源的狀況？提出節約能源的建議。同樣的過程也可以用在家中、社區、地區、甚至推廣到全世界。
請同學進行專題：設計（甚至建造）一個能提供社區能源的裝置。當地有甚麼可用的資源或材料？風？陽光？水？石化燃料？垃圾？（UDHR第二十五條；CRC第二十七條）
(h) 健康
    健康是一項基本人權，也是全球發展的基礎目標。世界衛生組織（WHO）是聯合國在這方面的專責機構，針對這項目標已經作成無數方案和規劃，積極肯定目前極為迫切的工作之一，便是降低世界各地人民健康狀況的極端差異。規劃和執行基本的健康照護需要個人和團體共同行動，才能確保大家健康，讓大部分的資源都能歸給最需要的人們使用。探索地方、國家和全球的健康照護系統可以讓我們看到各種有趣的規劃。大部分國家在學校中都有健康教育課程，讓學生得到關於營養、生理以及疾病和預防疾病的資訊。可以邀請當地的醫生、衛教人員、健康訪視人員到班上來演講或帶領同學進行相關研究，也可以安排校外教學到醫院或是社區健康機構訪問參觀。
    關於健康的一般主題同時也會觸及重要的人權議題：
在健康照護中歧視女性，健康照護政策隱含了兒童勞工和兒童婚姻，女性是否被告知足夠關於生產的資訊的權利，環境污染及營養不良的負面影響，以及健康教育的正面影響。（UDHR第二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五條；CRC第二條，第三條，第十七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
經濟發展和相互關連

世界人權宣言和兒童權利公約中，許多條文再三強調有尊嚴的生活標準是人類的基本權利。這些人權有沒有被實現是很複雜的問題，還須仰賴國家的資源、工業的發展、經濟的優先次序以及政治的決定。經濟發展的程度（包括各國家內部和國際之間）會明顯的影響這些權利是否能受到保護。世界的資源及財富分配極端不均，為甚麼會這樣呢？適當的答案應該要能包含世界的地理、歷史和政治經濟各面向的整體原因。
（a）本土／全球
 請同學從報紙或新聞雜誌中尋找：在世界上某些區域發生什麼事，有區域性的影響？或者它影響其他地方或國家？（譬如：環境、經濟、健康、政治問題；食物交換、流行時尚、音樂或其他形式的文化、移民、進出口，特別是食物和資源…等等）。請同學把發現的關連性分類（譬如：貿易、文化、旅遊、環境），將每一篇報導放在相關的項目裡。
 在班上貼一張世界地圖，請同學將所有的報導依照前述各項目分門別類，在發生事件的國家、或產生影響力的國家和受影響的國家之間畫一個箭頭，或是拉一條線貼在上面。
請全班討論：
· 世界的哪一部份和其他地方連結最多？
· 哪一類的連結最常見？
· 這個活動如何顯示全球互相依賴？
（UDHR第十三條，第十九條；CRC第十七條）
（b）工作環境
 描述一個工作環境（譬如：工廠、農莊或農場），假設那裡的工人決定要對主人或經營者提出一些要求，希望能參與更多的經營管理，要求更多工資，生病或受傷時能有更優渥的待遇，能更注意工作場合的安全性，能有更多教育方案和學習的機會，以及更長的休息時間。
 把同學分成兩組：工人和管理人，進行談判，然後各派一位代表向大家報告結果。向同學介紹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各項公約中關於勞工權利的訊息。接下來雙方立場互換，再進行一次。（UDHR第二十三條，CRC第三十二條）
（c）影響網
    現代的年輕人必須了解：世界是一個互相依存的複雜網絡，並能接受和肯定網絡各部份必須互相平衡，因為每一部份都會影響全體，譬如：一個地區的環境污染可能會影響其他地區的食物鏈、人民的健康、生活條件和生活環境，這一類的議題緊密相關。譬如：造成貧窮的因素很多，想消弭貧窮的每一項努力都必須考慮所有的相關因素。幫助同學們了解這些關連的複雜性，將班上同學分成數個人數相同的小組，分配給每一組一項敘述，其中只至少要有兩組拿到相同的陳述。這些陳述的句子必須是說明一個事實（譬如：在某個地方有超過百分之三十的人被人類乳突病毒—愛滋病毒感染），或是用一個「如果…的話」的敘述（譬如：「如果女性可以和男性有一樣多的財產的話，…」）。每個小組必須將這些敘述寫在剛才表列的那張紙上，在敘述下面，請同學寫出三項可能的結果（譬如：「許多兒童的家長可能會死掉」、「許多兒童可能一出生就帶有愛滋病的病原」、「國家衛生機關可能會被這麼多生病的人累垮了」）。在這三個敘述下面，再分別寫下三項更進一步的結果（譬如：「許多兒童的家長可能會死掉」，可能導致「家庭和社福機構會為照顧和處理孤兒的問題而疲於奔命」，「能工作的勞工愈來愈少」，「很多孩子將得不到父母妥善的養育」。）這些結果將連結成一個影響網絡，一步步擴大推展。請相同敘述的小組比較並討論彼此網絡上的項目。向全班展示各組的圖表，並作成一個「藝術步道」，讓同學可以向班上其他組的成員說明他們的網絡。
請同學們討論這些網絡中可能包含的人權，並指出某些單一議題如何會影響到社會的許多層面和不同的國家。
（d）邀請開發議題的講員演講
邀請致力於開發議題人士到班上來演講，也許可以請人權社團贊助這項活動。先發給學生們關於這次演講的背景資料，讓他們預先準備屆時可以發問的問題。演講過後，將同學分組，分配各組研究演講中提出討論的議題（譬如：地理區域、社區中的特定區塊、影響每個人的特定議題，像現代化、官僚化、全球化、都市化、和文化價值的改變…等等）。（UDHR第十九條，第二十五條；CRC第六條，第二十七條）
企業和人權
 人權的倡導開始於二十世紀中葉，世界人權宣言和人權架構的發展主要是針對政府該如何對待人民。然而，隨著全球經濟顯現，許多企業不論在財務、權力和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力各方面都已經超越政府。在法律上，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但是企業，特別是那些在世界各國運作的企業，除了對自己的股東之外，卻沒有甚麼公開的法律責任。於是，這些跨國企業中的人權議題也逐漸受到重視。
（a）企業有責任嗎？
請同學討論下面這些問題：
· 一個跨國企業會用哪些方式侵犯員工的人權？或是侵犯一般人的人權？
· 一個跨國企業可以用哪些方式來保護人權？
· 一個企業謹守人權標準有甚麼好處？甚麼時候會對這個企業不利？
· 一個企業需要負責維繫人權標準麼？
· 平民百姓和非政府機關（NGOs）如何能要求企業遵守人權標準？
（UDHR第二十八條；CRC第三條，第六條）
（b）公司的行為準則
為了因應日漸高漲要求符合人權標準的壓力，有些公司和企業合夥人會制定行為準則。假設你受雇於一家大型跨國公司（譬如：一家成衣製造廠，或是石油公司），請同學分成小組，各組試著表列一份公司在各方面應遵守的原則，包括人權、勞工實務，和環境等方面的考量。比較各組的表列，組合成一份最終決議文件。比較這份文件和1999年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出的「全球盟約」的內容（請參考：網站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 或連絡聯合國）（UDHR第三條，第二十八條；CRC第三條，第六條）
（c）邀請企業人士演講
    教師可以邀請當地關心或提倡公平、誠信交易的企業團體（譬如：商業總會、扶輪社、銀行或商家協會）、公共機構、或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到班上，和大家一起討論地方企業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並說明他們認為企業在人權保障上分擔哪些責任。（UDHR第十九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CRC第三條，第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七條）
認識聯合國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條陳明：教育「應促進聯合國維護和平的各項活動」。模擬聯合國是一個仿效聯合國組成的系統，讓學生們可以扮演聯合國各會員國「大使」，模仿聯合國某一機構的運作方式和議事規則，針對聯合國所關注的某一重要問題所召開國際會議，是一個很有力量的學習工具，幫助學生們了解聯合國的限制和潛力。大多數模擬聯合國的規劃都有下列三個主要步驟：
1. 準備：學生研究三個基本主題：
（a）聯合國和其工作項目，
（b）聯合國的會員國的政府、政策和利益，
（c）議程中的全球議題
學生研究的方向應該是要製作「意見書」或提供解決方案，以及談判的策略給所指定的會員國。
2. 參與：當學生們變成聯合國各會員國「大使」，演練在公開場合發言、傾聽、時間管理、斡旋和諮詢等的技巧，整個研究就鮮活起來。
3. 評估：結束活動前必須仔細的聽取報告並加評估。為能讓模擬演練活動在各方面都能成順利進行，應先建立某些標準（譬如：研究、報告、協商）。

教師的角色不是專家，而是引導者，幫助學生們進行研究和分析。以下是簡易版的模擬聯合國活動，關於模擬聯合國計畫更進一步的資訊，請參考該計畫的附錄C的資源表，或連絡聯合國同志會世界協會（請參考附錄4）。
模擬聯合國
    選一些最近發生的全球性重要議題，分配學生個人或小組代表不同的聯合國會員國，就各議題進行研究，先對學生們說明研究的目的是要先了解所代表的國家，以及那些國家在這些重要議題上的立場。

    給學生們足夠的時間進行研究後，請每位「大使」寫下對代表國家或地區最重要的議題的解決方案送到「會員大會」，每個解決方案必須詳細敘述問題、和改善情況的計畫，包括在其中聯合國應扮演的角色。學生們必須說服其他人所提的解決方案對大家都有利，值得大家仔細考量。鼓勵學生互相比較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並尋求支持者的背書。讓學生們知道，或許所提出的方案必須修正才能讓方案獲得共識，表決通過。

    舉行一個模擬聯合國大會，請學生們圍成圓圈坐下，每位學生把所代表的國家名牌放在桌子前面，由老師或能主持會議的學生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為這個會議制定一些規則（譬如：每個人發言時要先這樣說：「我是某某國的代表…」，未經「聯合國秘書長」許可，任何人都不得發言…等等）。

「聯合國秘書長」先宣佈提出解決方案，進行討論和提問，然後投票表決。在充分討論某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後，任何人都可以將之付諸提案要求表決，一個提案必須先經附議方能進入投票表決程序，而且必須出席者的三分之二以上投票同意才能通過。最後請大家對這整個模擬活動進行書面或口頭評估，包括自我評估，以及評估學生們學到哪些關於聯合國或聯合國世界事務中的角色的事項。
（UDHR第一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CRC第三條）
建立人權社會
人權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創造真正的人權文化，因此，學生們必須學習從人權的角度評估真實的生活經驗，從自己的行為開始，然後是生活的社區。學生們必須誠實評價每天的生活是否符合人權原則，並在社區中負責推動增進人權的工作。
測量學校的人權度數

請同學完成下面的檢測來評估學校的人權度數，也就是「量溫度」。記錄並討論得到的結果：
· 學校在哪些方面好像有遵循促進人權的原則？
· 學校在哪些方面好像有人權問題？
· 你如何詮釋這些有問題的狀況？和歧視有關嗎？和參與決定有關嗎？從這些違反人權的狀況中，誰得到好處？誰受到傷害？
· 你或其他成員對目前社區中的人權度數有影響嗎？是促進人權？還是使情況更糟糕？
· 你能做些甚麼來改善學校的人權度數呢？
請全班一起擬定一項行動計畫，必須詳細具備目標、策略、和責任。
	測量學校的人權度數
操作說明：請細讀每一項敘述，評估敘述是否符合你學校的狀況。請注意所有的敘述的對象包括學校所有成員，亦即學生、教師、行政人員、和其他職員。全部分數加總的結果便是對學校的成果評量。
評分標準：
1

2

3

4

DN

從來沒有
（不是／錯）
很少
經常
總是如此
（是的／對）
不知道
1. 學校成員不會因為種族、性別、家庭背景、殘障、宗教、或生活形態而受到歧視。（UDHR第二條，第十六條；CRC第二條，第二十三條）

2. 在學校我覺得很安全。（UDHR第三條，第五條；CRC第六條，第三十七條）
3. 所有的學生在課業或就業機會上，都能得到同等的資訊和鼓勵。（UDHR第二條，第十六條；CRC第二條，第二十九條）
4. 我的學校提供每個人相同的機會、資源、和推薦。（UDHR第二條，第七條；CRC第二條）
5. 我的學校成員都反對學校裡存在帶有歧視性的行為、教材、和言語。（UDHR第二條，第三條，第七條，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條；CRC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第三十條）
6. 如果有人侵犯了別人的權利，學校會幫助侵犯別人的人學習該如何修正那樣的行為。（UDHR第二十六條；CRC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
7. 學校成員不只關心我的學業表現，也關心我的全人發展，當我有需要時，學校會盡力提供協助。（UDHR第三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九條；CRC第三條，第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
8. 當發生衝突時，我們會用非暴力和合作的方式解決。（UDHR第三條，第二十八條；CRC第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七條）
9. 學校有相關於歧視的政策和處理程序，當有歧視的事件發生時，都會依照這些原則和程序處理。（UDHR第三條，第七條；CRC第三條，第二十九條）
10. 遇到需要懲處的時候，每個人在確定是否有錯或該不該接受處罰時，都可以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UDHR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CRC第二十八條，第四十條）
11. 在我們學校，沒有人會受到羞辱或處罰。（UDHR第五條；CRC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八條）
12. 如果有人被指控做錯事，在證明有罪之前都是無辜的。（UDHR第十一條；CRC第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四十條）
13. 在學校，我們的個人空間和物品都能受到尊重。（UDHR第十二條，第十七條；CRC第十六條）
14. 我的學校歡迎來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學生、老師、行政人員、教職員，包括不是出生在本國的人。（UDHR第二條，第六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CRC第二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
15. 在學校我可以自由的表達我的信仰和理念，不必擔心受歧視。（UDHR第十九條；CRC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16. 學校成員可以製作和散佈出版品，不用擔心要受審查或處罰。（UDHR第十九條；CRC第十三條）
17. 學校的課程、教科書、集會、圖書館、和教室的指示中都會提供多元的角度（譬如：性別、種族、意識形態）。（UDHR第二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七條；CRC第十七，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
18. 在學校我有機會參加文化性活動，我的文化認同、語言、價值觀都能受到尊重。（UDHR第十九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CRC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
19. 學校成員有機會參與民主的決議過程來決定學校的政策和規則。（UDHR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CRC第十五條）
20. 學校成員在校內可以自由的集會倡導自己和他人的權利。（UDHR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CRC第十五條）
21. 學校成員會彼此鼓勵學習關於公義、生態、貧窮、和和平等社會和全球性的問題（ UDHR序文，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九條；CRC第二十九條）
22. 學校成員會彼此鼓勵組織並採取行動來強調關於公義、生態、貧窮、和和平等問題（ UDHR序文， 第二十條，第二十九條；CRC第二十九條）
23. 學校成員在上課日都能享有合理公平的工作時數和工作條件。（UDHR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CRC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
24. 學校聘雇人員的薪資能讓他們自己和家人享有基本的健康幸福的生活水準。（UDHR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CRC第二十七條）
25. 我在學校有責任確保人們不受他人歧視。（UDHR第一條，第二十九條 ；CRC第二十九條）
可能到達的度數﹦        100 度人權度數
你的學校度數＝                 度人權度數



只是個開端…
ABC基礎人權教學手冊是一個開端而非結束，其中包含各項是提議而非藥方。最重要的目的是刺激討論和想法，幫助兒童們對權利和義務發展客觀、基本的認識，進而能將人權的原則在人們生活中充分運用到最極致。
這本手冊希望能加添教師們的力量，鼓勵他們積極開發更有效果的教學方法和策略，把人權整合到學校的課程和文化中。我們也鼓勵教師們對外與其他人權教育者連絡，形成一個網路以交流分享彼此的經驗和想法。不論如何，所有人權教育的努力都必須具備以下各項特性：
· 以世界人權原則為價值系統的核心，譬如尊嚴和平等。
· 人權教學的中心內容必須根植在人權文件上，譬如世界人權宣言和兒童權利公約 。
· 接受各項人權是普世、整體不可分、且互相依存的權利。
· 了解各項人權和個人責任與國家責任間的關係。
· 了解人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反應社會必須漸漸認識人權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和非政府組織在把人權議題帶到國際社會時所應扮演的角色，譬如：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通過時，很少人意識到或關心環境污染的問題，時至今日，乾淨的空氣和飲水被認為是基本人權之一，也是國際社會強調必須討論環境議題的法律工具。
最後也很重要的一點，學生們必須了解人權不是發生在遠方他處的侵犯別人的事件，人權議題關係到全世界每個人，因此我們必須用各種方式 來促進「人格的全然發展」，也就是讓「人人有權享受一種社會的和國際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本宣言所載的權利和自由能獲得充分實現。」（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
    鼓勵學生們常常思考，如何在社區中運用所學來促進和保護人權，這樣的學習方式可落實本手冊中各項活動，並有助於將人權的原則實際運用在社會上，能把所有課程連貫起來，幫助並引導同學們建立所需的技巧，運用在班級和學校之外，不論是在現在或是未來。
全文完
附錄1
世界人權宣言（1948年）
世界人權宣言簡易文版可以作為導讀指南，如果要讓學生正確認識每一項人權原則，還是要回到原始條文。這個版本部份是依據1978年，日內瓦大學裡的一個研究團體，在馬沙瑞提教授（L. Massarenti)教授帶領下，為世界和平教育協會翻譯的內容 。當時這個團體是要為瑞士法語區，只使用最基本、最常用的的2500個辭彙進行翻譯，教師們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把人權宣言翻譯成所在地區的文字。
	簡易文版
	原文

	第一條
孩童一出生就有自由，而且個人都必須受到同等的對待。他們有理性有良知，必須互相友愛。

	第一條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第二條
每個人可以主張這個宣言中的各項權利，儘管：
· 不同性別
· 不同膚色
· 說不同語言
· 思考不同的事情
· 信仰另一種宗教
· 財產多少
· 出生在另一個族群裡
· 從另一個國家過來
不論你的國家是不是獨立國，也不會影響你擁有這些權利。

	第二條
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與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並且不得因一人所屬的國家或領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國際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領土是獨立、托管領土、非自治領土或者處於其他任何主權受限的情況下。


	第三條
你有活著的權利，而且還要活得自由安全。
	第三條
人人有權享受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


	第四條
沒有人可以把你當作奴隸，你也不可以把別人當作奴隸。
	第四條
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 任何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現實， 均應予以禁止。


	第五條
沒有人可以虐待你。
	第五條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


	第六條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受到法律保護。
	第六條
人人於任何地方有權被承認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條
每個人有一樣的機會、用一樣的方式運用法律。
	第七條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免受違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視行為以及煽動這種歧視行為之害。


	第八條
如果有人不尊重國家授權給你的權利，你有權利尋求法律的協助。

	第八條
任何人當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他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有權由合格的國家法庭對這種侵害行作有效的補救。


	第九條
沒有人可以隨意把你關進監牢，或把你留在監牢裡。如果沒有正當理由，也沒有人可以用不公義方法手段的把你送出國。
	第九條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何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條
如果你必須接受審判，就必須在大眾面前審判。負責審判的人不能受別人影響。
	第十條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並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條
在確定證明你犯了罪之前，你都是無辜的。如果有人控告你犯罪，你有權利為自己辯護。如果你沒有犯某個罪或做錯某件事，沒有人有資格罵你或處罰你。
	第十一條
(一)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
(二)任何人的任何行為或不行為，在其發生時依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適用的法律規定。


	第十二條
如果有人沒有正當理由卻想要破壞你的好名聲、侵入你的家、拆你的信、或騷擾你的家人，你有權利尋求保護。
	第十二條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訊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


	第十三條
你在自己的國家裡，可以想到哪裡就到哪裡。你可以隨心所欲的出國和回國。
	第十三條
(一)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徒及居住。
(二)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


	第十四條
如果有人要傷害你，你可以到別的國家請求別的國家保護你。
如果你沒有尊重這裡提到的人權，或殺了人，就會失去尋求別國保護的權利。

	第十四條
(一)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
(二)在真正由於非政治性的罪行或違背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的行為而被起的情況，不得援用此權利。


	第十五條
你有權利歸屬於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正當理由，沒有人有權利阻止你想歸屬另一個國家。
	第十五條
(一)人人有權享有國籍。
(二)任何人的國籍不得任意剝奪，亦不得否認其改變國籍的權利。


	第十六條
只要遵守法律規定，每個人都有權利結婚，組織家庭。不論任何膚色、國籍、或宗教都不能干涉這項權利。男性和女性在結婚和離婚上都有相同的權利，沒有人能強迫別人結婚。你的國家必須保護你的家庭和家人。
	第十六條
(一)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庭。他們在婚姻方面， 在結婚期間和在解除婚約時， 應有平等的權利。
(二)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 才能結婚。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第十七條
你有權利擁有自己的東西。沒有正當理由，沒有人可以拿走你的這項權利。

	第十七條
(一)人人得有單獨的財產所有權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權。
(二)任何人的財產不得任意剝奪。


	第十八條
你有權利自由的表達或改變你的信仰，也可以自由的單獨或和別人一起進行所信仰的宗教活動。

	第十八條
人人有思想、良心與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其單獨或團體、公開或秘密地教義、實踐、禮拜及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條
你有權利思考自己想要甚麼、說出自己喜歡甚麼。沒有人可以禁止你這麼做。
你可以和從任何國家來的人分享你的想法。
	第十九條
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播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條
你有權利組織和平的聚會或是以和平的方式參加集會。強迫別人參加團體是錯誤的。
	第二十條
(一)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強迫隸屬於某一團體。


	第二十一條
你有權利參加國內的政治活動，你可以直接參與政府，或是選擇參與和你理念相同的政黨活動。
政府應定期舉行投票，而且必須是祕密投票。每個人都一樣有一票的權利，也都一樣有參加政府事務的權利。
	第二十一條
(一)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
(二)人人有平等機會參加本國公務的權利。
(三)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 這一意志應以定期和真正的選舉予以表現， 而選舉應依據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權，並以不記名投票或相當的自由投票程序進行。


	第二十二條
你所在的社會應該要幫助你發展，好讓你得到最大的利益（文化、工作、社會福利）。國家應該提供給你和所有社會成員這些福利。
	第二十二條
每個人，做為社會的一員，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有權享受他的個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發展所必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各種權利的實現， 這種實現是通過國家努力和國際合作並依照各國的組織和資源情況。


	第二十三條
你有工作的權利和選擇工作的自由，你的薪資必須要足夠讓你負擔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如果男生和女生做同一項工作，應該得到相同的薪資。所有在工作的人有權利聚在一起爭取自己的利益。
	第二十三條
(一)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工作條件並享受免於失業的保障。
(二)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權利， 不受任何歧視。
(三)每一個工作的人，有權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報酬， 保證使他本人和家屬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必要時並輔以其他方式的社會保障。
(四)人人有為維護其利益而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


	第二十四條
每天工作的時間不能太長，每個人都有休息的權利，都應該有規律的有薪假期。
	第二十四條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閒暇的權利，包括工作時間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給薪休假的權利。


	第二十五條
你有權利得到生活必需的東西，好讓自己和家人不生病、挨餓、受凍、或無處可居。如果你沒有工作、生病，年老、配偶死亡、或是因為任何無法控制的原因而沒有辦法賺錢養家， 都可以得到幫助。
懷孕的媽媽和孩子都能得到特別照顧，不論媽媽有沒有結婚，所有的孩童都能得到相同的幫助。

	第二十五條
(一)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 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
(二)母親和兒童有權享受特別照顧和協助。一切兒童，無論婚生或非婚生，都應享受同樣的社會保護。


	第二十六條
每個人都要上學，而且有權利上學，小學教育應該免費。你該可以隨心所願學習專業知識或進行研究。在學校，你所擁有的才能都應該有發揮的機會，並學習如何和他人相處，無論其他人的種族、宗教、或國籍。你的家長有權利選擇你在學校學習的內容和方式。
	第二十六條
(一)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 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性質。技術與職業教育應普遍設立。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等開放。
(二)教育的目的在於充分發展人的個性並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應謀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各宗教集團體間的瞭解，容忍和友誼，並應促進聯合國維護和平的各項活動。
(三)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的種類，有優先選擇的權利。


	第二十七條
你有權利分享社區中的藝術、科學、以及其他一切美好的事物。你的藝術作品、文學創作、或科學論文都要受到保護，你也能從其中獲得利益。
	第二十七條
(一)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並分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
(二)人人對由於他所創作的任何科學、文學或美術作品而產生的精神和物質的利益，有享受保護的權利。


	第二十八條
為確保你的權利受到尊重，各地方和全世界必須制定各項「規定」來保護這些權利。

	第二十八條
人人有權享受一種社會的和國際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中， 本宣言所載的權利和自由能獲得允份實現。


	第二十九條
你對讓你的人格能充分發展的社會有責任。法律必須保障人權，讓每個人尊重他人也受到同等的尊重。
	第二十九條
(一)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 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份的發展。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權利和自由時，祗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旁人的權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 並在一個合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
(三)這些權利和自由的行使， 無論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違背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


	第三十條
沒有任何社會或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任何方式，破壞這裡所提到的所有權利。
	第三十條
本宣言的任何條文，不得解釋為默許任何國家、團體或個人有權進行任何旨在破壞本宣言所載的任何權利和自由的活動或行為。



附錄二

兒童權利公約

1989.11.20聯合國會員大會決議通過

	內文

	非官方主要條文摘要（資料來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前言
本公約之簽約國遵照聯合國憲章所揭示之原則，認為承認所有人類社會成員所擁有的固有尊嚴與平等之不可剝奪的權利，才能鞏固世界的自由、正義與和平之基礎。
考慮聯合國各國國民再度確信在聯合國憲章之下，確保基本人權和人類尊嚴與價值之信心，以及在更大的自由中，促進社會進步與提高生活水準的決心。
同意承認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規約中所揭示，無論任何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信念，國民或社會背景，財產、出生或其他地位之差別，均享有上述宣言與規約所揭示之所有權利與自由。
強調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中，宣稱兒童有權接受特別養護與協助的宣言。
確信家庭為社會之基本團體，是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故應獲得必要之保護與協助，才能使其在社區中充分擔當其責任。
承認兒童應在家庭環境中，在幸福、愛情以及瞭解之氣氛中成長，才能使其人格得到充分和諧之發展。
考慮兒童應受到充分之訓練，使其能在社會中過其個人獨立生活。並應在聯合國憲章所揭示之理想精神，特別是在和平、尊嚴、寬容、自由、平等以及團隊精神之下獲得培育成長。
要留意擴充兒童特別養護工作之必要性。因為這是一九二四年有關兒童權利之日內瓦宣言，以及一九五九年聯合國所制訂之兒童權利宣言所強調，也是世界人權宣言，有關市民和政治權利之國際規約 (特別是第二十三條以及第二十四條 ），有關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之國際規則 (特別是第十條 ），以及有關兒童福祉之專門機構和國際機構之各種規程和相關文書所認同。
要留意聯合國會員大會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所制訂有關兒童權利宣言所揭示「兒童之身體和精神都在未成熟狀態，因此在其出生前後應獲得包括適當之法律等特別保護與養護條文。並應留意有關兒童保護與福祉之社會與法律原則之宣言條款 (特別是關於養父母以及國內與國際收養制度 )，與聯合國有關少年受審司法最低標準規則 (北京規則），以及有關緊急狀態與武力紛爭中保護女子與兒童宣言之各條款。
在充分考慮保護兒童使其身心獲得均衡發展，並強調各國國民傳統與文化價值之重要前提下，一致認為要改善所有國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兒童之生活狀況，必須認識國際合作之重要性，因此同意訂定下列協定條款。

	前言
回顧聯合國關於人權條約和聲明中的數項基本原則。確認兒童脆弱易受傷害，需要特殊的照顧和保護的事實。強調保護和照顧兒童是家庭的主要責任。再次確認孩童不論在出生前或出生後都必須受到法律和其他方面的保護。強調要尊重兒童所屬國家的社會文化及價值觀的重要性，以及國際合作在保護兒童人權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　一　章

	第一條
本公約所稱之「兒童」，係指所有未滿十八歲以下之人。然而適用於兒童之法律中，規定在十八歲以前就成為成年者不在此限。

	兒童之定義
除非有國家的法律規定十八歲以前就成年之外，本公約中的兒童是指十八歲以下的個人 。

	第二條
一、簽約國不得因兒童本人或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出身、財富、殘障、出生或其他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應尊重並確保其轄區內每一兒童在本公約中所揭櫫之權利。
二、簽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免於因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族成員之地位、行為、主張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各種差別待遇或處罰。

	沒有歧視
所有的兒童都適用本公約中規定的所有的權利，沒有例外。每個國家都有義務要保護兒童的人權不受任何歧視，並要採取積極的方式來促進兒童的權利。

	第三條
一、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否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關所主持，均應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慮。
二、簽約國應考慮兒童之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依法對兒童負有責任之個人所應有之權利與義務，確保兒童之福祉與必要之保護與照顧，並以適當之立法和行政措施達成此目的。
三、簽約國應對負責照顧與保護兒童之機構、服務部門與設施，特別在安全與保健方面，以及該等機關內之工作人數與資格是否合適，且是否合乎有權監督機構所訂之標準，作嚴格之要求。

	兒童的最佳利益
和兒童相關的所有考量都必須要追求兒童的最大利益。如果家長或其他負責保護照顧兒童的成人無法負起應負的責任，國家必須提供兒童適當的照顧。


	第四條
簽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的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實現本公約所認定的各項權利。關於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的權利方面，簽約國應利用其本國最大可用之資源，於必要時可以在國際合作組織體制下，採取各項措施。

	權利的實施
各簽約國應盡最大努力來實行公約中的各項權利。

	第五條
簽約國應尊重兒童之父母，或依其情節，因地方習俗所衍生的家屬或共同生活成員、其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依法對其負責之人，以適合兒童身心發展的方式，對正確指導兒童行使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時所應有的責任、權利與義務。

	父母及其他人員的指導
各簽約國應尊重父母、或衍生家庭家長的權利和責任，提供對兒童身心發展最適宜的指導。

	第六條
一、簽約國承認兒童與生俱有之生存權利。
二、簽約國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的生存與發展。

	生存和發展
每個孩子都有與生俱來的生存權利，簽約國有責任要確保兒童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


	第七條
一、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兒童出生時就應有取得姓名以及國籍的權利。在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母並受父母照顧等權利。
二、當兒童無法取得其他國家國籍時，簽約國應根據其國家法令及其在相關的國際文件上所負的義務，讓兒童的前項權利確實實現。

	姓名與國籍
每個孩童出生後應該要有名字，並同時取得國籍。兒童有權利儘可能的知道父母是誰，並應得到父母的照顧。

	第八條
一、簽約國應尊重兒童的權利，以保障其國籍、姓名與親屬關係等等依法所享有的個人身分不受非法侵害。 
二、簽約國於兒童之任何個人權利受不法侵害時，應給予適當之協助與保護，俾迅速恢復其身分。

	身分的保障
各簽約國應保護兒童的身分關係，並在有需要時予以重建，包括姓名、國籍和家族的親屬關係。

	第九條
一、簽約國得違反父母之意思，保護兒童不與其父母分離；但當局若經法院審查後循合法程序裁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對該兒童為有利者，不在此限。兒童受父母虐待、遺棄或在父母離異時，該項裁決尤有其必要，此時，該兒童之住所應一併裁定。
二、根據前項為法律訴訟時，各關係人均得出席並申訴意見。
三、簽約國應尊重與父母任何一方或雙方分離時的兒童權利，使其能定期與父母直接接觸並保持私人關係；但因此違背該兒童之最佳利益者，不在此限。
　　　　　　　　　　　　　　　　　　　四、 當分離係肇因於父母一方或雙方或兒童受扣押、監禁、放逐、驅逐出境或死亡（包括任何原因造成簽約國看管下之人的死亡）時，該簽約國受有請求時，應在不損害該兒童福祉的情況下，給予該父母、兒童或視其情節，給予其他家屬有關失蹤家屬下落的消息。惟簽約國應確保任何關係人不因該請求而蒙受不利。

	禁止與雙親分離
除非違反兒童的最佳利益，兒童應與父母同住。如果和父母雙方或其中之一方分離，兒童有權利和他們保持連絡。

	第十條
一、兒童或其父母為團聚而請求進入或離開簽約國時，簽約國應遵照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義務以積極、人道與通融的方式處理之。簽約國並應確保請求人或其家屬不因該請求而蒙受不利。
二、父母分住於不同國家之兒童，除情況特殊者外，有權與其父母定期直接接觸保持私人關係。簽約國應遵照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之義務，尊重兒童及其父母得離開任何國家，包括進出自己國家的權利。而出國之權利除依法且不違背公約所承認之其他權利，並為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與道德以及他人之權利與自由者外，不得加以限制。

	家族的團聚
兒童和父母有權利離開任何國家或回到本國彼此團聚，或是維持親子關係。

	第十一條
一、簽約國應採取遏止非法移送兒童至國外或令其無法回國等情事之發生。
二、簽約國應致力締結雙邊或多邊條約或參加現有的協約以達成前項遏止之目的。

	非法移送國外及非法不送還
簽約國有義務遏止和解救兒童遭受父母之一方或第三者綁票或將兒童非法留置國外。

	第十二條
一、簽約國應使有意思能力之兒童就與其自身有關事務有自由表意之權利，其所表示之意思應依其年齡大小與成熟程度予以權衡。
二、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和行政訴訟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則，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團體，表達意見之機會。

	兒童的意見
對和自身有關的事件或程序，兒童有權利自由的表達意見。

	第十三條
一、兒童應有自由表意之權利，該權利應包括以言辭、書寫或印刷、藝術形態或透過兒童自己決定的媒介，不受國境限制地尋取、接受、傳達任何資訊與意思。
二、該項權利之行使仍應受法律規定與需要之限制。其限制僅在於達到下列目的所需要者為限。
 １.為尊重他人之權利與名譽。
 ２.為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與道德。

	表現的自由
兒童有權利表達看法、獲得資訊、讓別人知道他們的理念和狀況，不受國界的限制。


	第十四條
一、簽約國應尊重兒童思想、良知與宗教的自由權利。
二、簽約國應尊重父母與依其情節之法定代理人以不影響兒童身心發展的方式，指導兒童行使權利時所應負的權利與義務。
三、個人宣示其宗教與信仰的自由，僅受法律所規定者與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道德，或他人基本權利與自由所必需之限制。

	思想、良知及信仰的自由
簽約國應尊重兒童在父母適當適當的引導下的思想、感知、和宗教的自由權利。

	第十五條
一、簽約國承認兒童有結社與和平集會之自由。
二、除依法在民主社會中為國家安全或為保障公共安全、社會秩序、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之權益與自由者外，不得對該等權益之行使予以限制。

	集會、結社的自由
兒童有權利和別人集會或成立社團。

	第十六條 
一、兒童之隱私、家庭、住家或信函不可恣意或非法干預，其信用與名譽亦不可受到非法侵害。
二、兒童對此等干預或侵害有依法受保障的權利。

	保護隱私權
兒童有權利保護自己、家人、居家、通訊的隱私，不遭受毀謗或流言等不法侵害。

	第十七條
簽約國承認大眾傳播有其重要功能，故應保證兒童可自國家或國際各方面獲得資訊，尤其是為提升社會、精神與道德福祉與身心健康方面的資訊。為此簽約國應：
一、要鼓勵有益兒童發展之社會與文化，與實現第二十九條主旨之資訊與資料等大眾傳播媒體能夠普及。
二、鼓勵來自文化、國家、國際各方面有關此等資訊的編製、交換與傳播的國際合作。
三、鼓勵兒童書籍之出版與普及。
四、鼓勵大眾傳播對少數民族或原住民兒童語言上的需要予以特別關注。
五、注意第十三條及第十八條之規定，鼓勵發展保護兒童使其不受有害兒童福祉之資訊傷害的適當指導方針。

	適當資訊的利用
簽約國有責任確保兒童可以從各種來源取得資訊和資料，鼓勵媒體傳播對社會和文化有助益的訊息給孩童，並保護兒童們不受不當資料和資訊的戕害。

	第十八條
一、簽約國應努力使養育兒童是父母共同責任的原則獲得大家認同。父母或依其情節之法定監護人應負養育兒童之主要責任。此時，兒童的最佳利益尤其應該成為他們最關心之事。
二、為保證與提升本公約所揭示之權利，簽約國應給予父母與法定監護人在擔負養育兒童責任時予以適當之協助，並保證照顧兒童之機構、設備與部門業務之發展。
三、簽約國應提供一切適當措施保證父母均在工作之兒童，有權享有托育服務與托育設備之權利。

	父母的責任
父母應共同負擔養育孩童的責任。簽約國有義務在教養孩童上提供父母適當的協助。


	第十九條
一、簽約國應採取一切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防止兒童在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遭受身心脅迫、傷害或虐待、遺棄或疏忽之對待以及包括性強暴的不當待遇或剝削。
二、該等保護措施，依其情節應包括提供兒童與照顧兒童之人所需要的各種社會計畫，其他形態的有效防患措施，與上述對待兒童與不當的事件的發現、報告、參酌、調查、處理與追蹤措施。依其情節應包括有關司法訴訟的有效協助。

	防止遭受虐待及遺棄的保護措施
各簽約國應保護兒童不受父母、或其他負責照顧之人任何形式的虐待，並應建立適當的社會專案來預防虐兒事件，保護、和治療受虐待的兒童。

	第二十條
一、兒童暫時或永久喪失家庭環境．或因顧及其本身最大利益無法使其留於家庭環境時，簽約國應給予特別之保護與協助。
二、簽約國應依其國家法律確實給予該等兒童相同的替代照顧。
三、該照顧應包括安排認養、依回教教義收養或必要時安置其於適當機構以盡監護兒童之責任。當選擇處理方式時，應考慮養育兒童的工作能夠持續不斷，以及兒童之種族、宗教、文化和語言背景等，予以妥切處理。

	保護喪失家庭環境的兒童
對喪失家庭的兒童，簽約國應提供特殊的保護，確保他們得到適當的替代照顧或安置。國家做這項安置時，須考量兒童的個別文化背景。

	第二十一條
承認或允許收養制度的簽約國應保證對兒童的最佳利益給予最大關切，這些國家應：
一、保證兒童之收養僅得由合法之機關許可。該機關應依據可適用之法律和程序以及所有可靠的有關資訊，並考慮與父母、親戚與法定監護人有密切關係之兒童狀況，設定養子關係。必要時，關係人得依據必要的輔導過程，經過充分瞭解後，同意該收養關係。
二、在無法為兒童安排收養家庭，或無法在祖國給予適當照顧時，承認國家間的收養為照顧兒童的另一種方式。
三、保證國家間所收養的兒童，享有與在國內被收養的兒童相同水準的保障與待遇。
四、採取一切措施保證在國家間的收養安排，不會造成任何關係人取得不當財務利益。
五、依其情況，可藉由雙邊或多邊協議或契約的締結促使本條款的目標得以實現，並在此種體制下，使寄養在其他國家的兒童得以由合法的機關安排收養。

	收養制度
在承認和允許收養制度的簽約國中，只能在對兒童是最佳利益、並獲得充分合法授權、與保護兒童所必須的情況下才能進行收養。

	第二十二條
一、簽約國應採取一切措施保證尋求難民身分，或依可得適用之國際或國內法律或程序被認為難民的兒童，不論是否與其父母或其他人隨行，在享有本公約及該簽約國所參加的其他國際人權公約或人道文契中所揭示的相當權利時，獲得適當的保護與人道協助。
二、為此，簽約國應在其認為適當的情形下，配合聯合國及其他合法政府間或與聯合國有合作關係的機構共同努力保護並協助兒童。此外，並應為難民兒童尋找其父母或其他家人使其得以團圓。如無法找尋其父母或其他家屬時，則應給予該兒童與本公約所揭示之永久或暫時喪失家庭環境兒童相同之保護。
	難民兒童
對難民兒童或尋求難民身分的兒童，簽約國應予特別的保護，並和適當的國際機構合作，提供必需的保護和協助。


	第二十三條
一、簽約國承認身心障礙兒童，應在確保其尊嚴，促進自立與積極參加社區生活之環境下，享受充分適宜之生活。
二、簽約國承認身心障礙兒童有受特別照顧之權利，並應獎勵在可能利用之資源範圍內，針對有資格接受資助之兒童，以及負有養育兒童責任者所申請之援助，給予適合其狀況之協助。
三、要承認身心障礙兒童之特別照顧，並依據第二項中規定之協助項目，在考慮父母或其他照顧兒童人士之財力情況下，盡可能給予完全免費之服務。其協助應以保障身心障礙者能夠全面參加社會活動，並有效利用教育、訓練、保健服務、復健服務、職業訓練以及休閒機會，以達成個人在文化與精神上之發展為原則。
四、簽約國必須遵照國際合作之精神，針對身心障礙兒童之預防保健，以及醫學上、心理學上和功能之治療等領域有關資訊。作適當之交換。其中應包括簽約國為提升身心障礙兒童之能力與技術，擴大其經驗所需要之復健教育以及就業服務有關資訊之普及。對開發中國家之需要，尤其應特別加以考慮。

	 身心障礙兒童的福利
身心障礙兒童有權利得到特殊的照顧、教育、和訓練，幫助他們得享受完整且有尊嚴的生活方式，並協助他們儘可能自力更生，能融入社會。

	第二十四條 
一、簽約國承認兒童享有最高水準之健康醫療服務，並獲得治療疾病以及恢復健康之權利。簽約國要保證所有兒童利用保健服務之權利不會遭到剝奪。
二、簽約國為促使這些權利完全實現，應特別針對左列事項採取適當之措施：　
　　　　　　　　
１.降低嬰兒與兒童之死亡率。
２.把重點放在基本衛生照顧上，並保證提供所有兒童所必需之醫療協助和保健服務。
３.隨時注意環境污染之危險性，並在基本衛生照顧之體系下，特別利用可能之技術，提供兒童具有充分營養價值之食物，和乾淨之飲用水，藉以防止疾病與營養不良之情事發生。
４.保證母親獲得產前產後之適當保健服務。
５.提供所有社會成員，尤其是父母和兒童，有關兒童健康和營養：母乳營養之好處保健衛生和環境衛生；以及防止意外事故之基本知識。除施行有關之教育外，並協助利用有關之資訊。
６.發展預防保健以及對父母之指導和家庭計畫之教育等服務。
三、簽約國應採取一切有效之適當措施，革除對兒童健康有害之傳統習慣。
四、簽約國為使本條文所認定之權利能夠逐漸達成，要鼓勵並促進國際合作。尤其應特別考慮開發中國家之需要。

	醫療和保健服務
兒童應得到最高標準的醫療和保健照顧，簽約國應特別強調醫療、預防保健、公共衛生教育、和降低嬰兒死亡率等條文規定，鼓勵國際合作，致力於前述各項工作，讓每個孩童都能得到有效的醫療和保健服務。


	第二十五條
簽約國承認兒童為身體或精神的養護、保護或治療為目的，被有權限之機構收容時，對其所受之待遇，以及收容有關之其他一切情況，有要求定期審查的權利。

	收容兒童的定期審查
對於因為照顧、保護、或治療需要而被安置於收容機構的兒童，簽約國應進行定期評估是否應繼續安置。


	第二十六條
一、簽約國應承認所有兒童有接受包括社會保險之社會保障給付之權利。並應採取必要措施，使其權利能夠依據國內法之規定完全達成。
二、該項給付應依其情節，並考慮兒童以及負有扶養兒童責任者之財力狀況，或兒童本人與代替兒童申請給付時有關之其他狀況，作為決定給付之參考。

	社會保障
兒童應響受社會安全的福利，包括社會保險。

	第二十七條
一、簽約國應承認所有兒童有為其身體、精神、道德以及社會之正常發展，獲得相當水準之生活之權利。
二、父母或其他對兒童負有責任者，應在其能力與財力許可範圍內，保證兒童成長發展所必需之生活條件。
三、簽約國應依照國內之條件，在財力許可範圍內，支援父母以及其他對兒童負有責任者，完成此項責任時所必需之適當措施。必要時，特別對營養、衣服以及住所，提供必要之物質援助與支援措施。
四、簽約國為使父母以及其他對兒童負有財務責任者償還兒童之養育費，不管其居住在國內或國外，應採取一切適當之措施。對兒童負有財務責任者居住在與兒童不同國家時，簽約國尤須要透過參加並締結國際協定，或訂定其他適當之協議，使其償還養育費。

	生活水準
每個兒童都有權利過和其身體、精神、性靈、道德、與社會發展合宜的水準的生活。確保兒童有適當水準的生活是父母的主要責任，簽約國則須確定父母確實執行這項責任，並在有需要時對父母及兒童提供必要的物質支援。


	第二十八條
一、簽約國承認兒童有接受教育之權利，為使此項權利能夠在平等之機會下逐漸實現，特別要實現下列事項：
１.實施初等教育義務化政策，使所有人均能免費接受初等教育。
２.鼓勵各種形態之中等教育，包括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使所有兒童均能進入就讀。並應試辦免費教育，必要時得以採取財力上之協助等適當措施。
３.要採取所有適當措施，使高等教育能夠依照各人之能力，成為每個人均能利用之教育機構。
４.使每個兒童均能利用教育與職業上之資訊和輔導。
５.採取獎勵措施，提高到校定期上課之出席率，並降低中途輟學比率。
二、簽約國應採取一切措施，保證學校校規之內容與兒童人權尊嚴不相違背，並保證遵照此條約之規定執行。
三、簽約國應關心教育問題，尤其應對消除全世界無知與文盲有所貢獻。此外，為使科學技術、知識及最新教育方法得以普及使用，要獎勵並促進國際間之含作。關於這個問題，特別應考慮開發中國家之需要。

	教育
兒童應該要受教育。簽約國應確保小學教育為免費的義務教育，並鼓勵不同形式的中學教育，讓每個兒童能依據個人的能力，儘可能接受更高的教育。學校的教育方針須符合兒童的人權和尊嚴。簽約國應進行國際合作來實現兒童受教育的權利。


	第二十九條
一、簽約國同意下列兒童教育之目標：
１.使兒童之人格、才能以及精神、身體之潛能獲得最大極限之發展。
２.發展尊重人權、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所揭櫫各種原則之理念。
３.培養對兒童之父母、兒童本身文化之同一性，語言口與價值，以及兒童所居住之國家和其出生國之國民價值觀，還有對與自己之文明迥異之其他文明，持有尊重之觀念。
４.培養兒童能夠以理解、和平、寬容、兩性平等，以及所有人民種族、國民以及宗教團體。或原住民之間友好共處之精神，使兒童得以在自由之社會中，過負責任之生活。
５.發展兒童尊重自然環境之觀念 。
二、本條與第二十八條之所有規定，必須完全遵守本條１所規定之原則：在各教育機構所施行之教育，也必須適合國家所規定之最低標準。上述規定不應被解釋為妨礙個人以及團體設置管理教育機構自由之行為。

	教育目的
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要儘可能的發展兒童的人格、才能、心靈、和身體能力。教育是要為兒童未來積極活潑的成年生活做準備，在自由的社會中學習敬重父母、尊重自己的文化認同、語言、和價值，並能尊重他人的文化背景和價值。

	第三十條
在種族、宗教或語言上有少數人民，或有原住民之國家中，這些屬於少數民族或原住民之兒童，應該和構成此團體之其他成員一樣，得以享有自己之文化，信仰並實踐自己之宗教，使用自己之語言。此種權利絕不能被否定。

	少數民族與原住民兒童
少數民族和原住民兒童有權利享受自己的文化，並得使用自己的語言和進行自己的宗教活動。

	第三十一條
一、 簽約國承認兒童擁有休閒及餘暇之權利;有從事適合其年齡之遊戲和娛樂活動之權利，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之權利。
二、 簽約國應尊重、促進兒童全力參與文化與藝術生活之權利，並應鼓勵提供適當之文化、藝術、娛樂以及休閒活動之平等機會。

	休閒、娛樂及文化活動
兒童們有從事休閒、娛樂與參與文化、藝術活動的權利。


	第三十二條
一、簽約國承認兒童有免受經濟剝削之權利，和避免從事妨礙其接受教育機會，或對兒童健康與身體土、心理土、精神上、道德上與社會發展上有害之勞動之權利。
二、簽約國為確實保證本條文之實施，應採取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因此，簽約國應參照其他國際文件中之有關條款，並特別從事下列工作：
１.規定單一或兩個以上之最低就業年齡。
２.訂定有關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之適當規則。
３.為保證本條款之有效實施，要規定適當罰則和其他制裁方法。

	兒童勞工
兒童有權利受到保護，不得從事危及其健康、教育、和身心發展的工作。簽約國應規定最低就業年齡，並規範工作條件。


	第三十三條
簽約國應採取一切包括立法、行政、社會以及教育之適當措施，保護兒童不受有關國際條約所訂定之麻醉藥品和精神擾亂劑之侵害，並防止利用兒童從事非法製造與買賣這些物質。

	藥物濫用
兒童們應受保護，不得使用麻醉藥品或擾亂精神的藥劑，也不得介入這些藥劑的製造和銷售。

	第三十四條
簽約國保證要保護兒童不受任何形態的性剝削和性迫害。因此簽約國應採取包括國內、兩國之間，或多國之間之適當措施，防止下列事情發生：
一、引誘或強迫兒童從事非法之性行為。
二、剝削並利用兒童從事賣淫或其他違法之性工作。
三、剝削並利用兒童從事色情表演或作為色情之題材。

	保護避免受到性剝削
簽約國應保護兒童不受性剝削和凌虐，包括賣淫和從事色情工作。

	第三十五條
 簽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國內、兩國間或多國之間之措施，防止兒童受到任何方式或任何目的之誘拐、買賣或交易活動。

	防止誘拐買賣、交易
簽約國有責任要盡力避免和防止買賣、運送、和誘拐兒童。


	第三十六條
簽約國應保護兒童使其免受有害其福祉之各種形式之剝削。

	避免其他各種形式之剝削
兒童有權利受保護，除本公約第三十二條、三十三條、三十四條、三十五條之規定外，不受任何形式、會危害其福祉的剝削。


	第三十七條
簽約國應保證：
一、 所有兒童均不受刑訊或殘忍、不人道，或有損兒童品格之處置或刑罰。也不得對十八歲以下之罪犯科以死刑，或不可能獲得釋放之無期徒刑。
二、所有兒童均不受非法或用恣意之方法剝奪他們之自由。
三、對喪失自由之兒童，除應以人道和尊重其人性尊嚴對待外，並應考慮其年齡之需要作適當之處理。對喪失自由之兒童，除非認為喪失自由之兒童與成年人相處較為有利，否則應與成年人隔離。又除非有例外之事情發生，兒童應該擁有與家人通信、見面與接觸之權利。
四、所有被剝奪自由之兒童，有迅速受到法律以及其他適當協助之權利，並有權就其自由被剝奪之合法性，在法院或其他具有權限之獨立、公平機構提出抗辯，並要求作迅速之判決。

	禁止刑求及剝奪自由
所有的兒童都不得遭受刑求、虐待、或不人道的處罰、非法逮捕、或剝奪自由。不得對十八歲以下的兒童科處死刑或沒有假釋機會的無期徒刑。所有被剝奪自由權的兒童，除非基於對兒童的最佳利益，應該和成人罪犯隔離，並有權利儘速和家人連絡、尋求法律和其他適當的協助。

	第三十八條
一、簽約國在發生武裝衝突時，應該尊重適用於本國有關國際人道法之規定，並應保證確實會尊重這些規定。
二、簽約國應採取一切可行措施，保證十五歲以下之兒童不會直接參加戰鬥行為。
三、簽約國應禁止徵召未滿十五歲之兒童入伍。簽約國在徵召十五歲至未滿十八歲兒童入伍時，應盡量讓年紀較大者優先入伍。
四、簽約國應遵照國際人道法之規定，有義務保護非戰鬥人員，並採取一切可行之措施，保護和照顧受武力紛爭影響之兒童。

	從武裝衝突中獲得保障
各簽約國應採取積極的方法，確保十五歲以下的兒童不直接參與戰鬥行為，並不得徵召十五歲以下的兒童從軍。簽約國應依照國際法律的相關規定，確保受到武裝衝突影響的兒童獲得適當的保護和照顧。

	第三十九條
簽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使遭受任何形式之疏忽、剝削或虐待之兒童：或遭受拷問以及其他各種虐待之不人道對待，或損傷其品格之處置以及遭受刑罰而犧牲之兒童：或遇到武力紛爭而受到波及之兒童，能夠恢復其身體和精神上之健康，並促進其社會重整。此種恢復與重整，需要在能夠培育兒童之健康，自尊心與尊嚴之環境下才能達成。

	身心健康之恢復以及社會重整
各簽約國有義務確保武裝衝突、刑求、疏忽、虐待、或剝削下的兒童受害者接受適當的治療，幫助他們身心復原並能重返社會。


	第四十條
一、簽約國對觸犯刑法而被起訴、問罪，或被認定為有罪的兒童，要承認他有權利要求合乎提升其尊嚴與價值之處置方式。此種方式應考慮能夠加強兒童對他人之人權與基本自由之尊重，並適合兒童年齡之差別，與對兒童之社會重整和促進其擔任建設社會之角色有所貢獻為準。
二、簽約國為達成此目的，應注意有關國際文件之條款，並特別保證下列事項：
　　　　　　　　
１.任何兒童均不得因在他實際行為發生時，國內或國際法並無禁止其行為或不行為為理由，而被認為涉嫌違反刑法，其至被追訴或被認定有罪。
２.被指控觸犯刑事法而被問罪或被確定有罪之兒童，至少應保證下列各種事項：
(1)依據法律證明有罪，否則應認定為無罪。
(2)對其被懷疑之事實能夠直接迅速被告知。或在適當情況下經由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告知本人。在準備自我辯護以及提出抗辯之際，亦應受到法律或其他適當之協助。
(3)在依據公正之法律審理，和法律或其他適當協助下，並經特別考慮兒童之年齡與其狀況，認為會損及其最佳利益者外，要在兒童之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出席之下，經有權限之獨立、公平機構或司法機關，毫不延遲地作迅速裁決。
(4)不得被迫作證或自白。可以對不利於自己之證人提出質問。並可以在平等之條件下，要求對自己有利之證人出席與詢問。
(5)被認為觸犯刑法時，對其認定與結果之處置，必須依據法律，並經有權限之較高級獨立、公平機關或司法機關再審理。
(6)要讓兒童瞭解審理機關所使用之語言。若為兒童不會使用之約語言時，應提供免費之翻譯。
(7)在訴訟之全部過程中，應充分尊重兒童之隱私。
三、簽約國應為觸犯刑法而被起訴、問罪、或被認定為有罪之兒童，特別設置適用之法律，程序與機構設施。並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１.要規定無觸犯刑事能力之最低年齡。
２.最適當、最好之方法是，要建立使兒童能在充分尊重人權與法律保障之下，不必經由司法程序而作適當處理之途徑。　　
四、為保證合乎兒童福祉，並以適合兒童之狀況和犯罪之情況作適當之處理，應採取養護、輔導以及監督命令、觀護、認養、教育以及職業訓練計畫，和代替設施內養護等各種措施。

	少年司法
觸犯法律的兒童有權利接受治療，幫助他們培養自尊和自我價值，並應依照年齡的需要，協助其重返社會。被指控觸法的兒童有權利得到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協助，並應盡量避免司法程序和安置機構。

	第四十一條
本公約之任何規定，不得影響下列規定中，對兒童權利之實現有更大貢獻之條款規定：
一、 簽約國之法令。
二、 在簽約國具有效力之國際法。
 
	既有利益之確保
任何國家或相關國際法律中規定的人權標準，如果高於本公約內的規定，則應優先適用那些法令。

	第二章

	執行和生效


	第四十二條（公約的宣傳）
簽約國保證以適當積極方法，使成年人和兒童同樣知道本公約之各項原則與條款。

	公約之第四十二條至第五十四條可以明顯的看到：
（1）各簽約國應讓成人和兒童都清楚認識公約中規定的各項權利。
（2）兒童權利委員會由十位專家擔任創始委員，負責在批准公約後兩年內，考量簽約國對公約內容提出的各項報告，然後每五年一次。本公約在二十個簽約國批准後生效，委員會亦同時成立。
（3）簽約國應儘可能將其報告公諸大眾。
（4）針對和兒童權利相關的特定議題，委員會得提議特別的研究方案，並得讓各簽約國和聯合國大會知悉其評估的結果。
（5）為能「協助本公約之有效執行並鼓勵國際合作」，聯合國的專責機構 – 譬如國際勞工組織（ILO）、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 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都可以參加委員會舉行的各項會議。其他被認為「適合」的機關團體，包括非政府機關組織（NGOs）和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公署（UNHCR），都可以提供委員會適切的相關資訊、或提供諮商來協助本公約能有最佳的執行成效。

	第四十三條（有關兒童權利委員會）
一、為檢討簽約國實現本公約所約定之義務之進展情形，設置有關兒童權利之委員會。委員會並執行規定之各項任務。
二、委員會由十位德高望眾，而且對本公約領域有高度素養之專家所構成。委員會委員由簽約國從簽約國國民中選出，並以個人身分擔任職務。委員之選出應考慮地區之公平分配，以及主要之法律體系作適當之調整。
三、委員會委員，由簽約國就其提名名單中，以不記名投票之方式選出。每一簽約國得自其國民中提名一位候選人。
四、委員會之首次選舉，應於本公約生效後六個月內舉行，以後每兩年舉行一次。聯合國祕書長應於選舉日四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各簽約國，要求在兩個月內把各國提名名單送齊。再由祕書長依英文字母順序將所有名單編冊（載明提名之簽約國），遂給各簽約國。
五、委員選舉由聯合國祕書長召集，並在聯合國本部舉行之簽約國會議上舉行。會議需有三分之二以上簽約國出席。並以獲得出席投票最多數且超過半數之候選人為當選之委員。

六、委員會委員之任期為四年。委員如再獲提名，得再連任。不過首次選出之委員中，有五個委員之任期在二年就應終止。這五個委員在首次選舉後，由會議主席以抽籤方式決定。
七、委員會委員死亡或辭職，或由於其他理由無法繼續執行其任務時，提名該委員之簽約國應從其國民中派其他專家，經委員會同意後，就未滿期限繼續任職。
八、委員會應訂定程序規則。
九、委員會應選任職員，其任期為兩年。
十、委員會會議原則上在聯合國總部或委員會決定認為適當之地方舉行。委員會會議通常每年舉行一次。委員會會期由本公約簽約國會議決議後，經由聯合國會員大會承認，必要時得作檢討改變。
十一、為使委員會有效執行本公約所規定之各項任務，聯合國祕書長應提供所需要之人員與設備。
十二、本公約斯設之委員會委員，經由聯合國會員大會之同意，並依據會員大會所決定之條件，從聯合之資金中獲得酬勞。

	

	第四十四條
一、簽約國保證在：　
　　　　　　　　　　　　　　　　　　　　　　　　　　　　　　　　　１.該簽約國公約效力生效之二年內。
２.其後每五年，要對實現本公約認定之權利所採取之措施，以及享受這些權利所帶來之一些進步情形，經由聯合國祕書長向委員會提出報告。
二、根據本公約所作之報告，如有對本公約之履行義務有某種程度影響之原因與障礙時，應載明這些原因和障礙。報告內容亦應把簽約國執行本公約之情形予以記載，使委員會有充分之資訊作總括的瞭解。
三、向委員會提出總括性最初報告之簽約國，在提出一、2每五年報告時，無需重述以前所提出之基本資料。
四、委員會得要求簽約國就有關本公約之執行情形，提供進一步之資料。
五、委員會應每二年經由經濟社會理事會，同聯合國會員大會提出有關活動報告。
六、簽約國應使本國之報告，能夠被國內大眾廣泛利用。

	

	第四十五條
為使本公約有效實施，並鼓勵與本公約相同領域的國際合作，委員會採下列作業方式：
一、在檢討實施兒童權利公約有關之規定時，聯合國專門機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及其他聯合國組織有權選出代表就其權限範圍內事項參與討論。委員會認為適當且必要時，得以向上述專門機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及其他有資格之團體徵求其權限範圍內關於執行本公約之專門性建議。委員會亦得以要求這些專門機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及其他聯合國組織，軌其活動範圍內有關本公約之執行情形提出報告。
二、委員會認為適當且必要時，得請求技術性建議與協助。並將需要協助之簽約國報告，和針對這些要求與問題之委員會意見和提案送交專門機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其他有資格團體。
三、委員會得建議聯合國會員大會，請聯合國祕書長就委員會有關兒童權利之特定事項從事研究。
四、委員會得以依據本公約第四十四條以及第四十五條所得之資料，提案或作一般性建議。這些提案或一般性建議，應送交各有關簽約國。簽約國如有建議事項，要連同其建議事項一併向聯合國會員大會提出報告。

	

	第三章

	

	第四十六條
本公約應公開給各國簽名參加。

	

	第四十七條
本公約經過批准後始生效。批准文件由聯合國秘書長收存。

	

	第四十八條
本公約應公開議各國參加。參加時要將申請文件提交聯合國祕書長收存。

	

	第四十九條
一、本公約於聯合國祕書長收存第二十個國家之批准文件或參加文件後第三十日生效。
二、在第二十個批准文件或參加文件收存後獲得批准或參加本公約之國家，須於批准文件或參加文件收存後第三十日始生效。

	

	第五十條
一、簽約國均可提出修正案，或向聯合國祕書長提出修正案。聯合國祕書長應立即將修正案送交各簽約國，針對各簽約國是否對修正案之審議與投票舉行簽約國會議表示意見。在修正案送達後四個月內，如有三分之一以上簽約國同意開會時，祕書長應在聯合國主辦下召集會議。經由簽約國超過半數之出席通過所採用之修正案，應提交聯合國會員大會同意。
二、依據本條文１被採用之修正案，應獲得聯合國承認，並獲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簽約國接受後始生效。
三、修正案生效後，接受修正案之簽約國要受其約束。其他簽約國繼續受修正前之公約之約束。

	

	第五十一條
一、聯合國祕書長應於簽約國獲批准或參加公約時接受保留條款之文件，並將它通知各簽約國。
二、與本公約主旨與目標相違背之保留條款不被承認。
三、保留條款得隨時通知聯合國祕書長撤銷，祕書長應將撤銷之事通知各簽約國。該撤銷通知應於祕書長收到當日起生效。

	

	第五十二條
簽約國得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祕書長宣告退出公約。其退出於祕書長接獲通知之一年後始生效。

	

	第五十三條
聯合國祕書長經指派為本公約之保管人。

	

	第五十四條 
本公約以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作成標準文本，保存於聯合國祕書處。
	


附錄三
國際人權法之專有名詞簡介

摘自：人權：聯合國工作人員基本手冊，第二-五頁
3. 甚麼是人權？
人權，依照通常的認知，就是指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所有權利。人權的概念同時意味著每個人，不分任何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意見、國籍、社會出身、貧富、出生或其他地位，都能享有這些屬於人類的權利。
人權法案中規定各項人權，保護個人或團體的基本自由和人性尊嚴。在眾多條約、國際習慣法、和其他法律的原理原則中都可以找到保障人權的觀念。人權法案賦予各國進行特定活動的義務，並禁止各國從事某些特定行為。不過，人權並非因為人權法案才存在，人權是人類從出生就自然具有、得以享受的權利。條約和其他法源的功能在於正式的宣告與保障個人和團體的人權，不受政府的行為或不行為影響致使無法享受應有的權利。
人權最重要的性質如下：

· 人權的基礎是尊重每個人的尊嚴和價值；
· 人權是普世的權利，一體適用在所有的人身上，沒有任何差異；
· 人權不可分割，沒有人能剝奪別人的人權，但是在特殊的狀況下，人權可能會受到限制（譬如，如果有人犯罪且被判刑入獄，自由權即受到限制）；
· 人權是看不見、互相關連、互相依存的權利，因此，不可能只尊重一部份人的人權而不尊重其他人的人權。實際上，侵犯一項權利，往往會同時影響對其他數項權利的尊重，每一項人權都同等重要，都是尊重每個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基礎。
4. 國際人權法案

國際人權法案正式的宣示人類與生俱來的各項權利。一九四五年之後，一連串的國際人權公約和其他人權文書一一簽定，確認了基本人權的合法形式。聯合國的成立提供了一個發展和認可國際人權的各種文書的理想平台。其他反應地區性特殊人權的文書則由地區認可或批准。大多數國家都在憲法或其他國內法中正式納入保障基本人權的規定，通常各國的法律會直接引用國際人權文書中的文字作為規範。
國際人權法案包括許多條約和習慣，以及其他諸多宣言、綱領、和原則。
條約
條約是數個國家同意遵守一些特定規則的約定。國際間的條約常常有不同的名稱，譬如像約定、章程、議定書、公約、協定、和合約。條約能約束同意遵守該條約規定的內容的國家，換言之，就是條約的締約國。
一個國家可以經由批准、加盟、或承襲而成為條約的締約國。批准是國家正式表示同意受此條約約束，只有在條約還開放簽署期間加入簽署的國家才能批准這項條約。批准包含兩個程序：在國內，需要經過適當的立法機關同意（一般是國家的首領或國會）；在國際上，則需按照該條約的相關條文規定，文書的認證須正式的傳送給共同的保管機構，可能是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國際組織，譬如聯合國。
加盟是指先前沒有簽署該條約的國家也表示願意共同遵守條約，在條約生效前或生效後各國都可以批准或加盟這項條約。

一個國家也可以藉著特定的條約條文或宣告，經由承襲成為締約國。
大部分的條約都不能自動執行，在有些國家裡條約的位階高過所有的國內法；在有些國家中，條約具有相當於憲法的效力；另外，也有一些國家把條約的規定納入國內相關法律的條文中。
一個國家可以有所保留的批准一個條約，也就是說同意受條約中大部分的條文約束，但不必遵行某些特定的條文。不論如何，這樣的保留並不會影響該條約的目的。更進一步來看，即是一個國家不是條約的締約國，或是對條約有所保留，這個國家仍然受到該條約部份條文的約束，因為那些條文已經成為國際習慣法、或國際法中絕對的憲法原則的一部份，譬如禁止凌虐的規定。
習慣
國際習慣法（簡稱習慣）是用來敘述一個國家通常按照某個法律義務觀念，而持續施行的常規，因此，譬如當世界人權宣言尚未成為有約束力的條約之前，其中有些條文的規定已經具備國際習慣法的性質。
聯合國機關正式通過的宣言、解決方案…等等
國際法的一般規範–大多數國家都同意的法理原則和實務作法–通常都會聲明在宣言、文告、標準法則、指導方針、建議、和法理原則中。這些規範在許多國家裡雖然還沒有法律上的效力，卻代表國際社會之間廣泛的共識。因此，在國際關係中，具有強大無法漠視的道德力量，規範著各國家的實務運作方式。這一類的文件的價值在於被許多國家承認和接受，即使沒有法律的約束力，仍然是國際社會中被廣泛接受原則。
附錄四
精選的組織機構
	4.1 聯合國機構


聯合國體系內的各機構可以對人權教育方案提供物質和其他形式的支援，以下是部份聯合國所屬機構總部的地址表列，各機構可提供相關於其組成國家和成員的詳細訊息。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OHCHR)
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計畫（1995-2004）
Palais des Nations
1211 Geneva 10
瑞士 SWITZERLAND
Tel: +41 22 917 92 69
Fax: +41 22 917 90 03
E-mail: hredatabase@ohchr.org
Web site: http://www.ohchr.org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
教育部門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法國 FRANCE
Tel: +33 1 45 68 10 00
Fax: +33 1 45 67 16 90
E-mail: webmaster@unesco.org
Web site: http://www.unesco.org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局
15, route des Morillons
1218 Grand-Saconnex
瑞士日內瓦 Geneva  SWITZERLAND
Tel: +41 22 917 78 00
Fax: +41 22 917 78 01
E-mail: doc.centre@ibe.unesco.org
Web site: http://www.ibe.unesco.org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之家
UNICEF House
3, United Nations Plaza
New York, N.Y. 10017
USA
Tel: +1 212 326 7000
Fax: +1 212 887 7465 / 887 7454
E-mail: info@unicef.org
Web site: http://www.unicef.org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因諾琴蒂研究中心
Piazza SS. Annunziata 12
50122 Florence
ITALY
Tel: +39 055 20 33 0
Fax: +39 055 24 48 17
E-mail: florence@unicef.org
Web site: http://www.unicef-icdc.org
聯合國公共事業部 (DPI)
聯合國網路教育公車
暨全球教育及學習方案
聯合國總部
United Nations Cyberschoolbus
c/o Glob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jec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New York, NY 10017
USA
Tel: +1 212 963 8589
Fax: +1 212 963 0071
E-mail: cyberschoolbus@un.org
Viale delle Terme di Caracalla
00100 Rome
ITALY
Tel: +39 06 5705 1
Fax +39 06 5705 3152
E-mail: FAO-HQ@fao.org
Web site: http://www.fao.org 
Web site: http://www.un.org/cyberschoolbus
聯合國發展計畫（UNDP）
1, United Nations Plaza
New York, N.Y. 10017
USA
Tel: +1 212 906 5558
Fax: +1 212 906 5364
E-mail: enquiries@undp.org
Web site: http://www.undp.org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
Viale delle Terme di Caracalla
00100 Rome
ITALY
Tel: +39 06 5705 1
Fax +39 06 5705 3152
E-mail: FAO-HQ@fao.org
Web site: http://www.fao.org
國際勞工組織 (ILO)
4, route des Morillons
1211 Geneva 22
SWITZERLAND
Tel: +41 22 799 61 11
Fax: +41 22 798 86 85
E-mail: ilo@ilo.org
Web site: http://www.ilo.org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United Nations Avenue, Gigiri
P.O. Box 30552
Nairobi
KENYA
Tel: +254 2 621234
Fax: +254 2 624489/90
E-mail: eisinfo@unep.org
Web site: http://www.unep.org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 (UNHCR)
P.O. Box 2500
1211 Genève 2 Dépôt
SWITZERLAND
Tel.: +41 22 739 81 11
Fax +41 22 739 73 77
E-mail: webmaster@unhcr.ch
Web site: http://www.unhcr.ch
世界衛生組織 (WHO)
20, Avenue Appia
1211 Geneva 27
SWITZERLAND
Tel: +41 22 791 21 11
Fax +41 22 791 31 11
E-mail: info@who.int
Web site: http://www.who.int
	4.2其他機構


下列機構提供小學和中學的教育者與人權教育相關的各項資訊、會議設施、和教學材料，如需要關於他們近期舉辦的各項活動和資源的完整資訊，請洽詢這些機構或瀏覽其網站。
4.2.1 國際層級
大部分的機構都規定有組織章程和附件，用以執行人權教育方案和開發相關的教材，與機構聯繫的資料可以向下列各地索取：
國際特赦組織–人權教育小組
國際秘書處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NITED KINGDOM
Tel: +44 207 4135513
Fax: +44 207 9561157
E-mail: hreteam@amnesty.org
Web site: http://www.amnesty.org
這裡擁有大量人權教育的方案和資源，包括多國語言翻譯的各項資料及其參考目錄與註解並定期更新。詳細資訊請上網：
<http://www.amnesty.org> [search under “Library” → “View by theme” → “Human rights
education”].
註釋15：更多相關機構的列表，請參考「人權教育資源手冊」，第二版，人權教育聯盟（HREA）2000，網路上可查閱： <http://www.hrea.org>.
國際反奴役機構
Thomas Clarkson House, The Stableyard
Broomgrove Road
London SW9 9TL
UNITED KINGDOM
Tel: +44 20 7501 8920
Fax: +44 20 7738 4110
E-mail: info@antislavery.org
Web site: http://www.antislavery.org
出版適合學校使用的資料並提供學校和幼兒中心人權的教育方案。「打破沈默」是一個關於橫跨大西洋兩岸奴隸販賣的教育資源網站。
世界和平教育協會 (EIP)
5, rue de Simplon
1207 Geneva
SWITZERLAND
Tel: +41 22 735 2422
Fax: +41 22 735 0653
E-mail: cifedhop@mail-box.ch
Web site: http://www.eip-cifedhop.org
出版學校適用的教材並提供訓練，包括法文、英文、和西班牙文的教師暑期課程。
加拿大人權基金會
Montréal, Québec, Canada H3G 1T7
CANADA
Tel: +1 514 9540382
Fax: +1 514 9540659
E-mail: chrf@chrf.ca
Web site: http://www.chrf.ca
提供非洲、亞洲、中歐、和東歐地區的課程資料和地區訓練計畫。提供教育人士和從事人權活動之人國際性的人權訓練計畫。
文化保存中心
215 Prospect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9
USA
Tel: +1 617 441 5400
Fax: +1 617 441 5417
E-mail: csinc@cs.org
Web site: http://www.cs.org
提供全世界原住民權利的教材和訓練。
國際教育中心
5 bd du Roi Albert II
1210 Brussels
BELGIUM
Tel: +32 2 224 0611
Fax: +32 2 224 0606
E-mail: headoffice@ei-ie.org
Web site: http://www.ei-ie.org
全世界性的貿易聯盟機構，從事從幼稚園到大學教育中關於教育人員的各項工作。
人權教育聯盟 (HREA)
HREA - USA Office
P.O. Box 382396
Cambridge, MA 02238
USA
Tel: +1 617 6250278
Fax: +1 617 2490278
E-mail: info@hrea.org
Web site: http://www.hrea.org
對教育人士提供大量的資料，包括課程諮詢、教材開發、教學方案評估、線上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和國際間的人權訊交換。

國際紅十字會 (ICRC)
19, avenue de la Paix
1202 Geneva
SWITZERLAND
Tel: +41 22 734 6001
Fax: +41-22 733 2057
E-mail: webmaster.gva@icrc.org
Web site: http://www.icrc.org
透過教育、訓練、和公共的覺察來宣導關於武裝衝突和人權的國際法律。
赫爾新基國際人權聯盟 (IFHR)
Wickenburgg. 14/7
1080 Vienna
AUSTRIA
Tel: +43 1 408 8822
Fax: +43 1 408 882250
E-mail: office@ihf-hr.org
Web site: http://www.ihf-hr.org
雖然主要的工作目的是監督和報告，許多國內的赫爾新基委員會也提供人權教育的相關資料和訓練。
國際拯救兒童聯盟
275-281 King Street
London W6 9LZ
UNITED KINGDOM
Tel: +44 20 8748 2554
105
Fax: +44 20 8237 8000
E-mail: Infor@save-children-alliance.org
Web site: http://www.savethechildren.net
教育和倡導兒童的權利。

國際樂施會
國際秘書處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Suite 20, 266 Banbury Road
Oxford, OX2 7DL
UNITED KINGDOM
Tel: +44 1865 31 3939
Fax: +44 1865 31 3770
E-mail: information@oxfaminternational.org
Web site: http://www.oxfaminternational.org
教育的焦點在於發展的權利、性別議題、和經濟權。
國際兒童和平組織
白宮
Buntingford, Herts. SG9 9AH
UNITED KINGDOM
Tel: +44 176 327 4459
Fax: +44 176 327 4460
E-mail: webmaster@peacechild.org
Web site: http://www.peacechild.org
一百個以上國家的中學生網路，由年輕人在專業成人的指導下經營。
人權教育推廣運動 (PDHRE)
526 W. 111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25
USA
Tel: +1 212 749 3156
Fax: +1 212 666 6325
E-mail: pdhre@igc.apc.org
Web site: http://www.pdhre.org
使用線上資源研究和發展教育資料的資源中心。
聯合國同志會世界協會 (WFUNA/FMANU)
c/o Palais des Nations
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Tel: +44 22 917 3213/3239
Fax: +44 22 917 0185
E-mail: wfuna@unog.ch
Web site: http://www.wfuna.org
許多聯合國的會員國都開發關於正式的人權教育的訓練方案和材料。包括聯合國的範本方案。
世界童子軍運動組織
 1211 Geneva 4
SWITZERLAND
Tel: +41 22 705 1010
Fax: +41 22 705 1020
E-mail: worldbureau@world.scout.org
Web site: http://www.scout.org
包括發展和兒童人權的教育方案和資料。
4.2.2 區域性層級的聯繫
1. 非洲和中東
非洲民主暨人權研究中心 (ACDHRS)
Zoe Tembo Building, Kerr Sereign K. S. M. D.
P. O. Box: 2728
Serrekunda
GAMBIA
Tel: +220 462340 / 462341/ 462342
Fax: +220 462338 / 462339
E-mail: acdhrs@acdhrs.org or info@acdhrs.org
Web site: http://www.acdhrs.org
主要活動項目為人權領域的訓練、資訊、和檔案建立，以及製作學校人權教育的教材資料。
開羅人權教育機構 (CIHRS)
P.O. Box 117
Maglis el-Shaab
11516 Cairo
EGYPT
Tel: +202 7946065
Fax: +202 7921913
E-mail: cihrs@soficom.com.eg
Web site: http://www.cihrs.org
提供學生和教育人士關於人權的訓練和刊物。
社會-法律研究中心 (CSLS)
University of Natal
Durban 4014
SOUTH AFRICA
Tel: +27 31 260 1291
Fax: +27 31 260 1540
E-mail: degrandprei@nu.ac.za
Web site: http://www.csls.org.za
統整所有方案中的街道法律和民主精神，提供教師訓練和課程教材。
阿拉伯人權機構 (AIHR)
14 Rue Al-Jahidh, Menzahl
1004 Tunis
TUNISIA
Tel: +216 1 767 003/ 767 889
Fax: +216 1 750 911
E-mail : aihr.infocenter@gnet.tn
Web site: http://www.aihr.org.tn
為教師、學生、和兒童開發教案和教材。
南非民主機構 (IDASA)
357 Visagie Street (corner Prinsloo)
PO Box 56950
Arcadia, Pretoria 0007
SOUTH AFRICA
Tel: +27 12 392 0500
Fax: +27 12 320 2414/5
E-mail: marie@idasa.org.za
Web site: http://www.idasa.org.za
針對中學階段開發教材並提供教師教育訓練。
非洲人權聯盟 (UIDH)
01 BP 1346 - Ouagadougou
BURKINA FASO
Tel: +226 31 61 45
Fax: +226 31 61 44
E-mail: uidh@fasonet.bf
Web site: http://www.hri.ca/partners/uidh
執行區域性的人權教育方案。
2. 亞洲和太平洋地區
人權教育亞洲資源中心 (ARRC)
2738 Ladprao 128/3
Klongchan, Bangkapi
Bangkok 10240
THAILAND
Tel: +662 731 0829/ 377 5641
Fax: +662 731 0829
E-mail: arrc@ksc.th.com
Web site: www.arrc-hre.com
一個完整的教育訓練和資料中心，提供全亞洲正式及非正式的人權教育。
亞太人權資訊中心（大阪人權中心） (HURIGHTS OSAKA)
1-2-1-1500, Benten, Minato-ku
Osaka-shi, Osaka 552-0007
JAPAN
Tel: +81 6 6577 3578
Fax: +81 6 6577 3583
E-mail: webmail@hurights.or.jp
Web site: http://www.hurights.or.jp
正式及非正式人權教育方案的資源和文件檔案中心。
人權函授學校暨亞洲人權委員會
Unit D, 7/F., Mongkok Commercial Center,
16-16B Argyle Street, Kowloon
Hong Kong
CHINA
Tel: +852 2698 6339
Fax: +852 2698 6367
E-mail: hrschool@ahrchk.org or support@hrschool.org
Web site: http://www.hrschool.org
supahrchk.net
提供亞洲各國協助人權教育模式發展的文件、資料、教材的網站。
菲律賓師範大學-性別、和平、人權教育
1001 Manila
PHILIPPINES
Tel: +63 2 5244032
Fax: +63 2 5270372
E-mail: yeban@compass.com.ph
訓練教師們進行人權教育的教學和課程開發。
南亞人權文件檔案中心
B-6/6, Safdarjang Enclave Extension
New Delhi 110029
INDIA
Tel: +91 11 619 1120/ 619 2717
Fax : +91 11 619 1120
E-mail: hrdc_online@hotmail.com
Web site: http://hri.ca/partners/sahrdc
開發學校人權教育的課程
如欲更詳細的資料，請查閱「亞州及太平洋地區人權教育工作組織目錄」，第三版， 人權教育亞洲資源中心，2003年一月。亦可上網查詢： < www.arrc-hre.com >.
3. 美洲
人權中心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ondale Hall, N-120
229-19th Avenue South
Minneapolis, MN 55455
USA
Tel: +1 612 626 0041
Fax: +1 612 625 2011
E-mail: humanrts@umn.edu
Web sites: http://www.hrusa.org
提供教育人士完整的服務，包括教育訓練、出版刊物、直接及網路線上資料、出版人權教育系列作品；以及提供暑期訓練人員的教育訓練課程。
美洲人權組織（IIDH）
Apartado 10081-1000
San José
COSTA RICA
Tel: +506 234 0404
Fax: +506 234 0955
E-mail: instituto@iidh.ed.cr
Web site: http://www.iidh.ed.cr
開發人權資料，從事中學教師的教育訓練的完全中心。
祕魯和平及人權教育組織 (IPEDEHP)
Los Gavilanes 195 San Isidro
Lima 11
PERU
Tel: +51 1 2215713/ 2215668/ 4414602
Fax: +51 1 4606759
E-mail: ipedehp@dhperu.org
Web site: http://www.human-rights.net/IPEDEHP
出版廣泛的人權教育書刊供學校使用，並提供教師教育訓練課程。
美洲教育人士網路 (NECA)
P.O. Box 73038
Washington, DC 20056
USA
Tel: +1 202 588 7204 (toll free: +1 800 763 9131)
Fax: +1 202 238 0109
E-mail: necadc@aol.com
Web site: http://www.teachingforchange.org
提供學校老師關於社會正義的教育訓練課程與廣泛的英文及西班牙文資料。
拉丁美洲和平與人權教育中心 
Parque Central, Edificio Caroata
Nivel Oficina 2, Oficina n. 220
Caracas 1015-A
VENEZUELA
Tel/Fax: +58 212 5741949/ 5748005
E-mail: redapoyo@cantv.net
結合超過三十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的人權教育組織。
和平與公義服務處 (SERPAJ)
Joaquín Requena 1642
CP 11 200
Montevideo
URUGUAY
Tel: +598 2 408 5301
Fax: +598 2 408 5701
E-mail: serpajuy@serpaj.org.uy
Web site: http://www.serpaj.org.uy
提供教師正式教育的教育訓練和教材。
南方貧困法律中心
400 Washington Avenue
Montgomery, Alabama 36104
USA
Tel: +1 334 956 8200
Fax: +1 334-956 8488
Web site: http://www.splcenter.org
提供教師、家長、和學生破除仇恨、歧視、以及偏執的線上教育資料。
街頭法律公司
1600 K Street NW., Suite 602
Washington, DC 20006
USA
Tel: +1 202 293 0088
Fax: +1 202 293 0089
E-mail: clearinghouse@streetlaw.org
Web site: http://www.streetlaw.org
提供教師和中學生在教學中關於法律、人權、民主、衝突解決的課程資料和教育訓練。
4. 歐洲
公民教育中心
Ul. Willowa 9/3
00-790 Warszawa
POLAND
Tel/Fax: +48 22 646 2025
E-mail: ceo@ceo.org.pl
Web site: http://www.ceo.org.pl
提供中學生、教師、和管理人員教學資料和教育訓練。
民主教育研究中心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21 University Road
Leicester, LE1 7RF
UNITED KINGDOM
Tel: +44 116 252 3681
Fax: +44 116 252 3653
E-mail: ccse@le.ac.uk
Web site: http://www.le.ac.uk/education/centres/citizenship
和學校合作，促進公民、人權教育和校內的民主教學，並提供人權教育的遠距教學方案。
全球教育中心
York St. John College
Lord Mayor's Walk
York Y031 7EX
United Kingdom
Tel: +44 1904 716839/716825
Fax: +44 1904 612512
E-mail: global.ed@dial.pipex.com
Web site: http://www.yorksj.ac.uk
提供教材和訓練，包括每年舉辦暑期學校、出版人權教育通訊。
公民基金會
Ferroners House
Shaftesbury Place, Aldersgate Street
London EC2Y 8AA
UNITED KINGDOM
Tel: +44 020 7367 0500
Fax: +44 020 7367 0501
E-mail: info@citfou.org.uk
Web site: http://www.citfou.org.uk/
提供英國和東歐地區的教學資料、課程發展、和教育教師的訓練。
歐洲會議
67075 Strasbourg Cedex
FRANCE
Tel: +33 388 412 033
Fax: +33 388 412 745
E-mail: infopoint@coe.int
Web site: http://www.coe.int
出版大量的英文及法文的人權教育相關資料，特別是關於包容與歐洲人權公約的資料。
全球互相依存與團結南歐、北歐及中歐中心
Avenida da Libertade 229/4o
1250-142 Lisbon
PORTUGAL
Tel: +351 21 358 40 58
Fax: +351 21 352 49 66/ 21 358 40 37
E-mail: nscinfo@coe.int
Web site: http://www.nscentre.org
開發相關資料與出版月訊。
附錄五：
其他教學資源

1. 聯合國的資源
所有人類…人權教育手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部，1998年）
語言：阿爾巴尼亞文、阿拉伯文、英文、法文
線上版（ 阿拉伯文、英文、法文版）：可以向 http://upo.unesco.org/booksonline.asp 網站線上購買。
這是一本示範說明的實務指南，幫助小學和中學的學生與老師了解人權的普遍基本要件，希望能依照世界人權宣言的主張，在更廣大的自由度下，促進對社會進步和更好的生活環境的共識。這本手冊的功能不在求詳盡，而是要提供教育者和學習者可以發展適合自身文化的教學內容的資料。
教育發展：全球化學習之教師資源（Susan Fountain著，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教育開發部，1995年）
語言：英文、法文
線上參考網頁： http://www.unicef.org/pubsgen/edu-develop/index.html
幫助年輕人連結全球性的議題和地區性的問題，了解如何能將所學應用在自己的生活和社會中，同時提供教師們可以和現有課程相互整合的所有的主題和各個年級的課堂實務操作。
人權問答（Leah Levin 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部，1996年)
語文： 阿爾巴尼亞文、阿拉伯文、亞美尼亞文、白俄羅斯文、丹麥文、英文、芬蘭文、 法文 、德文、希臘文、印尼文、日文、葡萄牙文、瑞典文、斯洛伐克文、西班牙文、和俄文。
線上版：（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版）：可以向 http://upo.unesco.org/booksonline.asp 網站線上購買。
提供關於人權教育的主要教學工具、執行程序、和國際機構促進並保護人權的各項活動的基本資訊。第一部份記述國際人權法案的範疇和意義，特別強調保護程序的發展以及人權教育的重要性。第二部份則逐條說明世界人權宣言三十個的條文的意義。
這樣才對！兒童權利公約之學習指南（ Susan Fountain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教育開發部，1993年）
語言：英文、法文
線上版（英文）： http://www.unicef.org/pubsgen/edu-develop/index.html
同時從個別和全球發展的角度考量，世界各地的兒童必須了解權利的觀念，知道自己應該享有哪些權利，特別針對權利受侵犯和否認的兒童，加諸他們力量採取行動捍衛自己和他人的權利。這本指南很適合作為教導兒童們認識兒童權利公約的開始。
聯合國國小教學模組／聯合國初中教學模組／聯合國中學教學模組（聯合國出版，1995年）
語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泰文
線上版（英文）： http://www0.un.org/cyberschoolbus/bookstor/kits/english
線上版（法文）： http://www0.un.org/cyberschoolbus/bookstor/kits/french
線上版（西班牙文）： http://www0.un.org/cyberschoolbus/bookstor/kits/spanish
這些教學模組於聯合國成立五十週年時出版，提供教師和學生們每一個主題一種方法來探索全球性的議題，把個人的生活和周遭廣大的世界連接起來。這些珍貴且豐富的教學模組涵蓋的主題，從環境污染到維持世界和平、從脫離殖民地到社會發展。不單是歷史和社會科學的老師，連自然科學和數學老師都能從其中找到很容易和課程連結的單元。每一個單元裡有一篇主要文章探討相關的主題，一份聯合國事實檔案，提供聯合國參與的特定案例，以及能激勵敏銳又具創意的思考、參與、和反應個人的態度和行為的各項活動。各個單元不只是資訊的來源，也說明為甚麼國際組織可以改善所有國家人民的生活。
包容：和平的門檻（ Betty A. Reardon著，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教育部出版，1997年）
語文：阿爾巴尼亞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線上版（英文）：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pdf/34_57.pdf
線上版（法文）：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pdf/34_57_f.pdf
線上版（西班牙文）：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pdf/34_57_s.pdf
這份刊物由三個單元組成：
- 教師教學訓練資源單元
- 小學資源單元
- 中學資源單元
「包容」如何變成教育程序的關鍵字？如何幫助教學者在親眼目睹不包容的狀況時，能清楚的辨認相關問題，並能作成能運用於所處的社會和學生身上的具體目標？如何教導學生接納人的多樣性、適當的處理衝突、和採取負責任的行動？本書的三個單元分別針對老師／教學者、小學、和中學三方面，期能從選出的教材中尋找上述問題的解答。本書透過許多活動和學習的主題與反應，把包容放在和平、人權、和民主的教學架構裡，針對教師、教師的訓練者、社區行動者、家長、和社工人員…等等，總而言之，對所有負有教學任務之人，期待能開啟和平的大門。
聯合國網路教育公車（網站）
網址： http://www.un.org/cyberschoolbus
語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聯合國網路教育公車於1996年設立，是全球教學和學習專案網路教育的一部份，主要任務在促進國際議題和聯合國的教育。全球教學和學習專案為小學、初中、和高中的學生和教師製作教學資料， 並設計各種活動。這個專案的目標是對日漸全球化的世界提供網路與實務的教育資源。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老師談學習（網站）
網址： http://www.unicef.org/teachers
語文：英文
「老師談學習」的設計是要幫助老師和教育人士的專業發展，利用對相關資源的實際建議、課堂活動、和其他資訊來營造讓兒童感覺親切易懂的學習環境。這個網站有三個主要架構：
· 透過閱讀和回應探索各種想法，
· 和同儕討論各項議題，以及
· 利用各項活動採取行動
這個網站邀請年輕的造訪者，討論如何能讓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每一個孩子的權利都受保護、能和平的生活、有像樣的住所、身體健康並得到適當的滋養、有乾淨的飲水、能快樂遊玩、能上學、能受到保護不受暴力凌虐或傷害的地方。提供一系列的互動性全球教育專案，讓孩子們對現今全球的議題有不同的觀點與思考的機會，讓教師、訓練者、和教育規劃者們有交換經驗、互相學習的平台。
2. 其他資源
卡佩塔拉丁美洲人權教育資料（美洲人權研究所／教育資源中心 – 大赦國際，1995年）
語文：西班牙文
http://www.iidh.ed.cr/publicaciones/listadoPubs.asp
三大教學單元（自由、平等、團結和參與）的總體目標，是提供教育者支持和方向，並提出人權教育的教學方法，幫助教師和學生們利用實際的活動來進行教學。
人性尊嚴教育 – 學習權利和責任（ Betty A. Reardon著，1995年賓州大學出版）
語文：英文
線上參考網頁： http://www.upenn.edu/pennpress/book/1559.html
本書同時針對教師和教師的訓練者，提供指導和支持人權教育方案的資料，適用範圍從幼稚園到中學。本書開啟全面接觸人權教育的可能性，直接面對因為全球化而互相關連的人權問題引發的各項價值觀的議題。整本書從觀念發展角度切入，是很適當的完整人權教育課程，其中分不同年級的討論和課程計畫範本也可以成為單獨授課的課程，或作為已經在進行中的教學方案的補充。
第一步 – 人權教育起步手冊（大赦國際出版，1996年）
語文：阿爾巴尼亞文、阿拉伯文、荷蘭文、英文、匈牙利文、波蘭文、葡萄牙文、俄文、斯洛伐克文、斯洛維尼亞文、烏克蘭文。
線上版（英文及其他語文）： http://web.amnesty.org/web/web.nsf/pages/hre_first
本手冊是要做為教師和從事年輕人事工的人們的參考，協助將人權的觀念帶入教學實務中。本書的設計是屬於基礎介紹，介紹適合不同年齡層的幼童及兒童的各項活動，同時也建議各項教學方法，幫助希望能在各主題上更進一步探討的人。本手冊強調活動實際操作勝於各項理論，期望教學者能把書上的資料融入自己的教學環境和內容中。
本手冊的非洲版本稱為：Siniko：朝向非洲的人權文化（大赦國際出版，1998年），有英文版、法文版、和斯華西里文。
線上版： http://web.amnesty.org/web/web.nsf/pages/hre_res
給所有人的人權（ Edward L. O’Brien, Eleanor Greene 和David McQuoid-Masonck合著，1996年全國公民教育機構出版。）
語文：英文、匈牙利文、羅馬尼亞文、俄文、西班牙文
參考網頁： http://www.streetlaw.org/pubs.html
本書適用的對象是小學高年級和中學的學生，以及有興趣認識基本人權的成人，不論是正式的課程或非正式的教學程序，也都歡迎使用本書。書中內容並沒有特別指明哪個國家，因為作者堅信人權的普世性，應適用在每個國家和每個人身上。不論如何，熟悉人權理念的人能很快的從世界各地發生的各事件中，辨認出人權的種種狀況。
人權現況：慶祝世界人權宣言（ Nancy Flowers編輯，明尼蘇達大學人權資源中心，1998年出版）
語文：英文、西班牙文
線上版（英文）： http://www1.umn.edu/humanrts/edumat/hreduseries/hereandnow/Default.htm
本書的目的在於提供社會團體和中小學教師使用，組成一個人權教育的「起步套組」，介紹人權的歷史背景、原理原則、和相關的議題、以及適合各年齡層的各種活動，從幼稚園到成人都包含在內、並收錄及介紹相關於人權的重要文件。
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權利–小學中的人權和責任教學（Margot Brown編輯，英國大赦國際出版社，1996年出  版。）
語文：英文、蒙古文
參考網頁： http://www.amnesty.org.uk/action/tan/resources.shtml#our
本書的設計是在介紹世界人權宣言的觀念給小學年紀的兒童，提供幼童們一個簡單的方法來了解宣言中的各項人權，以及這些人權在個人生活中可能的樣貌，教導兒童們學習辨認各項權利、伴隨權利而來的各個責任、以及孩子們可以才取哪些行動來保護自己和別人的權利。
大眾化的人權教育（ Richard Pierre Claude著，人權教育聯盟，2000年出版）
語文：英文、中文、印尼文、西班牙文
線上版（英文）： http://www.hrea.org/pubs/Popular_Education
早期版本：自由之鐘，衣索匹亞文、英文、法文
線上版（英文）： http://www1.umn.edu/humanrts/education/belfry.pdf
線上版（法文）： http://www.hrea.org/erc/Library/Bells_of_Freedom/index_fr.html
本書是從事人權教育活動人士的教學指南，本書期待能大眾化的和人權教育與社區機構合作，因而刻意不向他們主張著作權。任何非官方組織或教育人士，只要明白註明作者和出處，便可以複製或採用書中的內容，將之融入當地教學工具和文化中。針對非正式的教育方式，本手冊讓教師們可以選擇哪些是不須太多知識技巧、適合大眾參與的活動。書中特別強調去關心在社會上受到邊緣化的族群，譬如鄉下的貧民、婦女和孩童。這些參與性的活動也可是用在正式的教育課程中。
現在就為捍衛人權站起來！（錄影帶和支持包）（歐洲會議，1997年）
語文：英文、及其他各種歐洲語言
這一支錄影帶的目標是要提高年輕人的人權意識，主要是針對十三歲到十八歲的青少年，向他們說明人權的發展歷史，以及在歐洲各地，青年們可以用甚麼方法參與保護和促進人權的活動。本錄影帶配有支持包，說明如何在教學過程中運用這支錄影帶。
歐洲人權公約：教師們的出發點（歐州會議，2000年）
語文：英文、法文、德文
線上版（英文）： http://www.coe.int/portalT.asp
線上版（法文）： http://www.coe.int/portailT.asp
(到一般資訊＞資訊教材＞人權事實單張)
這個教學套組由兩大系列的教材組成：一系列是詳細解說歐洲公約如何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另一系列則在於說明公約的內容，這個部份包括各項可以在課堂上實際操作的活動的單張，涵蓋各項人權主題來說明人權、國家人權保護系統、學校裡的人權…等等的內容和意義。教師們可以找到一系列的活動和研究來帶領學生操作：包括網路上的研究、專訪、觀賞以人權議題為主題的影片…等等。
為你的權利站起來 — 由世界各地的年輕孩子寫作、說明和編輯的人權書（國際和平兒童組織，1998年）
語文：英文
參考網頁： http://www.peacechild.org/acatalog
本書是年輕孩童和青年人對世界人權宣言的書面評論，其中有小說故事、詩詞、個人收集和解說，有助於將人權宣言的每一個條文都運用到實際生活之中。書中也有如何加入各人權相關機構的介紹，和做些甚麼讓世界更美好的詳細解說。另有教師手冊同步出版。
�世界人權公約的全文和簡易版文收錄於附錄一


�愛蓮娜羅斯福於1958年世界人權宣言時週年紀念大會之演講文「在我們手中」。


�世界人權宣言及全球人權宣言已被翻譯成超過330種語言文字，欲知更多資訊可上網 � HYPERLINK "http://www.ohchr.org" ��http://www.ohchr.org�查閱，或連絡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





�關於國際人權法規專用名詞的簡介，包括本篇文章中用到的「條約」（treaty）、「公約」（convention）、「議定書」（protocol）、及「批准」（ratification）等名詞，請參考附錄3。如預瀏覽所有的國際人權文件，請上網� HYPERLINK "http://www.ohchr.org" ��http://www.ohchr.org�查閱，或連絡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


� 兒童權利公約的全文和摘要，請參考附錄2。


�包括世界人權宣言（26.2節），國際教科文權利公約（13.1節）。兒童權利公約（29.1節），和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D節，78-8。2段）





�請參考聯合國文書 A/51/506/Add.1附錄.第2段，亦可上網查詢 � HYPERLINK "http://www.ohchr.org" ��http://www.ohchr.org� 或聯絡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


�附註8：取材自「這樣才對！兒童權利公約之學習指南」，蘇珊方頓（ Susan Fountain）著，1993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出版


�取裁自「人權教導」一書，大衛西曼著，國際關係教學中心出版社，丹佛大學，1998年


�具體實務的思考，請參考「慶祝世界人權宣言的五十種方法」，參考網站： http://www.ohchr.org，或連絡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國際人權日之列表亦可見於該網站或連絡該公署。


�取材自「區域性的行動／全球性的改變：婦女和女孩的人權問題」茱莉亞莫提斯、南西弗洛爾、瑪莉卡道特著，1999年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0年全年教育評估」


�取材自「社會和經濟正義：從人權的角度」大衛許幔著，1999年明尼蘇達大學人權資源中心出版


�本附錄中提到的資料可能還有其他語文的版本，線上版的網址和參考網頁是依據2003年二月時的資料，其後可能還有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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